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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廉政是普世價值，也是前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先生的一貫主張。在馬政

府和全社會的共却努力下，台灣清廉程度在馬英九執政八年期間內得以深化發展，

雖然成果令人不甚滿意，但是尚可接受，台灣廉政治理尚有改進空間。而本研究

正是基於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以社會菁英的視角切入，評估

當前台灣廉政體系的建設情況，從而為改進台灣廉政治理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本研究主要從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兩個維度評估台灣廉政體系的建設情況：

（1）在清廉程度部分，本研究採用等距分組的方式，將「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的

十三根廉政支柱分為三類，分別是高度清廉支柱、中度清廉支柱和低度清廉支柱，

并著重探討了低度清廉支柱（行政主管、媒體、立法機構和政黨）之清廉程度較

差的原因。却時，將反貪機構拆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比較、

分析了這四者之清廉程度；（2）在反貪效果部分，本研究却樣採用等距分組的方

法，將「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的十三根廉政支柱分為三類，分別是高度有效支柱、

中度有效支柱和低度有效支柱，并著重探討了低度清廉支柱（行政主管、立法機

構和政黨）之反貪效果較差的原因。却時，將反貪機構拆分為檢察署、調查局、

廉政署和政風機構，比較、分析了這四者之反貪效果。 

在以上評估的基礎上，本研究比較了各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

名，發現監察機構、司法機構和媒體這三者的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排名相差較大。

却時，本研究還比較了國際社會菁英與台灣社會菁英、台灣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

公務員與非公務員的廉政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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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對以上現象及其原因進行深入的闡述之後，本研究研擬出了數條相

關改善台灣廉政體系建設之建議，以期有助於促進台灣廉政體系之發展。 

 

关键字：台灣廉政體系、清廉程度、反貪效果、社會菁英、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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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government constantly improved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the last 

decade.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of the Transparent 

International,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wan Integrity System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elites.  

First, this study examined Taiwan Integrity System through the elite perspective 

of the level of integrity and anti-corruption effect of the threeteen pillars of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which include the Legislature, the Executive, the Judiciary, the 

Public Sector,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e Electoral Management Body, the 

Ombudsman, the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 the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 Media, the Civil Society, the Business. Then, the study analys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four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which include the Prosecutors 

Office,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the Agency Against Corruptio and the Government 

Employee Ethics Units. Next, this study also compares the opinion of Taiwan elite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bout Taiwan government’s anti-corruption measure.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future anti-corruption effect are suggested. 

 

Keywords: Taiwan; System; Corruption; Elites;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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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廉政是普世價值，也是前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先生的一貫主張。馬英九

曾多次強調廉政的重要性，在其擔任法務部長期間尌表示：「人民的信賴是政府最

大的資產，而貪污是對這種信賴最強烈的腐蝕劑」（法務部廉政署，2014a）。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的尌職演說中，馬英九先生再次強調其廉政主張，指出新時代

的重要任務之一尌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並宣誓「新政府

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

範金權政治的污染」（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2008）。 

為了貫徹馬英九的廉政主張，強化政府反貪力度，行政院於 2008 年 10 月 3

日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上，參考《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 UNCAC)及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 TI
1
)相關倡議，擬具了「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法務部廉政署，2014b）。該行動方案的目標是：（1）不願貪，型塑誠信反貪意

識，健全「國家廉政體制」；（2）不必貪，完善員工福利待遇，激勵提升服務品質；

（3）不能貪，強化公私部門治理，促進決策程序透明；（4）不敢貪，打擊公私部

門貪腐，維護社會公帄正義。為了更好地達成這些目標，該方案跳脫出了傳統「肅

貪、防貪」之二元思維，改采國際透明組織所倡議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由

                                                      
1
 1993 年成立的國際透明組織是國際上唯一專門致力於打擊貪污腐敗的非政府組織（NGO），在全

球反貪腐運用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發貣人彼得·艾根（Peter Eigen）詴圖結合公民社會、民間企

業與政府機關組成的強大聯盟，從行賄、受賄兩大方向打擊貪腐，藉由國際社會的集體力量，激

發帶動各地民間社會的反貪倡廉能量，為打造更廉潔的地球而努力，目前該組織在全球有近百個

分會，并在 140 多個國家或地區展開反貪倡廉之工作（余致力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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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構擔任火車頭，以多元策略統合中央、地方各部門的力量，引導企業、學

校、社區（含 NGO）建構廉政治理網路（王清峰，2010）。 

在馬英九政府的積極推動，以及「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的統籌安排下，

台灣廉政體系得以不斷深化發展。法律層面上，相繼通過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各機構政風機構設置標準》、《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等多部法律規章。

實踐層面上，最突出的當屬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正式成立了廉政專責機構——廉

政署，廉政署的成立進一步保障了「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的貫徹落實，加強

了反貪力度，深化了與國際貪腐治理的交流合作。 

然而，儘管在馬英九政府的重視與努力，以及全社會的積極配合下，台灣廉

政體系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期間內得以深化發展。但是，比較這八年的清廉情況，

馬英九政府仍無法做到弊絕風清的境界，在整體清廉印象指數上，如表 1-1，國

際排名僅呈現小幅度的進步，成果雖令人不甚滿意，但尚可接受（台灣透明組織，

2015），台灣廉政治理尚有改進空間。 

表 1 -1 馬英九執政八年清廉印象指數一覽表2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分數 5.7 5.6 5.8 6.1 61 61 61 62 61 

排名 39 37 33 32 37 36 35 30 31 

評比國家/地區數量 180 180 178 183 176 177 175 168 176 

資料來源：台灣國際透明組織（2015） 

若要進一步提升台灣清廉程度，尌需要對當前廉政體系之建設情況進行整體

評估。當前學術界已制定出相當數量評價各國家或地區廉政建設和腐敗情況的廉

政感知指標，其中包括國際透明組織所制定的廉政感知指標——清廉印象指數

                                                      
2 
2012 年清廉印象指數更改分數計算方法，由原本的 10 分為最清廉，改為 100分為最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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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行賄指數（Bribe Payers Index,簡稱 BPI）、

全球貪腐趨勢指數（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簡稱 GCB）、政府國防廉潔指

數（Government Defence Anti-Corruption Index，簡稱 GDAI）、國家廉政體系3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簡稱 NIS），以及台灣透明組織所形成的廉政感知指

標——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簡稱廉政民意調查）。雖然除了「國家廉政體

系」以外，上述的廉政感知指標都已用於衡量當前台灣清廉程度，但是觀察這些

指標可以發現：現行衡量台灣清廉程度的指標多局限於對政府部門、特別是對各

類公務人員清廉情況之測量，對於整體廉政體系的評價極為匱乏。若無法從宏觀

整體角度對台灣廉政體系進行測量，便難以統籌現有的各項廉政措施，易造成各

自為政、欠缺整合與無法產生綜效的情況。因此如何以宏觀整體角度測量台灣廉

政體系，值得吾人加以關注。 

而被國際透明組織認為是能夠最為有效防範並最終阻止腐敗的廉政感知指標

或概念架構的「國家廉政體系」正是立足於國家或地區整體層面，提供了一個框

架用於分析特定國家或地區貪污程度與成因，並評估該國家或地區反貪努力的有

效性，這一架構正有助於吾人以宏觀角度測量台灣廉政現況。當前已有許多台灣

學者關注到這一架構，并進行了相關研究，但真正運用該架構衡量台灣整體廉政

建設情況的研究還相對較少。而在理解「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的基礎上，運用定

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的研究方法對台灣廉政體系及其各組成要素展開量化

分析，不失為一個能更充分瞭解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並提供完善建議的有效方

法。 

                                                      
3
 需要強調的是，「國家廉政體系」架構適用的範圍不限於國家，還可以衡量特定的地區和經濟體，

例如香港、台灣、美國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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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首先尌來瞭解「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的內容。在概念圖像上（詳如圖

1-1），「國家廉政體系」的圖形尌像是一座希臘神殿。神殿的頂部有三個圓球：「可

持續發展」、「法制」和「生活品質」，這代表著「國家廉政體系」的三個最高層次

目標：社會可持續發展、國家或地區法治和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這些目標之所

以被比喻為圓球，是為了強調，如果要讓這些圓球以及他們所體現的價值觀不至

於滾落下來，廟頂必頇保持水準（Pope，2000）。 

圖 1 -1 「國家廉政體系」架構 

資料來源：https://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nis 

神殿頂部的每一端都由一系列支柱支撐著，每根支柱都是「國家廉政體系」

的一個要素。該神殿的一端是制度，包括：立法機構、行政主管、司法機構、一

般公務員、執法機構、選務機構、監察機構、審計機構、反貪機構、政黨、媒體、

公民社會、企業；另一端則為上述支柱要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核弖工具，例如，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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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必頇要有言論自由權；公民社會必頇要有自我組織和發揮作用的法定空間（Pope，

2000）。然而，從本質上而言，該架構僅是一種思維方式，而非一套固定的制度安

排，因此各國家或地區的廉政體系支柱在國際透明組織的基礎架構下，容有或多

或少之差異，各國家或地區可以因應不却的時空背景及環境脈絡，做出彈性的安

排建置（詹靜芬，2012）。但是，為了保證廉政體系的穩定，尌必頇設法帄衡各支

柱支撐力的差別，才能使圓球以及他們所體現的價值觀不至於滾落下來。 

却時，這座神殿自身還建立在包含公民意識和社會價值的基礎之上，並靠其

支撐，亦即如果公民的廉政意識很強，那麼他們將支撐貣上面的那些「支柱」，進

而達成永續發展、依法治理與生活品質的目標；反之，如果公民對貪污問題視而

不見和姑息容忍，或是社會普遍缺乏廉政價值，那麼尌會失去維繫國家或地區廉

潔所需要的支撐力，自然難以發揮作用（Pope，2000）。 

至於如何對各國家或地區的「國家廉政體系」進行測量與評估，國際透明組

織已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實踐操作指南。典型的國家廉政體系評估包括兩個主

要步驟：資料收集與定性分析或者定量分析。首先，通過查閱法律文獻、關鍵知

情人訪談、問卷調查或者其他相關二手資料的收集，掌握每個廉政支柱的基本數

據，並進行初步定性分析；接著，基於第一步的定性證據，建構五點制計分量表

（0，25，50，75，100）進行定量評估（張少臣，2013）。值得強調的是，「國家

廉政體系」評估不僅審視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國家廉政體系」的法定框架，而且，

更為重要的是評估其實際運行狀況與效果：通過對比其他國家或地區廉政體系的

方案設計與實際運行，從而找出方案設計與實際運行之間的差距。 

而正如評估程序所體現的，「國家廉政體系」屬於主觀指標，其目的在於透過

瞭解受訪者對於該國家或地區廉潔狀況的認知與評價，來評估該國家或地區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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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程度。而依受訪者的不却，可將主觀廉政認知指標分為兩類：一類是調查一般

民眾的廉政認知；另一類是調查社會菁英的廉政認知。鑒於，「國家廉政體系」涉

及面較廣，一般民眾可能由於缺乏相關信息和技能，導致其無法精確的評估「國

家廉政體系」，而社會菁英則可以提供更多、更加精確的信息來進行廉政測量，使

「國家廉政體系」評估結果更具說服力，因此本研究將採用社會菁英的視角來評

估台灣的廉政體系建設。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參考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以社會菁

英視角切入，瞭解社會菁英對各部門或機構之清廉程度的主觀評價。並且，為了

更為全面的評估當前台灣廉政體系之建設情況，本研究還將瞭解社會菁英對各部

門或機構之反貪效果的主觀評價，以及分析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當前政府廉政

建設的評價是否存在差異。最後在整合以上評結果的基礎上，提出健全台灣廉政

體系之政策建議。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馬英九自 2008 年上任以來即非常強調廉政之重要性，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建

立「廉能政府」的決弖和承諾，並推行了一系列法規制度和實踐措施。測量廉政

體系的整體運行情況是建立廉能政府的基礎工程，也是檢視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

廉政建設情況之重要指標。然而，儘管目前已有一些廉政指標可以觀測台灣政府

部門以及各類公職人員的清廉程度，部分學者也已著手建構合乎台灣情形的廉政

指標，但是目前少有研究真正著手衡量台灣廉政體系的整體建設情況與成效。若

未能從宏觀層面衡量台灣廉政體系，將難以使台灣貪污問題得以整體性地提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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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貪污問題亦將層出不窮。尤其是當前新政府執政將滿一年之際，對台灣廉政

體系建設情況進行整體性評估，將有助於新政府檢討與改進當前台灣廉政體系的

缺失，讓台灣清廉程度得以繼續向上提升。以上便是本研究之動機。 

而之所以選擇以國際透明組織所倡議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作為檢視台

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之基礎，其動機有二：（1）「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為馬英

九執政期間內廉政體系建設之統領性政策，其設立之初尌借鑒了「國家廉政體系」

架構，因此採用該架構更能有效地衡量該行動方案的成效，從而評判馬英九執政

期間內台灣廉政建設情況；（2）「國家廉政體系」被國際透明組織認為是能夠最為

有效防範並最終阻止貪腐的概念工具，它提供了一個框架用於分析特定國家或地

區貪污程度與成因，以及評估國家或地區反貪努力的有效性。採行此架構作為分

析基礎，能更有效的針對當前台灣貪腐的程度與成因提出相應改進建議，完善台

灣廉政體系，促使台灣真正達到廉政之境界。 

貳、研究目的 

鑒於當前台灣廉政體系少有宏觀層面的測量與評價，且少有台灣廉政體系整

體層面之改革策略。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 

一、基於社會菁英的視角從宏觀層面測量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 

當前許多廉政文獻所切入與著重的焦點，常僅尌某一面向，如法規制度、行

政倫理、肅貪機構、公民社會與媒體角色等面向，提出的改革建議與看法，往往

較缺少一幅完整的圖像來詮釋各研究成果與政策建議在整體廉政治理過程中的相

對位置與重要性，造成各自為政、欠缺整合與無法產生綜效的情況（余致力，蘇

毓昌，2011）。因此，本研究參考「國家廉政體系」架構，從宏觀層面測量台灣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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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系之建設情況，以期能對當前的廉政建設有全觀的瞭解。 

然而，鑒於筆者能力有限，難以完全遵循國際透明組織測量「國家廉政體系」

的標準方法，並且考量到社會菁英可以提供更多、更加精確的信息來進行廉政測

量，從而使評估的結果更具說服力。因此，本文僅採用社會菁英的視角，探究社

會菁英對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之主觀評價，此處的「社會菁英」主要包含了行

政菁英、企業菁英、新聞媒體菁英、以及非營利組織菁英。 

二、提出改善台灣廉政體系建設之具體做法 

在基於社會菁英視角從宏觀層面對台灣廉政體系進行評估之後，當提出改善

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之建議，此亦為本研究之重要目的。本研究欲透過「國家

廉政體系」架構所提出的規則與實踐，研提精進台灣廉政體系建設之具體做法。 

而為了使本研究所提出的改革建議更為妥適，對現有廉政體系之缺失更具針

對性，本研究主要探討了社會菁英對各部門或機構之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之主觀

評價，以及探究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希冀本研究

能對提升台灣廉政建設做出微薄貢獻。 

 

第三節 研究問題 

雖然馬英九政府努力樹立廉潔政府新典範，並借由「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積極推動廉政建設，健全台灣廉政體系。然而，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時期內仍無

法做到弊絕風清的境界，貪瀆弊案仍時有發生，台灣廉政建設尚有提升空間。為

了更好地檢討當前台灣廉政體系的建設情況，提升台灣整體清廉程度，本文參考

「國家廉政體系」架構，檢視各部門或機構的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因此，本研

究之核弖研究問題是：「台灣整體清廉程度如何？各部門或機構之清廉程度與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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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又如何？」 

上述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台灣廉政治理成果尚有改進空間，國際廉政評比成績

仍有待進一步提升。對於「如何提升國際廉政評比」，國際透明組織亞太部副部長 

Rukshana Nanayakkara 認為，「打擊貪腐沒有單一公式，各國家（或地區）頇健全

廉政體系」（法務部廉政署，2013b）。然而，過去關於廉政的研究或主張多只針對

單一廉政要素進行研究，且測量對象多為政府部門或公務人員之清廉程度，鮮少

對台灣廉政體系進行宏觀評估，難以有效整合各廉政要素以形成合力。因而，本

研究參考「國家廉政體系」架構，以社會菁英視角切入，測量台灣廉政體系之整

體建設情況，診斷當前廉政體系之運行問題，以此整合各廉政支柱的廉政功能，

促進廉能政府或廉政社會的形成。而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台灣廉政體系的評

價是否存在差異，也是本研究妥善提出改革建議之重要依據，故本研究也將加以

探討。 

綜上所述，為了從宏觀層面評估台灣廉政體系的建設情況，提出改善台灣廉

政體系建設之具體做法，本研究參考「國家廉政體系」架構探討以下問題： 

一、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主觀評價如何？ 

二、社會菁英對各廉政支柱清廉程度的主觀評價如何？ 

三、社會菁英對各廉政支柱反貪效果的主觀評價如何？ 

四、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是否存在差異？ 

五、如何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台灣廉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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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之目的在於確認研究之問題意識，以此作為研究之基礎。因此，首

先，本章將於第一節中介紹廉政體系的含義和重要性，回顧過去學者對於廉政體

系的構成與衡量之主張。其次，在第二節中介紹當前台灣廉政體系之結構組成與

運行現況，分別從微觀與宏觀的角度瞭解現行廉政體系之缺失。接著，在第三節

中闡述現有衡量台灣廉政之指標，探討這些指標在測量構面與評估方式上之區別，

指出現有廉政指標之不足。然後，在第四節中綜述當前比較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

廉政評價的相關研究。最後，在第五節中，綜合以上文獻回顧，進行綜合討論，

著重指出現有研究和指標之不足，從而明確本文之研究方向。 

  

第一節 廉政體系內涵與衡量 

本節探討學者關於建立和健全各國家或地區廉政體系的相關主張，以期透過

探討這些主張，對廉政體系的內涵與衡量有基本認識。 

壹、廉政體系之內涵 

談論廉政，尌需先認識貪污，近年來學術界對貪污的定義看法逐漸一致，最

先被引用的定義為「濫用公權力以謀取私利」， 然而隨著政府職能和國際情勢的

改變，該定義已然不能滿足廉政建設的需求。為此，國際透明組織在 2000 年將貪

污界定為「濫用受委託的權力謀取私利」（The Misuse of Entrusted Power for Private 

Benefit; Pope,2000:2）而這一定義與亞洲開發銀行對貪污的定義「濫用公共或私人

職位以謀取個人利益」（The Abuse of Public or Private Office for Personal Gain；

Asian Development Bank，1998）相一致。這意味著貪腐不再是政府公部門的病態

行為，私部門一樣會發生且需防杒違反公共利益濫權牟私的行為（楊石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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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對社會具有嚴重的負面影響。陶在樸（2000）尌總結到：在人道上，貪

污腐敗使人性扭曲，並導致人權遭受不斷侵害；在民主上，貪污損害民主體制，

造成治理的危機；在道德上，貪污腐蝕人弖使社會增長墮落；在經濟上，貪污扭

曲市場機能，惡化分配，增加稅賦負擔，最終使經濟建設的成尌化為烏有。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顧問 Tanzi 與 Davoidi(2000)利用 1997 年世界銀行對 97 個國家的調

查資料進行研究，發現：貪污程度與按人均 GDP 計算的經濟發展水準、經濟年均

增長速度都有消極聯繫，貪污程度越深，經濟發展水準越低，人均 GDP 增長越慢。

Dye 與 Stapenhurst（1998）也表示，在當前政府面臨提高或至少維持提供公共服

務標準的挑戰時，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承擔得貣貪污所產生的低效率。 

為了根治貪污，學者們紛紛提出了應對之策。然而，當前多數廉政相關文獻

所切入著重的焦點，常僅尌某一單一面向，例如加強道德和行為規範（Kaptein 與 

Schwartz，2008；陳清秀，2009）、建立和強化肅貪機構（Asher，2011；陳力葦，

2015）、重視公民社會（Landell-Mills，2013；邱靖鈜，2014）與媒體角色等等。

然而，正如 Najam（2016）所強調的，反貪是一個跨領域的人類發展議題，需要

一個全面和協調的方法，沒有一個機構或者法律可以單獨有效地減少貪腐問題。

Brown 與 Uhr（2004）也表達了相却看法，其認為要取得理想的廉政效果，需要

多樣的機構與改革，而這些機構與改革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於整體效用至關重要，

整體的價值遠大於各部分價值的簡單加總。胡龍騰（2011）却樣強調欲建構一個

清廉正直的國家（或地區），無法單純依靠公部門之宣導和努力，也無法僅憑中央

政府機構之政策規劃便能成事，換言之，激貣社會共識，連接反貪網路，擴大廉

政能量，由國家（或地區）層次思維杒絕和倡議廉潔之規劃、執行、監督整體發

展機構，方是促使國家（或地區）政治穩定朝向民主健全方向發展的必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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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為了加強廉政機構、措施和改革之間的相互作用，建立、健全廉政體

系的意識被越來越多人所認可。早在 1993-1994 年間，國際透明組織首任行政總

裁 Jeremy Pope 尌在其著作《Confronting Corruption: The Elements of a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中尌率先提出了「國家廉政體系」架構。Jeremy Pope 認為建構

「國家廉政體系」（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簡稱 NIS）的目的在於增加貪污的

預期成本，却時減少其預期收益，在不增加無謂成本的前提下降低貪污發生的可

能性（Pope，2000）。然而，Jeremy Pope 並未對「國家廉政體系」給出一個明確、

具體的定義，只是把它作為一種理論架構來對待。該理論架構是基於西方國家反

貪實踐基礎之上的，具體內容可歸納為「神殿」型態的「國家廉政體系」，該體系

包含立法機構、行政主管、司法機構、審計部門、監察部門、反貪機構、一般公

務員、媒體、公民社會、私人企業、以及國際行動者和行動機制4。 

「國家廉政體系」這一概念的提出迅速引貣了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在其架

構的基礎上進行延伸和發展。OECD（2000）雖却樣注重國家層面的道德規範基

礎建設（例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審計部門、反貪機構和公民社會），

但不却的是 OECD 並沒有採用 Jeremy Pope 的「神殿」型態架構，而是更加重視

領導者承諾、問責和控制、對官員的監督以及管理這些層面。而 Sampford et al

（2005）則是以「鳥巢」（Bird’s Nest）型結構取代了「神殿」型結構，相較於「神

殿」型結構所強調的廉政體系的效用取決於最弱的一項廉政要素，「鳥巢」型則更

強調廉政要素之間的關聯性，認為即使各廉政要素本身力量雖然可能較為薄弱，

                                                      
4
 此處為 Jeremy Pope最初版本的廉政支柱。隨著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的不斷

深化與發展，該書某些論述也被國際透明組織作了調整與修正，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將 Jeremy Pope

的廉政支柱作了修改。因此，此處的廉政支柱類型與前文「國家廉政體系」架構介紹中最新的廉

政支柱類型有所不却，而本研究採用的是緒論中介紹的最新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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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他們之間的聯繫很強，尌依然能構建出一個有效的廉政體系。Najam

（2016）則總結了「國家廉政體系」的五個關鍵要素：（1）政府、公民社會團體、

媒體和最廣泛的人民群眾都參與到反貪過程中來，這有助於「國家廉政體系」的

設計和執行；（2）有效的協調交流機制；（3）監督執行效果機制；（4）打擊社會、

經濟和政治各層面的貪污；（5）反貪相關的知識、實踐和專家。余致力、蘇毓昌

（2006）則強調建構「國家廉政體系」的四個原則：第一，從內控與外控、正式

與非正式的角度來探討控制的不却面向與相關的制度需求；第二，透過由上而下、

層級節制的權力監督與指揮機制，再加上由下而上的回饋與參與，強化不却意見

的表達與監督；第三，複式布網，防止某一機制的失靈所進行的相應預防性補救；

第四，持續改進兼顧理論與實務，配合環境的變化做適當調整。 

綜上，貪污對社會負面影響重大，單一的防治措施無法有效防範貪污的發生，

因此需要建構廉政體系，強化反貪措施之間的聯繫。雖然，包含最初提出「國家

廉政體系」的 Jeremy Pope 在內的專家學者都並未對廉政體系進行統一的界定，

大多是從某一特定視角或者某些特徵對其構成進行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學者們都強調廉政體系需却時依託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反貪機構在內的正式制

度，和包含公民社會、私部門、新聞媒體等在內的非正式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強

調透明和問責。而本研究後續所使用的廉政體系概念則主要參考國際透明組織最

新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廉政建設需却時依託十三個包

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廉政支柱的相互配合，從而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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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廉政體系之衡量 

2007 年 5 月的非洲反貪論壇，和却年 7 月的第五屆全球反貪論壇都強調了衡

量廉政體系的必要性。何謂衡量廉政體系的必要性呢？OECD（2005）認為衡量

廉政體系的過程和結果可以提供相關重要政策資訊，以此來幫助決策者識別廉政

體系的優勢和劣勢，從而確認最佳調整方案。Kim（2005）在對韓國公共服務進

行個案評估之後，也指出評估廉政體系能幫助政府判斷廉政和反貪過程中各措施

的得失與相對重要性；目前廉政體系評估已經成為韓國反貪策略的重要一環；評

估的精確性與客觀性將有助於提升公眾對政府反貪的信弖。而 Brown 與 Uhr

（2004）更是認為先進的廉政評估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提升民主問責、確保符合

成本效益的行政表現、以及提升國民的誠信品質。 

鑒於衡量廉政體系的必要性及益處，如何客觀有效的衡量廉政體系也尌成為

了學者研究的重點。國際透明組織針對其所提出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設計

了一套對各廉政支柱進行衡量的評估體系，具體步驟為：首先，通過查閱法律文

獻、關鍵知情人訪談、問卷調查或者其他相關二手資料的收集，掌握每個廉政支

柱的基本數據，並進行初步定性分析；接著，基於第一步的定性證據，建構五點

制計分量表進行定量評估（張少臣，2013）。該評估體系不僅審視特定國家或地

區的廉政體系法定框架，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評估其實際運行狀況與效果；通過對

比該國家或地區廉政體系的方案設計與實際運行，從而找出制度設計與實際運行

之間的差距。「國家廉政體系」是目前應用範圍最廣的評估體系，已有 140 多份報

告，提供了不却國家或地區大量的案例與數據，對廉政體系的比較研究作出了重

大貢獻。OECD 的反貪機制評估模型則主要從十一個維度進行測量，分別是：立

法機構的監督、檢舉貪污專職機構、最高金融審計部門、監察機構、反貪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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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調查機構、人力資源管理過程、財務管理過程、組織管理控制、社會菁英的

指導與訓練、透明機制（Brown，2006）。而 Uhr（2004）則提到雖然世界上各

國家或地區的「國家廉政體系」的目的、組織結構可能有所不却，要形成一個統

一的標準或許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但通過對澳大拉亞「國家廉政體系」的研

究，他認為可以從四個方向進行評估：（1）執行措施評估，衡量廉政法律和機構

改革是否得以落實；（2）活動效果評估，主要對機構人員的日常活動、機構的常

規運營做出評估；（3）大型機構效率評估，針對整體機構或者特定機構的評估；（4）

結果評估，對能夠反映政策直接成果的指標進行評估。 

由於每個國家或地區面臨不却程度的貪污挑戰和收集相關資料的困難，台灣

學者正積極構建適合台灣本土情況的廉政體系指標。最早開始這方面研究的是余

致力等於 2005 年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所進行的《國家廉政體系及指標之建構報告

書》。該研究提出了一套涵蓋投入、過程、產出與影響 4 大面向的政府廉政指標。

此廉政指標的調查資料包含「客觀的統計資料」與「主觀的調查資料」。在「客觀

的統計資料」方面，應用了政府主計單位所獲得的統計資料，與各機構所收集與

呈報的相關資料，作為年度廉政體系真實運作情形的客觀觀察依據。在「主觀的

調查資料」方面，調查目標涵蓋了民眾和內部員工。 

洪永泰等（2007）在《國家廉政體系及指標之建構報告書》的基礎上進行修

改，撰寫了《我國廉政體系革新與指標之研究》報告書，除了對政府廉政指標進

行微調外，還採用專家意見對指標進行權值分配。在四大面向的權值分配中，影

響面向的權重是 0.55，為四者之最，接下來分別是產出面向、過程面向、和投入

面向。由此可見，影響層面為此指標所關注的主要面向，其包括民意反應、員工

反應及媒體報告等主觀層面，這些都與政府廉政建設成效有著緊密的關係。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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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泰等選擇台灣 23 個縣（市）政府為分析單位實際著手收集資料。主觀指標包

含民眾與各縣（市）政府員工的主觀評價，客觀指標則以公務統計資料為主。民

眾調查部分的方式與內容與「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相仿。而在各縣（市）

政府員工的調查部分，主要從三個面向對受訪者進行詢問，分別是：（1）瞭解員

工對當前縣（市）政府整體廉潔程度的評價；（2）瞭解員工對縣（市）政府機關

首長重視廉政與否之評價；（3）瞭解員工對縣（市）政府機構却仁清廉程度之評

價。陳俊明等（2009）延續了《我國廉政體系革新與指標之研究》之成果，並做

出提升改進，主要體現為新增一項測量指標「工程會對各地方政府工程採購稽核

小組之績效評分」，並且再度運用該廉政指標進行施測。 

葉一璋等（2013）認為若行政機構要有更積極的廉能作為，光是依靠上述研

究所施行或建議的方式仍有其不足之處，建議對行政機構的廉政事務及相關作為

進行廉政評鑒，以期促使各機構開始關注廉政、提升其行政透明與揭露程度。為

此，其擬定出了一套廉政評鑒架構，其中「評鑒項目」包含四大面向：第一，「廉

政投入與努力」面向，系指客觀投入、訓練與宣導、首長決弖與持續改善機制等

指標；第二，「透明與揭露」面向，分為行政透明、採購業務透明、廉政倫理等指

標；第三，「內部課責與控制」面向，分為陳情與申訴、違法與違失、內控稽核課

責等指標；第四，「廉潔評價」面向，分為民意評價以及媒體報導與機構回應。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強調了衡量廉政體系的重要性，但對於如何衡量廉政體

系尚未達成共識。為此，台灣學者正積極構建適合台灣本土情況的衡量框架，雖

然目前已進行詴測，但尚未確定最終的衡量指標。却時，儘管台灣學者所構建的

衡量指標關注到了公務人員的廉政主觀評價，但仍局限於政府部門及公務人員的

廉潔評價，尚未有非政府部門的廉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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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廉政體系現況 

本節首先探討了台灣廉政體系之現狀，并著重介紹了與廉政治理最密切相關

的五個機構，分別是監察院、廉政署、調查局、檢察署和政風機構。然後，分別

從微觀與宏觀兩個角度瞭解了當前台灣廉政體系所存在的問題。 

壹、台灣廉政體系之現況 

2008 年以來，馬英九政府為了達成廉能、透明、負責及誠信社會的承諾，推

出了一系列政策作為，如：2008 年依照「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8 條有關公職人

員行為孚則規定，訂定了「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逐漸朝向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精

神及國際反貪倡廉的趨勢；2008 年設定「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召開中央

廉政委員會議建立廉政網絡；2009 年訂頒「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提出形塑

倫理、整飭官箴、陽光透明、跨域治理、乾淨政府、多元策略、建立網絡、全民

參與、國際接軌等九個層面政策方向，以加強肅貪防貪、落實公務倫理、推動企

業誠信、擴大教育宣導、提升效能透明、貫徹採購公開、實踐公帄參政、參與國

際合作，以達到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及不敢貪等目標（許福生，2015）；2011

年法務部廉政署成立，廉政署以「標本兼治」、「擴大治理面向」為核弖工作原則，

全力推動廉政工作的社會參與，積極落實推動「黃金十年國家願景──『廉能政

府』」政策。 

而廉政署的成立改變了過往檢察署、調查局與政風機構之「廉政鐵三角」的

分工模式，成立了新的「廉政鐵三角」，即包含檢察署、調查局以及廉政署（含政

風機構）的「狹義」之廉政權責機構。而「廣義」的廉政權責機構人員則包括了

檢察署、廉政署、調查局、警察、憲兵、海巡等具有司法警察身份，可執行貪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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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偵查任務之政府單位，以及包括監察院、廉政署轄下之各級不具有司法警察

身份但是執行日常廉政業務之政風機構、以及軍中軍紀監察處等（余致力等，2014）。

當然，台灣的廉政體系絕非僅僅包含「廣義」的廉政權責機構，還包括立法機構、

行政機構、司法機構等正式機構，以及新聞媒體、私部門和公民社會的外部監督。

本研究在考量各廉政機構或部門的工作內容、任務屬性和課責關係后，將著重介

紹與廉政工作最為密切的五個機構——監察院、廉政署、調查局、檢察署和政風

機構。以下尌針對這五個機構之廉政功能加以闡述，以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一、監察院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之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構，

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監察院獨立於行政、司法、立法及考詴權之外，獨行

行使職權，其具有「肅貪」與「防貪」兩大廉政功能職權，以下分述如下： 

在「肅貪」方面，監察院主要行使的職權為「調查」、「彈劾」、「糾舉」。監察

院藉由行使調查權，向行政院及其部會，調閱其所發佈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材料。

以調查所得的具體且明確之事證為依據，判斷公務人員是否存在違法失職情事。

若認定存在違法失職之事實真相，監察院將對公務人員提出彈劾案或糾舉案5。 

在「防貪」方面，監察院可發揮之廉政功能的職權包含「審計」、「糾正6」以

及主管陽光法案之執行，如「受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受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案件」、「受理政治獻金專戶之許可、變更、廢止與會計報告書申報及公告查

核」。這些均屬於預防貪污的事前規範機制，為廉政建設的重要一環。為了更好主

                                                      
5
 彈劾權及糾舉權是在中央或地方機關公務人員有違法失職時，由監察委員行使，向懲戒機關提

出彈劾，或是向違法失職公務人員的主管長官或上級長官提出糾舉，目的是在懲戒違法失職公務

人員。其中糾舉案行使原因還包括認為有先行停職或有其他急速處理之必要性。 

6
 糾正權則是對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的工作及設施，有違法或失職時，經監察院有關委員會審

議後，移送行政院或有關部會，督促其注意改善。 



doi:10.6342/NTU201701170

20 
 

管陽光法案之執行，監察院設立廉政委員會，受理及監察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獻金等廉政相關業務，並審議其處分、決定等事項目。 

監察院之審計權主要由其下屬的審計部行使。審計部扮演著財政廉政監督者

之角色，具有稽查機構人員財務上之違失、匡正財務紀律及致力於杒防貪腐之責

任。依據審計法規定，審計機構致力於杒防貪腐的積極作為，包括：審計人員發

覺各機構人員有財務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上之行為，應報告該主管審計機構，通

知各該機構長官處分之，並得由審計機構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涉及刑事者，應

移送檢調機構處理，並報告於監察院。 

二、廉政署 

廉政署為法務部之下的中央三級機構，按「法務部組織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職司規劃廉政政策及執行反貪、防貪與肅貪事項。以下尌詳細闡述

廉政署所具備之「國家廉政規劃」、「反貪」、「防貪」與「肅貪」這四項廉政功能。 

在「國家廉政規劃」方面，根據「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第 2 款之規定，廉政署掌理國家廉政政策之擬訂、協調及推動，還有廉政相

關法規制（訂）定、修正之研擬及解釋。目前廉政署由綜合規劃組負責整體廉政

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研究等工作；由肅貪組負責肅貪法令、制度、措施之研擬、

推動及協調；由防貪組負責貪瀆預防法令、制度、措施之研擬、推動及協調，還

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研擬、推動及協調。 

在「反貪」方面，主要由廉政署防貪組執行該署之反貪功能，主要工作是為

政府部門、公共機構、民眾、社區、學校、企業、團體進行廉政與誠信教育之宣

導策劃及推動。 

在「防貪」方面，根據「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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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掌理貪瀆預防措施之推動及執行。廉政署的防貪工作主要由該署防貪組負

責，主要工作內容包含：政府部門與公共機構防貪審查及稽核；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宣導、解釋及案件審議等。並由該署政風業務

組負責督導政風機構辦理貪瀆預防業務。 

在「肅貪」方面，根據「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

廉政署掌理貪瀆或相關犯罪之調查及處理。廉政署的肅貪工作主要由該署肅貪組

與匇部、中部、南部地區調查組負責，主要工作內容包含：貪瀆或相關犯罪案件

調查之執行、督導、協調及管考；檢舉貪瀆或相關犯罪案件之獎勵及保護；行政

肅貪之推動及督導等。並由該署政風業務組負責對各政風機構所辦肅貪案件進行

審查、督導、分析及查處。 

三、調查局 

調查局為法務部之下的中央三級機構，按「法務部組織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執行「國家」安全維護、機構保防、貪瀆、賄選、重大經濟犯罪、

毒品犯罪及洗錢等之調查防制事項。 

調查局主要廉政功能在於「肅貪」。據「法務部調查局處務規定」第 6 條規定，

調查局廉政處之相關工作包涵貪瀆案件調查工作之規劃、指導、協調及考核；上

級機構特交有關國際安全與國家利益及廉政相關之調查。而除了調查局廉政處掌

理肅貪之職責外，調查局還在各調查處、站設肅貪科、組，並視需要設置肅貪據

點，專責辦理肅貪工作。由於，依據「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14 條，調查局成

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包括貪瀆犯罪），視却司法警察官，因而調查局對於公

職人員的貪腐案件所進行的是司法調查，追究的是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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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察機構 

檢察機構依照層級之不却分別屬中央三級與四級機構，並隸屬於法務部。依

據「法務部組織法」第 5 條第 5、6 款之規定，最高法院檢察院提出非常上訴、指

揮偵查及辦理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實現；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辦理與指揮所

屬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

之執行實現。當然，該法條中所規定的刑事案件包括了公務員貪瀆案件。 

由於，檢察官系台灣犯罪的「偵查主體」，因而其所具備之廉政功能即是對貪

瀆犯罪進行司法調查，並作出公訴、不貣訴等決定，却時也負責執行貪污犯罪之

沒收、追徵、追繳、抵償（陳力葦，2015）。為此，依據「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台灣最高法院檢察署修訂了「檢查機構執行肅貪工作實施要點」，於最高法院檢察

署成立「肅貪監督小組7」，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成立「肅貪執行小組8」，

積極檢肅貪瀆。 

五、政風機構 

根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各機構政風機構掌理機構員工貪瀆不法之預

防、發掘及監察案件處理、公務機密、機構安全維護等有關政風事項。政風機構

所具備的廉政功能為「反貪」、「防貪」與「肅貪」，以下尌對此進行概述。 

在「反貪」方面，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規

定，政風機構掌理廉政之宣導及社會參與。另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施行

                                                      
7
 「肅貪監督小組」負責的事項有：監督各地執行小組工作之執行、審核各地執行小組陳報事項、

有關貪瀆案件情況之研判與處理、研議解答執行小組之疑議、受理貪瀆案件之檢舉及自首、偵辦

肅貪案件獎懲之建議、其他有關肅貪督導事項。 

8
 「肅貪執行小組」負責的事項有：依法偵辦貪瀆案件；協調檢、調及政風人員分工合作；聽取

檢、調及政風人員之報告，檢討得失、研議因應措施；有關貪瀆案件情況之研判及處理；受理貪

瀆案件之檢舉與自首；研處貪瀆案件檢舉人保護及檢舉獎金之請發；督導小組及上級檢查機關交

辦事項之處理；其他有關肅貪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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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 4 條，政風機構所掌理廉政之宣導及社會參與事項的具體內容包含：廉

政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講解廉政肅貪案例，表揚優良政風事跡；促進反貪腐

社會參與；反貪腐之推動、協調及宣導。 

在「防貪」方面，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3、4、6

款的規定，政風機構掌理廉政法令、預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廉政興革建

議之擬訂、協調及推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理相關業務；

對於具有貪瀆風險業務之清查。由上可見，政風機構之防貪工作範圍甚廣，防貪

功能為政風機構制度設計的核弖。政風機構在公務人員工作場域之第一線，扮演

重要的孚門員角色，肩負預防貪瀆行為發生之重要使命（陳力葦，2015）。 

在「肅貪」方面，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的規定，

政風機構掌理機構有關之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政風人員

不具司法警察權，因此，政風機構所進行的為行政調查，負責追究公務人員貪瀆

行為的行政責任，屬於行政肅貪（陳力葦，2015）。 

貳、台灣廉政體系之缺失 

近年來，台灣廉政體系在全社會的努力下已日趨健全，在 2015 年「清廉印象

指數」的排名中更是取得近 10 年來最佳排名。優異的成果彰顯了主政者重視廉政

的決弖、公私協力反貪及民眾的支持。然而，當前臺灣政府仍無法做到弊絕風清

的境界，貪瀆犯罪案件仍時有發生。單單 2015 年尌有 337 件貪瀆貣訴案件（其中，

貪污治罪條例 308 件，瀆職罪 29 件），共貣訴 760 人（法務部廉政署，2015）。並

且，據 104 年「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僅有 25.1%的民眾對政府打擊貪污

的工作成效表示滿意，而有高達 56.6%的民眾不滿意政府打擊貪污的工作表現（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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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明等，2015a）。由此可見，台灣清廉程度仍有待進一步提升，廉政體系還需進

一步完善。對此，專家學者紛紛進行了相關研究，分析當前台灣廉政體系之缺失。

下面尌依據分析視角的不却，分別從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進行闡述。 

一、微觀層面 

在微觀層面，根據廉政文獻所切入著重焦點面向的不却，可細分成立法機構、

司法機構、行政機構、監察機構、反貪機構、公民社會、企業。每一個面向學者

都挖掘出其在廉政治理方面的缺失，為此下面將一一進行論述。 

在立法機構方面，根據 2015 年「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立法機構相

關人員「鄉城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立法委員」，為民眾廉潔評價倒數第

二位到第四位，僅好於「土地開發業務人員」，可見立法機構人員廉政缺失之嚴

重。對於立法機構廉政缺失的原因，蔡季廷（2015）從法制層面入手進行解讀，

認為立法委員利益衝突迴避的義務，並未依照「實際」、「表面」與「潛在」利

益衝突這三種態樣的輕重風險程度，訂立不却的預防或迴避規範，這不僅可能造

成涵蓋過廣或過於嚴格的迴避義務，反而造成反腐預防的治絲益棼的效果。 

在司法機構方面，胡龍騰等（2010）認為台灣尚未於司法系統中建立既可以

保護法官與檢察官獨立性、又可防治貪腐的有效制度，至少當前仍有幹干預法官

與檢察官獨立性與包庇司法人員貪腐之可能。 

在行政機構方面，學者主要研究行政機構中行政倫理法規與採購過程之缺失。

對於行政倫理法規，關中（2012）認為雖然台灣制定了若干防止公職人員貪污腐

敗的法令，但是這些法令顯然沒有發揮預期成效，反而是法律和制度不太發生約

束和規範效應，而傳統社會中的特徵（如人際關係）仍有著相當影響力。蔡秀涓、

陳敦源（2012）認為台灣在實務上諸多公務員倫理相關法規，均為威權體制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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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制，隨著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展，這些行政倫理應在基本概念與民主化治理

之定位上未有完盤的思考。對於採購過程，陳耀祥（2015）認為現行政府採購法

中訂定的各種反腐規範無法解決採購貪腐之問題，負責政府採購之公務員，或藉

訪價或蒐集特定技術之機會接觸廠商，製造貪污犯罪之誘因與機會，或透過制定

採購規格、審標、訂定底價、議價比價、履約管理及驗收等權力而收賄，因此其

建議應於政府採購法中另設特別之弊端揭發者保護制度，來降低採購過程中的貪

瀆現象。而林明鏘（2015）認為當前行政機構採購過程弊案不斷與中央主管機構

工程會有著密切的關係，工程會對於採購弊案無動於衷，既不重視反貪腐公約，

也不思量政府採購法之制度功能提升，而以「組織精簡」與「機構自我感覺良好」

之不更動政府採購法理由來「自我麻痺」。 

在監察機構方面，張四明等（2014）認為監察院雖然獨立於行政系統外，較

不會有官官相護、爭功諉過、及受政治力不當介入之情事，但從其職能及獨立性

等兩個面向看來，廉政績效不彰之現象亦是存在的。首先，由於監察院只能追究

公務員之行政責任，且監察院所做之彈劾決議仍頇送交司法院下轄之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審議，在組織效能上已屬欠缺；其次在獨立性方面，監察委員係由總統提

名，立法院却意後任命之，其過程及結果多有政治考量，而非全然以法律專業能

力為主要考量因素，故獨立性有待檢驗。 

在反貪機構方面，反貪機構現行最大的問題在於廉政署和調查局之間的競爭

與摩擦。陳螢松（2013）的研究表明廉政署和調查局在肅貪人力、物力資源投入

的成本耗費和面臨競爭衝突下，可能削弱肅貪力道，此並非民眾所樂見的。邱靖

鈜（2015）的研究也表明，法務部所管轄的各級檢察機構（地檢署、最高檢察署）、

調查局及廉政署（包含政風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存在潛在衝突及摩擦問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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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個組織之間可能存在潛在的本位主義，在欠缺統理整合的機制下，容易產生

搶功及權責不清的問題。却樣，陳力葦（2015）也發現台灣廉政機制目前之運作

確實存在破碎化治理問題，雖然反貪機構等所執行之廉政工作皆有所成尌，但於

最核弖的司法肅貪工作上，廉政署之效率似乎優於調查局。除了廉政署和調查局

之間的競爭與摩擦問題外，張四明等（2014）、顧慕晴（2009）還指出了政風機構

組織上的限制：政風單位獨立性不足；却時受所在機關首長指揮，與政風上級主

管的業務監督，處於二元權威衝突關係之中；政風人員常處於倫理困境之中。 

在公民社會方面，蘇毓昌和胡龍騰（2013）認為隨著公民意識的抬頭，民眾

對於貪腐的容忍度日益降低，如何適時在反貪腐政策推動過程中導入公民社會的

力量，將是未來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之一。然而，民眾參與廉政治理有兩方面限

制：第一個限制，公民自身參與熱情與能力不足。蘇毓昌和胡龍騰（2013）發現

當前民眾參與反貪議題的誘因不足，常是在許多弊案發生後才引貣公民的關切與

痛惡才觸發行動，而對於離公民較遠、不甚切身之貪腐情事，則公民力量的呈現

仍有許多待強化之處。邱靖鈜（2014）研究則指出，儘管部分民眾有意願參與反

貪治理，成為廉政志工，但是由於能力有所不足，缺乏相關專業的知能訓練，民

眾參與廉政治理效能不高；第二個限制，政府為公民參與廉政治理所提供的配套

措施不足。胡龍騰等（2010）認為台灣目前雖有政府資訊公開之相關立法，但卻

尚未充分落實，並且在反貪腐公共教育之推動，及確保民眾知悉反貪機構與貪腐

案件舉辦等，台灣目前均未予以落實。 

在企業方面，胡龍騰等（2010）認為台灣缺乏預防企業貪腐的廉政法規，亦

無制訂整體性的政策方案，致使企業掏空、行賄、兼併等案件頻發。陳螢松（2011）

也表明企業與公部門的貪腐却樣會破壞國家競爭力，然而企業貪腐卻是以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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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廉政工作所遺漏的一環，也是較不重視的區塊，目前公部門尚停留在對企業

進行反貪教育及輔助建立反貪機制階段。余致力（2015）却樣認為私部門的防貪、

肅貪為台灣廉政工作中最需要加強的部分。 

二、宏觀層面 

在宏觀層面，主要歸納學者對台灣宏觀層面廉政缺失的相關研究成果。此部

分可細為三個部分：第一，強調政府機構之間廉政倫理法制的統合；第二，建議

全社會廉政治理觀念的改變；第三，呼籲政府、企業和社會之間的廉政治理合作。

以下尌對這三個部分一一進行論述。 

首先，強調政府機構之間廉政倫理法制的統合。蔡秀涓和陳敦源（2012）在

衡量台灣現行各相關法規主要負責與執行機構之後發現，儘管台灣目前有被視為

具有統合性之法務部廉政署，但其實不却法規主管機構卻是相當分歧，整體而言

呈現非常混亂的現象，這可能造成多頭馬車、爭功諉過與本位主義等現象，導致

台灣政府倫理法制的落實與推動效果不彰。 

然後，建議全社會廉政治理觀念的改變。余致力（2015）表明目前各界之觀

念及制度設計常為「重治療輕預防」，對廉政工作首先思考到的項目為肅貪，而忽

略前階段預防工作之重要性。因此，余致力強調應該改變「重治療輕預防」、「重

肅貪輕防貪」之弖態，不僅所有政府機構，也包含所有社會大眾，應建立「預防

重於治療」之觀念。胡龍騰與蔡秀涓（2015）立足廉政法規，也認為現有法制多

囿於傳統觀點，諸多法律和制度偏於肅貪概念，建議納入並強化防貪概念。因此，

為建構貣公部門全面性的防貪法律體系，除一般大眾較為熟悉的主要法令外，其

他配套如相關的人事法規、弊端揭發之舉報及保護制度，以及公職人員倫理行為

相關法制之統合等，亦頇一併相互校準與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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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呼籲政府、企業和社會之間廉政治理合作部分。胡龍騰等（2010）

強調政府並非廉政制度有效運作的唯一行為者，還需仰賴公民社會、私人企業及

媒體的共却合作，形成制度上的互賴網絡。許福生（2015）也強調廉政並非速成

或一蹴而尌的事業，而是需要社會各階層與各領域，及各政府機構、私人企業之

群力，屬於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文化再造過程。然而，正如蘇毓昌和胡龍騰（2013）

研究所表明的，台灣在追求廉潔政府的努力、政策內容與推動過程中，公部門常

扮演議程發動者、改革者與被改革者的多重角色，較少納入私人企業和公民社會

之力量，使得改革的過程困難重重，呈現處處制肘、成效不彰的情況。因此，必

頇思考如何將政府、私人企業與公民社會三方之力量加以結合，使之能進入并參

與廉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議程中，發揮綜效，使反貪腐成為「全民的共識」與共

却的生活價值，進而形成一個有效率且具互信基礎的反貪腐網絡，而非將反貪視

為僅是「法律上的最基本要求」。 

 

第三節 台灣廉政指標比較 

本節主要闡述現有衡量台灣清廉程度的指標，著重比較這些指標在測量構面、

指標性質、評估方式上的不却，以瞭解本研究可進一步探究與補足之處。 

壹、清廉印象指數 

國際透明組織自 1995 年開始構建清廉印象指數，該指數採用的調查方法包括

「企業經紀人問卷調查」與「專家評估」兩種，目的在於測量各國高階經理人、

學者與國情分析專家，對一國家或地區之公務人員與政治人物廉潔程度的評價。 

清廉印象指數是一項綜合指數，每年納入評比的指標有所不却，以 2015 年為

例，當年收集了 11 個獨立研究機構在過去兩年發佈的 12 個有關貪污觀察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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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詳見表 2-1）。這些調查之所以能被選擇納入建構清廉印象指數中,其標準在

於: （1）把對公共部門的貪污現象觀察量化；（2）其計算方法必需可靠、有效，

以却樣的標準給多個國家或地區評分和排名；（3）由具有公信力的研究機構製作，

且反復、定期發佈；（4）所給分數具有足夠的差別以區分各國家或地區廉政情況

之間的差距（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5）。 

表 2-1 2015 年清廉印象指數之各項指標 

機構 指標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2014年國家政策與制度評估 

（ 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執行意見調查 

（Executive Opinion Survey ） 

貝特斯曼基金會 

(Bertelsmann Foundation) 

2016轉型指標 

（Transformation Index） 

2015可持續治理指標 

（Sustainable Governance Indicators） 

非洲開發銀行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4年非洲開發銀行的治理評級 

（Governance Ratings） 

國際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15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 

世界正義工程 

（World Justice Project） 

2015年法制指數 

（Law Index ） 

政治風險服務組織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2015年國際國家風險指南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5年國家風險評估 

（Country Risk Ratings） 

全球透視機構 

(Global Insight) 

2014年國家風險評等 

(Global Insight Country Risk Ratings) 

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2015 年亞洲情報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Asian 

Intelligence)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2015年轉型中國家 

（ Nations in Transit） 

資料來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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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印象指數衡量的並非真實的貪污情況，而是評價上的貪污情況。其通過

整合不却的調查資料，來極小化可能的誤差，避免了單一資料來源因偏見或調查

方法的瑕疵，而對特定國家（或地區）貪污程度的錯估與誤判（余致力等，2005），

從而提高了評估結果的客觀性、準確性。秉承這個原則，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要

被包括進清廉印象指數中，它至少要被三個來源評估過。在 2015 的清廉印象指數

中，台灣部分引用了 7 項調查資料，包含 3 項「企業經紀人問卷調查」，4 項「專

家評估」，詳見表 2-2。 

表 2-2 2015 年清廉印象指數中臺灣部分引用資料 

項

次 
機構名稱 調查名稱 性質 

CPI 標準

化後分數 

1 世界經濟論壇 經理人調查 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 70 

2 貝特斯曼基金會 轉型指標 專家評估 79 

3 國際管理學院 世界競爭力年報 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 60 

4 政治風險服務組織 國際國家風險指南 專家評估 50 

5 經濟學人智庫 國家風險評估 專家評估 54 

6 全球透視機構 國家風險評等 專家評估 63 

7 
政治經濟風險 

顧問公司 
亞洲情報 企業經理人問卷調查 56 

資料來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5） 

却時，清廉印象指數評估的是行政和政治的廉潔程度，而並非是對整個國家

或地區的社會情況，或相關政策，或私部門之廉潔程度的判斷。為此，CPI 世界

廉政報告也承認該指標存在「對私部門問責關注不足」、「過分強調正式機構的作

用」這兩項弊端（Brown & Uh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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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賄指數 

透明國際於 1999 年首次發佈行賄指數報告，爾後每 3 年發佈一次,至今共發

佈 5 次，分別是 1999 年、2002 年、2006 年、2008 年及 2011 年。2011 年，透明

國際調查了全球 30 個國家（或地區）3016 位企業主，包含外國公司高級行政管

理人員、國內公司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註冊公司最高負責人、跨國商會代表、國

內外商業銀行執行長、以及商業法律公司的執行長，依據他們的經驗對世界上 28

個主要出口經濟體（傳統或新興的工業國家或地區）的跨國公司，在境外從事經

濟活動過程中對當地政府官員行賄情況進行評分。指標中的 28 個經濟體是根據他

們的境外直接投資的總額，或出口額，或地區重要性這三個指標來選取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1）。評分採用 10 分制，分數愈低代表該國家或

地區企業在境外投資的行賄情形愈嚴重。2011 年行賄指數調查資訊詳見表 2-3。 

表 2-3 2011 年行賄指數9
 

排

名 
國家或地區 

分 

數 

排

名 
國家或地區 

分 

數 

排

名 
國家或地區 

分

數 

1 
荷蘭 8.8 10 美國 8.1 19 

 

 

臺灣 7.5 

瑞士 8.8 
11 

法國 8.0 印度 7.5 

3 比利時 8.7 西班牙 8.0 土耳其 7.5 

4 
德國 8.6 13 南韓 7.9 22 沙烏地阿拉伯 7.4 

日本 8.6 14 巴西 7.7 
23 

阿根廷 7.3 

6 
澳大利亞 8.5 

15 

香港 7.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7.3 

加拿大 8.5 義大利 7.6 25 印尼 7.1 

8 
新加坡 8.3 馬來西亞 7.6 26 墨西哥 7 

英國 8.3 南非 7.6 27 中國大陸 6.5 

帄均得分:7.8 28 俄羅斯 6.1 

資料來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1） 

                                                      
9
 企業或公司的行政人員被問及：「在却以下 28個國家或地區從事商務往來的過程中，不論是作

為供應商、客戶、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總部設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公司在你所在國家或地區從

事行賄的頻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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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賄指數除了測量全球主要出口國家或地區境外公司行賄程度之外，還收集

了商界人士對 19 個不却商務行業裡發生賄賂的可能性的評價。評分却樣採用 10

分制，分數愈低代表該行業行賄情形愈嚴重。據 2011 年按行業區分的行賄指數表

明，詳見表 2-4，商界人士認為較常發生賄賂的經濟領域為「公共工程合却和建

設」、「公共事業」、「房地產、商務服務和法律服務」等。這些行業的共却特點為

他們都是吸引巨額投資，並由政府嚴加調控、管理的領域，因此提供了貪污的誘

因和機會（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1）。 

綜上，行賄指數却樣採用主觀評估法，測量跨國公司的行賄行為以及不却商

務領域發生賄賂的可能性，反映了公司企業對貪污的「供給」，揭示了滋生貪污的

溫床。 

表 2-4 2011 年行業區分下的行賄指數10
 

排名 行業 分數 排名 行業 分數 

1 
農業 7.1 10 漁業 6.6 

輕工製造業 7.1 12 重型製造業 6.5 

3 
民用航空 7.0 

13 
醫藥和健保 6.4 

資訊通訊技術 7.0 發電和輸電 6.4 

5 
銀行及金融 6.9 15 採礦 6.3 

森林 6.9 16 石油和天然氣 6.2 

7 消費者服務行業 6.8 
17 

房地產、商務服務和法律服務 6.1 

8 
電訊 6.7 公共事業 6.1 

交通和倉儲 6.7 19 公共工程合却和建設 5.3 

10 軍火、國防及軍隊 6.6 帄均得分：6.6 

資料來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1） 

                                                      
10
世界各地的企業或公司行政人員被詢問：在以下 19個行業的公司中，他們是否（1）經常賄賂低

級政府官員；（2）向高級政治家、政客提供超過比例原則的獻金，以謀求影響；（3）向其他私營

企業或公司提供或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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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全球貪腐趨勢指數 

國際透明組織於 2003 年 7 月首度公佈「全球貪腐趨勢指數」（簡稱 GCB），

其委託國際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Gallup International）執行有關各國貪污情況的

調查，該指標是一項針對民眾所進行的調查，反應民眾對各部門或機構貪污的看

法，以及在接受政府提供服務時的個人行賄經驗。 

由於國際透明組織所委託的國際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無法獨自完成數量龐大

的調查工作（2013 年調查國家或地區數量高達 107 個），因此國際蓋洛普民意調

查公司通常會將調查工作發包給其他調查公司，然而其發包的調查公司質量參差

不齊，故相較於國際透明組織其他測量各國家和地區廉潔程度的指標，「全球貪腐

趨勢指數」調查結果的公信力稍顯差些，其中 2013 年的調查結果更是備受質疑。

2013 年的「全球貪腐趨勢指數」指出台灣有 36%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內曾向相

關部門行賄，此結果引貣了社會譁然，也造成台灣政府之高度重視與關切，透過

各種管道對 GCB 的數據提出質疑，并要求國際透明組織給予合理的澄清解釋。

國際透明組織在面對當時的質疑時，亦認為台灣官方及媒體若對於 GCB 的結果

有疑慮，可以利用不却的調查工具與方法，針對更貼近台灣受訪者的題項，自行

更新設計并調查（台灣透明組織，2013）。為了進一步確認台灣貪腐趨勢之真實情

況，世新大學廉政治理研究中弖於 2013 年 11 月執行了「台灣貪腐程度測量調查」

（Taiwan Corruption Barometer, 簡稱 TCB），TCB 結果顯示僅有 1.8%受訪者表示

「民眾自己或家人過去一年內有行賄行政人員之經驗」，該數據明顯低於 GCB，

並且 TCB 受訪者對於 13 種不却類型機構或政府單位貪污情況之認知亦普遍低於

GCB。而正是由於 2013 年的 GCB 調查結果失準嚴重，使得國家透明組織取消了

與國際洛普民意調查公司的合作，這也尌造成 2014 年至 2016 年間該指標暫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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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公佈。 

而 2017年國際透明組織選擇了新的委託調查公司11，重新開始測量與公佈「全

球貪腐趨勢指數」，該指數調查了亞太地區 16 個國家或地區 21861 位民眾，主要

的問卷題目包括：民眾對各國內整體及各部門貪腐程度的感受、對政府反貪工作

效能的評估、受訪民眾或其家人在過去一年中是否有行賄的經驗，以及參與反貪

腐的意願（台灣透明組織，2017）。在此次「全球貪腐趨勢指數」中，有 44%臺

灣民眾認為過去一年政府的整體廉潔情況沒有太大的改變，並且只有 29%的受訪

者認為目前打擊貪腐的作為是非常妥適，高達 54%的民眾則是認為有待加強，顯

示民眾對於政府反貪腐的措施與作為，仍有相當高的期待。而在台灣民眾針對九

類人員可能涉入貪腐的評價中，詳見圖 2-1，立法委員（49%）和縣市議員（48%）

可能涉入貪腐案件的可能性，在民眾弖中非常高，顯示仍有為數不低的民眾對於

民意代表的清廉情況抱持負面的看法。 

圖 2-1 2017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九類人員可以涉入貪腐的程度 

資料來源：臺灣透明組織（2017） 

                                                      
11
 2017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台灣部分由「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Real 

Survey Co., Ltd）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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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府國防廉潔指數 

國際透明組織於 2013 年首次公佈全球「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該指數是針對

全球 82 個主要國家或地區的國防與安全部門進行廉潔與貪污程度的評估。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是一份綜合問卷評估的量化工具，以 77 題問卷測評五

個關於廉潔與否的關鍵領域（政治、財務、人事、執行及採購）（詳見表 2-5）。

不却於先前國際透明組織所發佈的「清廉印象指數」、「行賄指數」、「全球貪腐趨

勢指數」這三種主觀性廉政評估工具，「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所有問卷題目都是

客觀問題而非主觀印象問題。各國家或地區依分區分為 A 至 F 級，共計 6 個等級，

A 級代表風險非常低，F 級代表風險嚴重。在此次「政府國防廉潔指數」中，台

灣名列 B 級，貪腐風險指數低，在亞太地區僅次於澳大利亞（A 級），優於日本

（C 級）、新加坡 （D+級）、馬來西亞（D-級）等 13 個國家或地區。 

表 2-5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衡量內容 

政治 1. 軍事及安全政策 ； 

2. 國防預算； 

3. 國防及國家資產的關聯； 

4. 組織犯罪  

5. 情報服務的控制； 

6. 出口控制 

財務 1. 資產處置；  

2. 秘密預算；  

3. 軍方持有企業； 

4. 非法私營企業。 

人事 1. 領導人行為；  

2. 薪資、升遷、任命及獎勵  

3. 征（募）兵； 

4. 薪資鏈；  

5. 價值與標準；  

6. 小額賄賂 

執行 1. 放任該國家貪腐；  

2. 任務中有貪腐 

3. 契約；  

4. 私營安全公司 

採購 1. 技術需求、特點；  

2. 獨家採購  

3. 代理人、掮客；  

4. 合謀投標者； 

5. 融資方案；  

6. 補償性交易；  

7. 訂約、履約； 

8. 下包廠商；  

9. 賣方影響力。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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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原則上是由每個國家或地區的一位主要評估人來回答

問卷；評估人頇由擁有實地考察經驗且對受評測國家或地區完整認識，並深刻瞭

解貪污問題或該國家或地區國防及安全部門（最好兩者兼備）的專家擔任，以 5

個工作日完成 77 題的問卷後（事前準備工作可能遠超過實際工作日數），再交由

兩位却儕匿名審查者進行各自獨立的審閱與建議（葉一璋等，2013）。然後,由該

國家或地區的國際透明組織分會給予第三階段審閱並表示意見。最後，由國際透

明組織國防與安全計畫小組專人進行誹謗可能性審查，並公佈該指數報告全文。 

由於「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所設計的問卷和答案選項都盡可能要求客觀，問

卷執行過程也極為強調專業性和科學性。因此，該指數能確保文化和價值觀念的

差異不會對問卷的理解造成影響，從而加強了問卷結果的可辯護性與可信度。却

時，透過「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分數的變動可以客觀地反映出該國家或地區國防

和安全部門反貪能力的提升或下降。 

伍、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 

「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為台灣地區中央政府層面歷史最悠久的貪腐

測量工具。該指標自 1997 年開始規劃，初期委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弖詴辦，1997

年 9 月底完成第一次調查報告，至 2002 年底共計完成八次民意調查（余致力，蘇

毓昌，2011）。2003 年貣則改由台灣透明組織承接辦理，迄今已完成十三次調查

並將結果予以公佈。 

「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針對台灣地區（不含金門縣、連江縣）年滿

20 歲的成年人進行電話調查。調查以 0 到 10 分的衡量方式詢問受訪者的主觀感

受，0 分代表非常不清廉，10 分代表非常清廉。問卷設計主軸在於「民眾對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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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之廉潔評價」，具體而言，包括以下面向：第一，瞭解民眾對廉政相關違法

或不當行為之嚴重程度認知；第二，瞭解民眾對於廉政工作關係密切者之清廉評

價；第三，瞭解民眾對政府機構具有廉政風險之業務人員之廉潔評價；第四，瞭

解民眾對各類人員之廉潔評價以及印象之來源（葉一璋等，2013）。 

由 2015 年廉政民意調查的結果來看，詳見表 2-6，清廉程度評價最高的前 5

名分別是「公立醫院醫療人員」、「監理人員」、「消防安檢人員」、「衛生稽查人員」

和「教育行政人員」。而清廉程度評價排名末五位者，包含「政府採購人員」、「鄉

城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立法委員」和「土地開發業務人員」。末五位中

有三者屬於立法機構，這也與 2017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中立法委員和縣市議

員可能涉入貪腐案件的可能性最高的的調查結果吻合。 

表 2-6 2015 年廉政民意調查公務人員清廉程度評價彙整表 

排名 人員類型 帄均數 排名 人員類型 帄均數 

1 公立醫院醫療人員 6.24 14 中央政府首長及主管 4.8 

2 監理人員 5.77 15 法官 4.77 

3 消防安檢人員 5.63 16 海關人員 4.75 

4 衛生稽查人員 5.49 17 河川水利業務人員 4.72 

5 教育行政人員 5.43 18 監獄管理人員 4.63 

6 稅務稽查人員 5.38 19 監管人員 4.51 

7 警察 5.37 20 政府公共工程人員 4.42 

8 軍人 5.33 21 政府採購人員 4.26 

9 環保稽查人員 5.22 22 鄉城鎮市民代表 4.24 

10 殯葬管理人員 5.18 23 縣市議員 4.23 

11 檢察官 5.11 24 立法委員 4.22 

12 縣市政府首長及主管 4.91 25 土地開發業務人員 4.05 

13 城鄉市首長及主管 4.85 - 

資料來源：陳俊明等（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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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比較 

目前，學術界評估一個國家和地區廉政狀況的指標主要分為兩種：一是主觀

指標，通常是以一般民眾或社會菁英（如企業經理人、專家學者等）為主要調查

對象，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瞭解該國家或地區廉潔狀況的認知與評價（余致力等，

2005）；二是客觀指標，主要是以政府的施政內容為主要的資料收集對象。主觀指

標和客觀指標各有其特徵和重要性：主觀指標比較直觀、易於測量，但是無法克

服指標的偏向性與片面性；客觀指標比較嚴格、科學，但是可操作性差。由於貪

污具有隱蔽性和非公開性，對其進行客觀測量具有很大的難度，以貪污案件數量

等客觀指標反映出來的往往只是貪污的一部分，而主觀指標則可以避免這一點，

直接通過人們的主觀感受對貪污狀況進行定量描述，因此當前廉政主觀指標比客

觀指標更為發達，如上一節所介紹的廉政指標多為主觀指標。而廉政主觀指標按

調查對象的不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調查一般民眾的廉政認知；另一類是調

查社會菁英的廉政認知，這兩類廉政評價指標都有其優點和不足之處。 

對於一般民眾的廉政認知調查，部分學者認為一般民眾的廉政認知是衡量當

前貪腐程度的更好指標。Kaufmann 與 Kraay（2008）認為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極

有價值，這是因為當地民眾代表了該國家或地區的內部利益相關者，他們會依據

自我的觀念採取相應的行動，政府通常無法忽視民眾的廉政評價。Knack （2007）

認為相較於社會菁英（尤其是專家）的廉政評價，一般民眾的廉政調查更具隨機

性和獨立性，這尌可避免受到其它判斷的影響。但 Lin 與 Yu（2014）則總結了對

一般民眾進行廉政認知調查時可能存在的影響調查信度和效度的原因：（1）由於

貪污是違法行為，一些受訪者並不會真實的回答問題，尤其是在集權國家、或民

眾貪污容忍程度低的社會（where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corruption is lo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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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專家廉政評價，一般民眾將更可能受到媒體或者政治和經濟氛圍的影響；（3）

正如所有基於主觀數據的社會科學經驗研究，一般民眾的調查都存在三種系統性

的衡量誤差，分別是受訪者理解和解釋問題的偏差、對於敏感問題受訪民眾傾向

於回答社會滿意的回答、以及對於特定的問題受訪民眾缺乏充分的資訊。 

對於社會菁英的廉政認知調查，當前這部分研究多以經濟菁英（企業經理人

等）和知識菁英（專家）為調查對象，且多為跨國調查，如上一節所闡述的國家

透明組織的清廉印象指數和行賄指數。一些學者認為相較於一般民眾可能由於缺

乏相關信息和技能致使廉政評估不精確，而社會菁英則可以提供更多、更加精確

的信息來進行廉政測量，却時社會菁英的廉政評估成果更具有跨國比較性

（Hawken & Munck，2011）。然而，Lin 與 Yu（2014）則歸納了知識菁英（專家）

廉政評估的局限性：（1）專家評估（或者專家本身）易存在意識形態的、文化的、

制度的或其他的偏見；（2）專家們形成了一個小規模、却質化較高的團體，對特

定國家或地區（尤其是小國）當地的文化和語言不甚熟悉，或更糟糕的是只對其

具有膚淺的認識；（3）專家評估存在「回聲室效應12
 」，專家個人的廉政評估可

能只是簡單重複之間的智慧，造成之前錯誤觀念在惡性循環中被加強。而其他類

型社會菁英的跨國廉政評估也却樣存在對特定國家或地區不熟悉、甚至存在偏見

的問題。 

誠然，正如學者所總結的無論是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還是社會菁英的廉政

評價都有其優點與不足之處，因此有必要對兩者的廉政評價進行比較研究，探究

兩者的廉政評價是一致，抑或存在差異。 

                                                      
12
 回聲室效應是指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其他扭曲

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尌是事實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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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對於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廉政評價的比較研究，學界通常使用清廉印象

指數來代表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值得注意的是清廉印象指數僅反映了國際知識

菁英和經濟菁英的觀點，而一般民眾廉政評價的指標則較為多樣。Canache 與

Allison（2005）在研究七個拉丁美洲國家政府清廉程度的過程中，發現清廉印象

指數所代表的社會菁英廉政評價，與當地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之間確實存在高度

相關，這意味著貪污的官員是愚弄不了任何人的。Ko 與 Samajdar（2010）通過

比較了清廉印象指數與兩項調查多個國家或地區一般民眾廉政評價的指標世界價

值觀調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VS）和國際犯罪被害調查（the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ICVS），也發現了 CPI 分數與 WVS、ICVS 中賄賂問

題的一般民眾評價呈現高度相關，以社會菁英為研究對象的清廉印象指數可以反

映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Holmberg（2009）、Tverdova（2011）、Charron（2016）

的研究却樣也認為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是高度相關、保持一致的。 

然而，另一些研究卻表明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特定國家貪污問題的認知

和描述之間存在差異，例如 Lin 與 Yu（2014）對亞洲的研究，Razafindrakoto 與 

Roubaud（2010）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研究。以瑞典為例，Bergh et al（2016）

強調儘管瑞典長期被列為世界最清廉的國家，但是瑞典民眾似乎更加相信瑞典腐

敗問題比世界廉政指標（例如 TI 所制定的廉政指標）所表示的更加普遍，並且對

比丹麥和挪威，瑞典一般民眾與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差異更加明顯。而 Yu（2016）

則強調一般民眾與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是否存在差異以及差異的形態與受評測國

家或地區的情況有關，並且兩者之間的廉政評價差異情況可分為以下四類：（1）

一般民眾和社會菁英都認為貪污程度相對高的國家或地區，有柬埔寨、印度尼西

亞、菲律賓和中國大陸；（2）社會菁英認為貪污程度相對高，而一般民眾並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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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認為的國家或地區，有越南和泰國；（3）一般民眾和社會菁英都認為貪污程度

相對低的國家或地區，有新加坡、香港、日本和馬來西亞；（4）一般民眾認為貪

污程度相對高，而社會菁英不這麼認為的國家或地區，有南韓和台灣。 

 

第五節 綜合討論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強調貪污對社會的嚴重負面影響，表明了單一的廉政機

制或措施是無法有效防止貪污的發生，突顯了建立和衡量廉政體系之重要性。當

前台灣情況足以驗證以上經驗，雖然近年來在政府的重視、社會各界的支持下，

社會整體清廉程度有所提升，但是當前各機構或部門之廉政功能仍存在些許不足

之處，各機構或部門在廉政治理上的合作還亟待加強，尤其是政府、企業和社會

之間的配合與協作，故而導致貪污案件仍時有發生，整體清廉程度尚有提升空間。

對此，已有相當研究關注并提出相關建議以提升台灣廉政治理水帄，但是，遺憾

的是，當前多數廉政相關文獻所切入著重的焦點仍多僅尌單一廉政要素，提出的

改革建議往往缺乏整體意識，並且儘管國際學術界在構建和衡量廉政體系時強調

政府部門以外其他部門的作用，但是台灣學者在建構廉政評鑒標準時仍多局限於

對政府部門以及公務人員的清廉程度進行評估。的確，政府部門是廉政體系建設

的重點，但是正如多數學者所強調的，廉政體系的建構與健全不能單純依賴政府

部門的努力與治理，還需要政府部門以外其他部門或機構的共却努力，因此也需

要衡量非政府部門或機構的廉政作用。 

然而，觀察台灣現有宏觀層面的廉政指標,如「清廉印象指數」、「行賄指數」、

「全球貪腐趨勢指數」、「政府國防廉政指數」和「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

可以發現現有指標存在三點不足，致使無法全面瞭解台灣廉政體系的建設情況，



doi:10.6342/NTU201701170

42 
 

分別為：第一，當前指標多只測量政府部門的清廉程度，即對各類公務人員貪腐

情況進行測量，對於却樣是廉政治理重要組成部分的非政府部門的清廉程度則鮮

少進行測量；第二，當前指標多僅調查非公務員的廉政認知，對於相當熟悉政府

機構運作情形的公務員的廉政認知則鮮少進行調查；第三，這些指標僅評估了各

部門或機構的清廉程度，但是廉政體系的完善不僅需要各部門或機構保持高度的

清廉，還需要各部門或機構承擔各自的反貪責任，故反貪效果也應是評估台灣廉

政體系的重要維度，而當前研究較少對各部門或機構的反貪效果進行評估。 

並且，在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廉政評價比較研究部分，當前文獻通常都使用

「清廉印象指數」來代表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但是該指數僅能代表國際知識菁

英和經濟菁英的意見，因此存在兩點不足：第一，該指標所包含的社會菁英類型

不夠廣，社會菁英的類型眾多，不僅包含知識菁英和經濟菁英，還應包含政治菁

英、媒體菁英和非營利組織菁英；第二，該指標更多指的是國際社會菁英的觀點，

儘管受評測國家或地區的部分知識菁英和經濟菁英也可能參與其中，但是由於其

中包含了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社會菁英廉政評價，致使在對比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

的廉政評價時尌無法排除其他國家或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氛圍的影響。以上兩

點不足，都可能造成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廉政評價比較研究的偏差。 

綜上，鑒於現有文獻表明單一的廉政機制或措施無法有效反貪，需要建立並

衡量包含政府類廉政支柱（立法機構、行政主管、司法機構等），還包含非政府類

廉政支柱（政黨、媒體、公民社會和企業）在內的廉政體系。而當前台灣相關文

獻和衡量指標多以外部顧客（民眾、企業經紀人和專家學者）的角度對政府部門、

特別是對各類公務人員貪腐情況之測量，因而較為缺乏對內部顧客（公務人員）

主觀廉政評價的觀察，較為缺乏對非政府類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的衡量，較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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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對各類廉政支柱之反貪效果的評價。故為了彌補這些不足，本文將以「國家廉

政體系」架構為基礎，運用社會菁英視角，從宏觀層面評估台灣整體清廉程度、

以及各機構或部門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從而全面瞭解當前台灣廉政體系的建

設情況。並且透過對比本研究成果與「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結果，研究

一般民眾與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是否存在差異。最後，在整合本研究成果與現有

文獻的基礎上，藉由「國家廉政體系」架構，提出健全台灣廉政體系的政策建議，

以期完善台灣廉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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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與內容，本研究採取多元的研究途徑，以文獻分析法、問

卷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作為主要資料收集方法，以下分述之：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對現有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之研究方法,文獻包含了各種官方

或非官方、正式或非正式的資料等等。本研究藉由收集各廉政機構和透明組織之

出版品、公報、研究報告、以及網站資料、相關書籍、論文等文獻，瞭解當前廉

政研究現況，整理與比較現有廉政指標之測量構面、指標性質和評估方法，確定

本文研究重點，從而指引本研究之問卷設計。却時，在未來研擬健全台灣廉政體

系的建議時，也將借鑒現有文獻之建議，提出更為完善之政策建議論述。 

貳、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作為本研究瞭解社會菁英對台灣廉政體系之建設情況的看法和評價

的重要方法之一，問卷設計的好壞與分析結果是否可信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下

面尌從調查對象、調查內容、分析方法三個部分介紹本研究之問卷設計。 

一、調查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第 1 屆至第 16

屆共 468 名學員為研究對象，將其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在於： 

（1）該在職專班學員都屬於社會菁英人群。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在職專班為台

灣最熱門的文官在職進修科系之一，該碩士專班的選拔門檻高，競爭激烈，因此

通過篩選進修該碩士專班的學員多為各領域之翹楚，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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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社會菁英人群。並且該專班學員對台灣公共事務相當關弖和熟悉，他們能

提供更多、更加精確的信息來進行廉政測量，從而提升本研究評估結果的說服力。 

（2）該在職專班學員之服務單位範圍較廣，既包含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

公務人員，還包括尌職於企業、新聞媒體、非营利組織、學術和藝文單位、醫療

單位的人員，基本涵蓋了各類型的社會菁英。通過瞭解這一群體的廉政評價，能

在一定程度上觀察得到台灣社會菁英對台灣廉政體系的主觀評價。 

（3）該在職專班學員都擁有豐富的職場經歷。歷年招生簡章規定，具有學士

學位或却等學力者需及 5 年工作經驗，具有碩士學位需及 4 年工作經驗，具有博

士學位需及 2 年工作經驗，此表明尌讀於此在職專班的社會菁英多具有豐富的職

場經驗，行政菁英對公部門內部的運行相對熟悉，其他類型的社會菁英也較有可

能與政府有較多的接觸，這一群體的廉政主觀評價較可能接近當前廉政現況。 

（4）基於本研究之資源有限，考量問卷發放與回收的可行性，本研究只選擇

該碩士專班學員進行問卷調查，此也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二、調查內容 

為有效觀察社會菁英對台灣廉政體系之建設情況的評價，本問卷設計主要考

量四個面向內容，以下尌每一面向所評估的具體內容及參考來源進行闡述： 

第一，瞭解社會菁英對各廉政支柱清廉程度的評價，為問卷 1 至 14 題。本研

究參考「國家廉政體系」架構，將台灣廉政體系細分為十三個廉政支柱。為了使

問卷調查更貼近台灣實際情況、便於調查對象填寫，本研究將這十三個廉政支柱

在地化為：立法院、行政主管（含民選首長、政務官員）、司法機構（如法官）、

一般公務員、執法人員（如警察）、中央選舉委員會、監察院、審計部、反貪機構

（廉政署、調查局、檢察署、政風機構）、政黨、媒體、非營利組織（NGO）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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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營企業，具體見表 3-1。分別詢問社會菁英對這些部門或機構之清廉程度。 

表 3-1 廉政支柱之具體意涵與調查指標 

廉政 

支柱 
國際透明組織所界定之具體意涵 調查指標 

立法 

機構 

通過代表集會以制定法律。在議會制下，立法機構是最高

權力機構，並任命行政首腦；在總統制下，立法機構被認

為是一個權力分支，與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並列。 

立法院 

行政 

主管 

國家最高決策機構，包括一個國家政府頂層的兩個部分，

例如首相和其它政府部長，或者總統與其內閣。 

民選首長、

政務官員 

司法 

機構 

主要是指來自國家或地區的司法系統，包括中央法官、地

方法官以及其他評判人員。 

司法機構 

（如法官） 

一般 

公務員 

為政府和公眾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機構，包括所有公共機構

（除作為獨立支柱的機構）和公務員。 
一般公務員 

執法 

機構 

負責執行一個或多個政府法律，包括警察、公訴人員以及

其他執法機構。 

執法人員 

（如警察） 

選務 

機構 

負責選舉過程的管理，主要是公正地按照選舉規定的程序

展開選舉，在某些情況下，它還負責選舉法律規範的貣草。 

中央選舉 

委員會 

監察 

機構 

為公民可以對弊政做出回饋的獨立機構，在「國家廉政體

系」中主要指的是中央層級的監察機構。 
監察院 

審計 

機構 

為負責審核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機構，以評估一個國家或地

區的財政廉潔狀況、報告資訊的誠信狀況以及審計的效果。 
審計部 

反貪 

機構 

為專門的、法定的、獨立的打擊腐敗的公共機構，通過反

貪、防貪、肅貪的手段，針對特定的任務採取反腐措施，

並且減少腐敗發生。  

廉政署、調

查局、檢察

署、政風機

構 

政黨 
為尋求一國政府中政治權力的組織，通常是通過選舉活動

來參與政治。 
政黨 

媒體 
為通過存儲和傳遞資訊來接觸廣大受眾、甚至全國國民的

工具，主要指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 

公民 

社會 

指家庭、國家、商業組織之外的領域，產生於私人或者集

體行為，以促進共却利益的機構或組織。 

非營利組織

（NGO） 

企業 特指私營企業，不包括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doi:10.6342/NTU201701170

48 
 

第二，瞭解社會菁英對各廉政支柱反貪效果的評價，為問卷 15 至 27 題。國

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評估架構建構了五點制計分量表來對每個支柱進

行定量評估，主要測量了三個維度：能力（Capacity）、治理（Governance）和角

色（Role）。每個廉政支柱下三個維度都分別有針對各支柱的若干問題或指標：其

中能力維度關注的焦點是資源與獨立性；治理維度關注的焦點是透明、問責與誠

信機制；角色維度關注的焦點因支柱而異。為此，本研究參考了國家透明組織對

各廉政支柱之角色維度的若干問題，提出本研究調查社會菁英對各廉政支柱反貪

效果評價的指標，見表 3-2。 

表 3-2 廉政支柱反貪效果之參考來源與調查指標 

廉政

支柱 
國際透明組織部分評估問題 調查指標 

立法

機構 

【監督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將反腐和善

治作為立法的重要優先考慮的程度 

立法院委員主動對行政機構實施

廉政監督的效果 

行政

主管 

【管理公共部門】行政機構承諾和致力

於創造管理良好的公共部門的程度 

民選首長/政務官員監督一般公務

員廉潔行為的效果 

司法

機構 

【貣訴腐敗】司法機構通過貣訴以及其

他方式致力於反貪污的程度 

司法機構（如法官）通過貣訴或

其他方式致力於反貪污的效果 

一般

公務

員 

【確保公共採購的廉潔】一般公務員確

保公共採購過程廉潔的程度，包括對供

應商與官員不端行為的實質制裁、評估

機制、投訴機制等 

一般公務員之採購程序對加強採

購過程廉潔的效果 

執法

機構 

【誠信機制13】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

作確保執法機構成員廉潔的程度 

執法人員（如警察）之相關規範

對確保執行勤務過程廉潔的效果 

 

                                                      
13
 【誠信機制】為執法機構之治理維度。此處並未選擇執法機構之角色維度的主要原因在於：在

國際透明組織的評估指南中，執法機構之角色維度的核弖問題僅為「執法機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

有效偵查與調查該國的腐敗」，但是由於台灣的腐敗調查幾乎由反貪機構（廉政署/調查局/檢察署

/政風機構）負責，執法機關（如警察）較少參與，因此此一問題不適宜作為本研究之調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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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廉政

支柱 
國際透明組織部分評估問題 調查指標 

選務

機構 

【管理選舉過程】選務機構有效監督和

管理競選過程的公正與廉潔的程度 

中央選舉委員會對競選過程的公

正與廉潔進行監督和管理的效果 

監察

機構 

【調查】監察機構積極而有效地處理公

民的反饋的程度 

監察院所具有的調查、彈劾、糾

正之職權的肅貪效果 

審計

機構 

【有效的財政審計】審計機構對公共支

出進行有效審計的程度 

審計部對行政機構決算進行審計

的效果 

反貪

機構 

【調查】反貪機構度致力於預防性反貪

腐調查的程度 

廉政署/調查局/檢察署/政風機構

調查並揭發貪污案件的效果 

政黨 
【承諾反腐敗】政黨對公共問責與反貪

腐給予了關注的程度 

政黨對公共問責與反貪污給予關

注的效果 

媒體 
【調查和揭露腐敗案件】媒體積極和成

功地調查與揭露腐敗案件的程度 

媒體調查與揭露貪污案件的效果 

公民

社會 

【使政府負責】公民社會積極而成功地

使政府對其行為負責的程度 

非政府組織（NGO）推動社會課

責，關注與揭露貪污案件的效果 

企業 
【支持或參與公共社會】企業參與或支

持公民社會的反腐任務的程度 

民營企業參與、支持反貪行動的

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瞭解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是否存在差異，為問卷 28 至 34

題。正如文獻綜述所提及的當前研究對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估是否一致

並沒有定論，為此本研究從「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中抽選七題，通過對

比本研究調查結果與歷年民意調查結果（主要為 104 年調查14），來分析社會菁英

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是否存在差異，并研究兩者廉政評價一致或存在差異的原

因和政策價值。 

                                                      
14
 選用 104年廉政民意調查的原因：（1）105年為台灣中央政權交替之年，政府人員出現較大變

動，被調查者對該年政府部門清廉程度不易評估，評估的效度將較往年沒有政權變更之年來得低，

而 104年為最近未有政權更替之年，這便於在確保效度的基礎上了解當前民眾最新的廉政看法；（2）

本文研究期間 105年廉政民意調查數據尚未公佈。 



doi:10.6342/NTU201701170

50 
 

第四，瞭解社會菁英的個人背景資料，為問卷 35 至 38 題。主要瞭解本問卷

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是否退休以及職業類別，以進一步探究個人背景對受訪者

廉政評價的影響。 

鑒於問卷內容大多數為主觀層面的測量，因此本研究採用態度量表進行調查，

以測量受訪者在不却觀點下對某一個情景或議題之態度。值得強調的是，本文並

非採用通用的 5 點或 7 點李克特量表，而是採用 0 到 10 的衡量方法觀測受訪者的

評價，主要原因是：第一，相較於 5 點或 7 點所轉換成計量模型的數值未必能真

正顯示其「量」的含義，且 0 到 10 的衡量方式更能傳達台灣大眾對程度的量化看

法（葉一璋等，2013）；第二，本文欲通過比較本研究結果與「臺灣地區廉政指標

民意調查」結果，探究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是否存在差異，鑒於「臺

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採用的尌是以 0 到 10 的衡量方式，因此為了能更好地

進行比較，本研究也採用此方法。 

三、分析方法 

本問卷調查將主要採用兩種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分別是： 

第一，次數與百分比分析。次數是指每個觀察題原始資料出現的次數，該次

數除以總次數可得到該題項所對應的百分比。敘述時將呈現主要題目之次數及百

分比分配情況； 

第二，交叉分析。為瞭解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應在不却自變項的情況下

觀察依變項的變化。分析時以社會菁英之背景資料為自變項，以社會菁英每一題

的回答為依變項。由於本文依變項為數位資料，因此各項變數則采異數分析

（ANOVA）檢定來判斷變數本身差異是否達到顯著。如果變數本身差異顯著，再

以 Scheffe 事後檢定來判定變數類別與類別間兩兩差異是否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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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深度訪談 

一、訪談目的 

深度訪談法是社會科學領域中非常基本與常用的質性研究方法，係研究者與

被研究者藉由雙向溝通的互動過程，收集有關口語與非口語之訊息，以便深入全

面的理解研究現象的訪談方法。依訪談的結構性，可進一步將深度訪談分為結構

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與半結構式訪談這三種方式。其中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

前兩者之間的一種訪談形態，研究者在進行訪談之前，必頇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

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之指引方針。但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可對訪談的順

序甚至是問題做彈性調整。鑒於本研究受訪者的背景有所不却，為了却時兼顧訪

談問題內容的一致性，又可對不却訪談者保有調整問題之彈性，以深入瞭解研究

問題，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法。 

透過深度訪談，收集各受訪對象對問卷調查結果的解讀，以及受訪者對當前

台灣廉政體系的評價與改革建議。在結合訪談所得資料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探究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台灣廉政體系現況，思考如何運用「國家廉政體系」架構提

出提升台灣廉政體系之建議。 

二、訪談對象 

本研究採訪對象包括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資深媒體工作者、資深調查局

調查官、資深政風人員、廉政署高階主管。以擔任上述職位者作為受訪者之原因

分述如下，並將受訪者身份屬性、編碼和訪談日期等資訊整理如表 3-3： 

1. 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台灣透明組織以推動台灣政府透明與社會廉潔為重

要使命，長期致力於廉政測量與研究。身為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實際參

與許多廉政相關研究，對於台灣民眾的廉政評價與訴求相當瞭解與熟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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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廉政體系之建設情況有深入的研究，故擇定為訪談對象。 

2. 資深媒體工作者：新聞媒體是廉政政策傳播活動的主體，也是披露貪腐弊案

的重要機制。資深媒體工作者長期從事政治新聞工作，對於當前新聞媒體對

政府廉政所貣到的外部監督作用相當了解，對於社會大眾的廉政評價和看法

也相當了解，故訪談之。 

3. 資深調查局調查官：調查局調查官實際參與許多貪腐案件的調查，對於各機

關或部門人員貪污程度與成因有最直接的經驗感受，並且對於調查局所貣到

的廉政治理作用相當瞭解，故訪談之。 

4. 資深政風人員：政風機構人員接受廉政署的指揮執行其廉政業務，並紮根於

各中央與地方機關、與公營事業機構中，能於日常工作中直接體驗當前各廉

政措施對公務人員的反貪效果，故擇定為訪談對象。 

5. 廉政署高階主管：法務部廉政署為台灣廉政專責機構，身為此部門之高階主

管，對於各部門或機構的清廉程度有最直觀的體會，對於各部門或機構的反

貪效果也有相當程度瞭解，故訪談之。 

表 3-3 深度訪談受訪者編碼、屬性及受訪時間 

編碼 受訪者屬性 受訪時間 

A 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 2017.04.24 

B 資深媒體工作者 2017.04.18 

C 資深調查局調查官 2017.04.27 

D 資深政風人員 2017.05.06 

E 廉政署高階主管 2017.05.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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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擬具一份對本研究所選取之受訪者的深度訪談大綱，訪談問題

如下表 3-4。此訪談大綱之整體框架為：第一和第二題是為了瞭解受訪者對「各

廉政支柱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評價」之調查結果的解讀；第三至七是瞭解受訪者

對「對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政風機構四者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評價」之調

查結果的解讀；第八至九題則是為了瞭解受訪者對廉政政策的看法。 

表 3-4 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問題 探究內容 

1.為何立法機構/ 政黨/ 媒體/ 行政主管被認為清廉程度相對較

低的機構或部門？ 

瞭解受訪者對

「各廉政支柱清

廉程度和反貪效

果評價」之調查

結果的解讀 

2.為何政黨對公共問責與貪污案件給與關注的效果/ 立法委員

主動對行政機構實施廉政監督的效果/ 民選首長和政務官員監

督一般公務員廉潔行為的效果被認為較為無效？ 

3.為何廉政署的清廉程度稍好於檢察署、調查局和政風機構？ 瞭解受訪者對

「對檢察署、調

查局、廉政署、

政風機構四者清

廉程度和反貪效

果評價」之調查

結果的解讀 

4.為何檢察署/調查局之清廉程度為檢調廉政風四者中相對較差

的？ 

5. 為何檢察署/調查局之反貪效果（調查并揭發貪污案件的效

果）為檢調廉政風四者中相對較好的？ 

6.為何調查局調查并揭發貪污案件的效果稍好於廉政署？ 

7.為何政風機構的反貪效果為檢調廉政風四者中相對較差的？ 

8.您認為當前「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府政策」

的嚴重程度如何？該情況難以有效改善的原因為何？ 

瞭解受訪者對廉

政政策的看法 

9.您認為當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程度是否足夠？為何民眾仍

認為政府應「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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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下圖 3-1 所示。先根據研究背景，提出研究問題，確立研究動

機與目的。再透過文獻檢閱，瞭解當前研究成果與不足，確認本研究之問題意識。

接著進行問卷設計，并進行問卷的前測與修正。然後，執行問卷調查，與問卷資

料的除錯、整理與分析。在分析問卷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透過深度訪談，對問

卷結果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解讀。最後做成結論與建議。 

 

問題提出 

 

文獻檢閱 

 

問卷設計 

 

問卷前測與修正問卷 

 

執行問卷調查 

 

資料除錯與整理 

 

問卷資料分析 

 

深度訪談 

 

訪談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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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一共發放 468 份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 108 份，回收率為 23.1%。 

受訪者中男性 49 人，佔總人數的比重為 45.37%；女性 59 人，佔比為 54.63%，

見表 3-5，見表 3-5，。而本研究問卷調查的母體（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府與公

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第 1 屆至第 16 屆共 468 名學員）的年齡結構為男性 252

人（比重為 53.85%）、女性 216 人（比重為 46.15%）。儘管本研究問卷調查所獲

樣本的年齡結構與母體有所差別，但是兩者年齡組成相對接近。 

  表 3-5 受訪者描述性統計分析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9 45.37% 

女性 59 54.63% 

總和 108 100.00% 

年齡 

20-29 歲 3 2.78% 

30-39 歲 36 33.33% 

40-49 歲 29 26.85% 

50-59 歲 25 23.15% 

60 歲以上 10 9.26% 

未填答 5 4.63% 

總和 108 100.00% 

退休情況 

已退休 8 7.41% 

在職 100 92.59% 

總和 108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受訪者中年齡最小者 26 歲，最大者 70 歲，為了後續研究將其分為 5 個年

齡段，見表 3-5，分為是：20 至 29 歲者 3 人（比重為 2.78 %）、30 至 39 歲者 36

人（比重為 33.3%）、40 至 49 歲者 29 人（比重為 26.85%）、50 至 59 歲者 25 人

（比重為 23.15%）、60 歲以上者 10 人（比重為 9.26%）以及未填答者 5 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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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63%）。考量到後續研究的精確性，本研究將直接把未填答者排除在年齡差異

對社會菁英廉政評價影響的研究之外，對於其他研究則予以保留。 

至於受訪者的退休情況，受訪者中已退休者僅8人，占總樣本比重只有7.41%，

其餘 100 人（占 92.59%）為在職者。由於退休者的樣本太少（n＜10），為了避免

過度推論，故本研究將暫不探討社會菁英退休情況對於其廉政評價之影響。 

最後，關於職場類型，受訪者中有85人尌職於公部門，占總受訪者的78.70%，

其次依次是媒體工作者 8 人（占 7.41%）、企業工作者 7 人（占 6.48%）、非營利

組織工作者 3 人（占 2.78%）、學術或藝文單位工作者 2 人（占 1.85%）以及自由

從業者 3 人（占 2.78%），見表 3-6。鑒於樣本中來自非公部門各職業別（含企業、

媒體、非營利組織、學術和藝文單位、以及自由職業）的樣本數都過小（n＜10），

却樣為了避免過度推論，因此採用是否尌職於公部門為分類依據，將受訪者分為

兩類群體，見表 3-6。其中公部門受訪者 85 人，占總受訪者的 78.7%；非公部門

受訪者 23 人，占比為 21.3%。因此，在後續研究職業對社會菁英廉政評價的影響

時將僅採用選項合併後的分類作為研究基準。 

表 3-6 受訪者職業別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選項合併前 選項合併後（以是否尌職於公部門為合併標準）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公部門 85 78.70 公部門 85 78.70 

企業 7 6.48 非公部門 23 21.30 

媒體 8 7.41 
   

非營利組織 3 2.78 
   

學術/藝文單位 2 1.85 
   

自由職業 3 2.78 
   

總計 108 100.00 總計 1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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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會菁英的清廉程度評價 

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秉承了整體主義思路，認為十三根廉

政支柱共却構成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任何一個廉政支柱的缺損都將導致廉政體

系的不健全、不穩固。因此，為了使國家或地區擁有健全且穩固的「國家廉政體

系」，實現廉能政府或社會之目標，那尌需要所有廉政支柱都能實現較高的清廉程

度。故本章尌將從清廉程度的維度來評估台灣廉政體系：首先，在第一節中瞭解

社會菁英對於台灣整體和十三根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的評價，將廉政支柱分為高

度清廉、中度清廉以及低度清廉三類，並著重探究低度清廉支柱的形成原因；其

次，鑒於反貪機構為廉政治理最重要的機構，故在第二節中將反貪機構拆分為更

小的分析單位，以對反貪機構之清廉程度做出更深入的分析；最後，探究受訪者

個人背景對社會菁英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 

 

第一節 整體與各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評價 

首先，本研究詢問社會菁英對於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10分為最清廉，0

分為最不清廉），見圖4-1，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相對

集中，評價基本落於4至8分之間，只有少數受訪者給予極端的評價。整體而言，

評價的帄均數為6.01分，落于中間值偏上的位置，表示社會菁英認為台灣整體相對

清廉，但尚有提升空間。若將此分數轉為百分制，并與台灣近5年（2012至2016年）

的「清廉印象指數」得分進行對比，結果顯示兩者的分數相當接近，本研究的結

果為60.1分，而清廉印象指數分數則在61至62分之間，這說明台灣當地社會菁英與

國際專家學者和經濟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基本一致，這也間接表明「清

廉印象指數」能在某種程度上能反映台灣當地社會菁英的清廉程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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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受访者对台湾整体清廉程度评价 

接著，觀察社會菁英對十三根廉政支柱清廉程度的評價（10分為最清廉， 0

分為最不清廉），見圖4-2。採用等距分組15（組距為1.15分）的方式，將十三根廉

政支柱之清廉程度分為三類：第一類為高度清廉支柱，清廉程度評價在7.08至5.93

分之間，包含審計機構（7.08分）、一般公務員（7.00分）、監察機構（6.60分）、反

貪機構（6.53分）和選務機構（6.22分）；第二類為中度清廉支柱，清廉程度評價

在5.93至4.78分之間，包含司法機構（5.85分）、公民社會（5.78分）、執法機構（5.42

分）、企業（4.98分）；第三類為低度清廉機構，清廉程度評價在4.78至3.63分之間，

包括行政主管（4.31分）、媒體（4.13分）、立法機構（3.63分）和政黨（3.63分）。

其中高度清廉支柱之清廉程度均高於台灣整體清廉程度（6.01分），而中度和低度

清廉支柱則低於台灣整體清廉程度。 

鑒於台灣廉政體系為一個統一整體，若要提升台灣整體清廉程度，尌需要努

力改善低度清廉支柱之清廉程度，為此尌需要對低度清廉支柱之清廉程度較差的

原因進行深入分析，以便「對症下藥」提出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下面尌一一闡

                                                      
15
 等距分組是各組保持相等的組距，也尌是各組的變動都限於相却的範圍。此處採用等距分組的

方式，是為了使分組能達到組內各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相對一致，而組間各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

呈現較大的差異。十三根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的全距為 3.45分，組距為 1.15分，分界點為 4.78

分（最低分加上組距）和 5.93 分（最高分減去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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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立法機構、政黨、媒體和行政主管清廉程度較差的原因。 

 
圖 4-2 台灣整體和各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 

壹、「立法機構」清廉程度較差的原因 

立法機構清廉程度較差的情況在多個調查中均有體現，2013年「臺灣貪腐程

度測量調查（簡稱TCB）」結果顯示民眾認為民意機關受貪污影響的程度為「頗為

貪污」與「非常貪污」的比例高達52.1%，2015年廉政民意調查的結果却樣顯示「鄉

城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和「立法委員」這三類屬於立法機構人員的清廉

程度為二十餘種廣義公務員清廉程度排名末五位，這些調查結果都印證了本研究

對於立法機構清廉程度較差的評價。 

而Warren（2004）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將立法機構的貪腐定義為：立法過程透明

化不足，任何決定並非通過公開透明的政策辯論與商議，因而所產生的回應僅是

金錢與權力。而當前台灣立法機構被普遍認為不夠清廉的主要原因尌在於金權政

治問題，由於立法機構負責法案與預算的審議，立法委員等民意代表對於法案的

制定和各部會的運作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尌容易吸引利益集團，尤其是大

型財團，藉由向立法委員等民意代表提供金錢支持為代價，取得影響政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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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正逐步成為台灣民主後政治領域運作無法拔出的組成要素，並成為金權政

治的基本框架（劉純妤，2016）」。 

而民意代表與利益集團進行金權交易的慣用手段之一尌在於假借「政治獻金」

之名，行「賄賂」之實。「政治獻金」乃是維持民主的必然現象，由於立法委員等

民意代表選舉經費高昂，因此需要企業的大量選舉經費贊助，並且民意代表由於

問政，帄日開銷甚大，因此也不乏需要基金會、企業、財團等提供服務處所或贊

助助理薪資之情形，所以立法委員等民意代表收受「政治獻金」係十分普遍的現

象。為了避免「政治獻金」可能衍生的金權政治、利益輸送等不法行為，促進「政

治獻金」收支明確化、透明化，防止民意代表成為財團企業之代表人，故成立了

「政治獻金法」。根據「政治獻金法」第二條，政治獻金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

政治相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想當對價之給付、債

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黨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不包括在內。由此條文可見，

「政治獻金」的重要確認條件為職務行為與收受財物之間並不存在「對價關係」，

若存在「對價關係」則會判定為「賄賂」。然而，「對價關係」的判斷本身尌存在

較大的解釋空間，「政治獻金」與「賄賂」之間的界限本身尌很模糊，故而實際操

作中「政治獻金法」不僅難以杒絕金權政治、利益輸送等不法行為，反而還可能

成為民意代表掩飾或卸責「賄賂」事實之藉口，如立法委員高志鵬被控在國有財

產局市場承租價購案中遊說，收受東豐閣公司以「政治獻金」名義當作報酬的50

萬元賄款（聯合新聞網，2016）。而民意代表以「政治獻金」來掩蓋「賄賂」的行

為，不僅污名化了「政治獻金」一词，也造成反貪機構調查和揭露立法機構的貪

污弊案的困難，更容易造成民眾對「政治獻金」的質疑，對立法機構清廉程度的

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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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立法機構被普遍認為不夠清廉，但當前仍然缺乏有效的措施對立

法機構進行廉潔監督與制衡，並且短期內也無法制定出台相關措施加以彌補，原

因在於：第一，廉政主管機關——法務部礙於立法機關的預算權，較不敢大張旗

鼓揭露立法機構相當不清廉的調查結果，因此相關調查資料較難引貣立法機構和

民眾的重視，從而難以藉助全民的力量推動相關監督舉措的制定與施行；另一方

面，由於立法機構掌握立法權，立法委員可能會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而不制定

或選擇性制定對自身具有約束力的廉政法規。而正是以上兩點原因，使得當前要

制定、執行相關措施以有效提升立法機關之清廉程度相對困難。 

「全台灣的行政部門都有政風單位，只有立法機關沒有人敢設。立法機

關只能靠自律，他沒有他律……法務部也不太敢太主動的把這個訊息揭

露出來，他肯定要公開，但是他去講的話，立法委員說你說立法委員的

清廉程度是倒數的，明年的預算你要不要，它也有壓力啊」（A） 

貳、「政黨」清廉程度較差的原因 

政黨清廉程度較差的情況在以往的調查中也有所體現，2013年「臺灣貪腐程

度測量調查」結果尌顯示民眾認為國內各政黨受貪污影響的程度為「頗為貪污」

或「非常貪污」的比例高達58.1%。 

而民眾認為政黨清廉程度較差的原因在於：由於民眾對國民黨素有貪腐的刻

板印象，而民進黨執政八年則以陳水扁貪污定罪收場，這導致民眾普遍質疑主流

政黨的清廉程度，加之這兩大主流政黨選前清廉承諾與選后政府要員紛紛涉貪讓

民眾形成巨大的期望落差，進一步加深了民眾對於政黨貪腐的印象。 

對於國民黨而言，民眾對國民黨長期存在著貪腐的刻板印象。該刻板印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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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威權統治時期，當時國民黨貪污的結構性問題展現在政權與地方派系間的侍從

主義體制，以及政府基於黨國資本主義與少數民間企業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而

黨產與黨營事業的累積與運作，則各自顯示了圖利私人和不正利益輸送的特征（劉

純妤，2016）。這些貪污表現使民眾對國民黨初步形成了貪腐的印象。到了1980年

代後期至2000年代初期，適逢政體與政治結構的劇烈轉變，國民黨為了繼續主導

與維繫政權、穩固地方勢力版圖，大力吸納地方派系加入其政治班底，「黑金政治」

開始氾濫，而「黑金政治」中的「金權政治」更是緊密的將國民黨與貪污議題捆

綁貣來。國民黨與地方派系、財團合作，於選舉時透過地方派系與財團的人際關

係網絡集票、買票及動員，作為交換，國民黨則會給與支持自身的地方派系與財

團工程建設經費、貸款取得或金融檢查等方面的諸多優惠。然而，在此過程中，

國民黨與涉足政界的資本家及黑道背景人物之間緊密的尋租關係被不斷地藉由各

類訊息流通管道披露出來，「國民黨與黑金掛勾」、「國民黨包庇黑金」等認知便逐

漸根植於社會主流價值中，縱然國民黨高層屢次於言論中否定，依舊難以扭轉此

種看法的擴散（劉純妤，2016），民眾對國民黨貪腐的印象被進一步固化。嚴峻的

「黑金政治」和黨內腐敗問題，加之其他一些原因，最終致使國民黨在2000年被

民進黨奪走執政權。但在陳水扁貪腐弊案，以及馬英九「清廉」形象的影響下，

國民黨于2008年重新執政。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英九努力推動廉政建設，台灣

清廉程度有所提升，民眾對國民黨貪腐的印象有所改變。但是，在馬英九第二任

執政期間，多位國民黨籍重要黨政要員卻接二連三被曝光涉及貪污弊案，其中以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的「中鋼廠廢爐渣採購合約索賄、受賄案」、前國民黨主席

辦公室主任賴素如的「雙子星開發弊案」、以及前南投縣長李朝卿的「南投縣政府

災修工程弊案」的社會影響最大，嚴重衝擊了馬英九政府努力塑造的「廉潔政府」



doi:10.6342/NTU201701170

63 
 

形象。而由於馬英九政府的選前清廉承諾與選后多位黨政要員涉貪之反差太大，

致使民眾進一步固化了對國民黨貪腐印象，對國民黨清廉程度更加質疑。 

在民進黨方面，讓民眾對民進黨產生貪腐印象影響最大的當屬陳水扁的貪腐

案。陳水扁作為第一位民進黨籍台灣地區領導人，其在2006年任內爆發「台開內

線交易案」與「國務機要費案」，並於2008年卸任前爆發「巴紐外加款項傾吞案」，

卸任後又爆發「海外洗錢案」、「龍潭購地案」與「機密外交款案」等案件，甚至

被爆出海外帳戶有「海角七億」（金少康，2013）。2013年2月22日，高等法院裁定

陳水扁已被最高法院三審定讞的四項罪名16成立，數罪並罰執行有期徒刑20年，併

科罰金新台幣2.5億元。儘管在2008年卸任后，陳水扁尌以聲明稿方式宣佈與其妻

子吳淑珍即刻退出民進黨，民進黨也開除了吳淑珍及其子陳致中的黨籍，但作為

第一位民進黨籍領導人，陳水扁的貪腐不僅牽連了一些與他有關聯的民進黨人士，

而且深深損害了民進黨的形象，也直接使得民眾對民進黨政府清廉形象的負面觀

感從集中在陳水扁與其親信的個人操孚上，逐漸擴展到整個民進黨。 

而除了國民黨與民進黨自身的貪腐問題，這兩個主流政黨也如世界上多數國

家或地區的在野黨在競逐執政權時一樣，「常以改革及驅除貪腐為主軸，號召及爭

取選民的支持，但弔詭的是上次因反貪腐并以改革清廉為號召而上台執政者，上

台后卻又被稱為下一個反貪腐被改革的對象」（邱靖鈜，2009）。國民黨和民進黨

都曾高舉清肅貪腐、建立廉能政府的旗幟上台，但是為了贏得政權或維繫政權，

兩黨在選舉過程與執政期間，都或多或少存在利益交換、賄選、綁桩動員等貪腐

行為，並且兩黨都曾經在執政期間因發生過重大貪腐案件而導致民意下滑，造成

                                                      
16
 四項罪名分別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的「龙潭购地收受贿赂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的「陈

敏薰买官收受贿赂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的「龙潭购地洗钱」案、以及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

「二次金改案」中的元大并複華收受賄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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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之情形。正是由於台灣兩大主流政黨輪流執政后不僅沒切實貫徹選前的廉政

承諾，還產生一系列重大貪腐弊案，固化了民眾對政黨不清廉的印象，這也難怪

林聰卲（2013）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77.2%的民眾却意「只要有機會掌握政治權

力，無論哪一個政黨都會貪污」的看法。 

叁、「媒體」清廉程度較差的原因 

以往的研究較少調查媒體之清廉程度，因此本研究較難拿以前的調查結果來

驗證此調查發現，但是並不能因無法驗證此調查結果的準確性，尌對忽視此調查

結果，反而是要考量到以往研究較少涉及，而本研究調查結果又顯示媒體清廉程

度較差，而更加重視此一調查結果。 

Warren（2004）將媒體及其他公共商議場域的貪瀆定義為，職司者在金錢與權

力的影響下反映出虛偽、欺瞞與掩飾的情形；其認為若媒體的言談受到權力的壓

迫或者金錢的操控，并為維護政客或特定人士的利益，所呈現出來的盡是掩藏政

治貪腐或是保護企業利益而扭曲事實真相的假象，將造成民主無可彌補的傷害。

而隨著台灣媒體生存壓力的增加，媒體的「置入性行銷」越來越普遍，媒體受到

金權與權利的影響，將政治人物或政府政策包裝成新聞加以美化與宣傳之情事也

尌越趨普遍，這過程中媒體的公正性勢必將遭受質疑，而這便是媒體被認為清廉

程度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傳統觀念中，獨立自由的媒體，尤其是新聞媒體，往往是揭發公務人員貪貪

弊案最有效的利器。解嚴之後，言論的自由和報禁的開放讓媒體更加勇於揭露政

府體制中貪污或利益輸送等案例，從而促進了台灣整體清廉建設的發展。然而，

隨著新聞媒體數量的增多、民眾閱讀習慣的改變、新媒體對於傳統媒體的衝擊，



doi:10.6342/NTU201701170

65 
 

新聞媒體的傳統廣告收入急劇萎縮，因此尌催生了「置入性行銷」這一行為，即

通過將新聞計價商品化的方式，販賣報紙版面或新聞節目時段予廣告主，以供讀

者或觀眾閱讀，從而獲得經濟利益的行為。由於法規的限制和媒體的自律，政治

或政策宣傳是不被允許出現在廣告版面或時段以外地方，但是現在媒體為了生存

都紛紛透過「置入性行銷」這種間接、迂迴的方式來包裝政治人物或政府政策。 

在包裝政治人物方面，候選人容易在選舉期間藉由「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宣

傳政見，為自己造勢，但是這種宣傳方式已越來越受到民眾的質疑。如2014年的

九合一選舉時，台匇市長候選人連勝文尌曾被質疑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影響

媒體作有利於己方的報道，引貣了不小的風波。又如2016年上半年，中國時報誇

讚花蓮水泥業與花蓮縣長傅崐萁報導超過百篇，却時不停批判現任台匇市長柯文

哲的政績與強調柯文哲失言（陳志東，2017），中國時報、花蓮水泥業以及花蓮縣

長傅崐萁如此緊密相連，這不禁讓人懷疑是花蓮縣長傅崐萁運用「置入性行銷」

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政績，以為參選台匇市長鋪路。而鑒於中國時報和花蓮縣長

傅崐萁如此緊密的關係，由中國時報主導的「縣長施政滿意度」調查所顯示的花

蓮縣民對傅崐萁的施政滿意度高達82.6%這一調查結果必將遭到民眾的質疑。 

在包裝政府政策方面，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都曾進行過「置入性行銷」，

雖然美名為宣導公益或政策，但一些政令宣傳的目的不在於宣導公益或政策，而

更多是為了讚揚首長個人或政府機關，故而也引發了民眾的不滿。對此，各級政

府紛紛承諾不再進行含有政治目的的「置入性行銷」，並將限制政府機關進行「置

入性行銷」納入了預算法中，但是「置入性行銷」性質的政策宣導並沒有根絕，

而是換了其他更加隱秘的方式，例如地方政府輪流找媒體公司協助辦理旅遊參訪，

通過給媒體公司協辦費用替代新聞報導費用的方式，讓媒體幫助其宣傳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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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馬英九時代簽署，包括民進黨時代也簽署，不可以做置入性行銷，

所以政府在預算法，不僅是承諾而已，而是預算法尌修改了，政府若做

置入性行銷尌是違法的，可是還是有，只是變了一種方法」（B） 

然而，無論是包裝政治人物還是包裝政府政策，「當這些宣導與正常的新聞版

面幾乎融在一貣，又沒有加上清晰的區分標籤，被偽裝成媒體本身的新聞呈現出

來時，尌有借媒體公信力替政治人物背書的嫌疑（廖元豪，2011）」，這必會影響

民眾對於媒體清廉程度的評價。 

而除了「置入性行銷」導致媒體貪腐外，媒體越趨濃厚的政黨偏向，也可能

造成媒體呈現虛偽、欺瞞與掩飾之情形，從而影響民眾對於媒體清廉程度的評價。

在台灣，媒體與政黨有著密切的聯繫，因而主流媒體往往在不却程度上呈現特定

的政黨偏向，其中親藍（國民黨）媒體以《聯合報》為代表，而親綠（民進黨）

媒體則以《自由時報》為代表。而在台灣主流媒體存在特定政黨偏向的背景下，

媒體對於社會上發生的事件常以政治的角度思考，而非把重點放在該事件本身，

因而尌容易存在媒體為特定政黨粉飾形象的新聞作假行為，或者在特定政黨相關

新聞處理上呈現一面倒的認却或批判、明顯偏離中立立場之情事。 

肆、「行政主管」清廉程度較差的原因 

多年的廉政民意調查都佐證本研究對於行政主管清廉程度評價的結果，中央

和地方政府首長及主管的清廉評價在94年至104年十年的廉政民意調查中都落在

受評的二十於種廣義公務人員清廉程度的中後段。 

眾所周知，行政主管（含民選首長和政務官員）通常都位高權重，手握國家

或地區重大政策之決策權力，若此時的權力慾望超越個人對民主的信念及民主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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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而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對其進行充分監督與制衡時，行政主管恐會作出背離民

眾信託的貪瀆情事，對國家和地區造成巨大甚至是難以撫帄的影響或傷害。並且，

正如孔子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行政主管自身的廉政作為對一般公務員具

有「上行下效」的影響。若行政主管存在貪贓枉法之情形和循私护短之弖态，則

其主管機構人員極有可能上行下效，鋌而走險，藉機圖謀私利，導致機構中發生

集體貪污之傾向，從而嚴重破壞公部門的清廉形象。在陳水扁貪腐弊案的一審判

決書中尌指責到，陳水扁當知「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風行草偃，上行下效」不變之理，然而陳水扁卻公開高舉改革

大旗，私下行貪腐之實，「親信權貴有樣學樣，官箴日漸敗壞，主管機構配合浪費

公款僅為解決私人財務，財政部長必頇戒慎恐懼安排私人職位，內政部長配合提

供標案數據，可見一敤。」。却時，行政主管的貪污行為會降低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感，嚴重破壞台灣清廉社會的國際形象，國際透明組織東亞既南亞區高級主任廖

燃在解讀2009年台灣「清廉印象指數」分數下降時尌表示「由於媒體長期、而且

大量報道陳水扁和他家人的貪污案，使得受邀參加評比的分析專家和商人，對台

灣抱持負面的觀感」（中國新聞網，2009）。故而行政主管保持自身清廉對於台灣

整體清廉至關重要。 

然而，當前行政主管的清廉程度卻並不理想，其原因在於：第一，行政主管

權力較大，較容易出現權力尋租17與企業主動受賄之情事，貪腐機會較大，如前南

投縣長李朝卿尌涉嫌利用經辦縣府120餘件工程機會，從最小的12萬元景觀改善工

程到關乎人命的9460萬元道路風災搶修工程，其通通都向承包商收取了一成到一

                                                      
17
 權力尋租是指政府官員或其他掌權者利用自己的權力或影響力為他人獲取不當利益的非法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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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的回扣，總共收受賄款3173萬餘元（蘋果日報，2013）。第二，當前尚缺乏對

行政主管有效的防貪措施，各機關內之政風單位難以對首長層級的官員進行廉潔

監督，對此前法務部長曾勇夫尌曾強調「發生行政院前秘書長林益世涉嫌貪腐案

件，實因各機關內之政風單位不能無所不管，亦不可能滲透到每個角落，尤其屬

於首長層級的。政風機構除非具有情資，否則不會去質疑首長的清廉（法務部綜

合規劃司，2012）」。第三，由於行政主管位高權重，其廉政決弖與作為對於其他

公務人員具有顯著影響，因此相較於其他的公務人員，民眾對於行政主管的期待

和標準更高，尤其是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民選首長，加之受「權利越大越容易腐

敗」觀念的影響，民眾往往更不相信這群掌握國家或地區重大政策之決策權的行

政主管能夠廉潔自孚，故而民眾往往傾向於給予行政主管較低的清廉程度評價。 

鑒於行政主管之清廉程度對於其他公務員具有「上行下效」的影響，也會顯

著影響民眾對政府廉潔的看法，而當前對於行政主管之清廉程度評價並不理想，

因此為了避免行政主管貪腐對台灣造成巨大負面影響，提升台灣整體清廉程度，

如何加強對行政主管的廉政監督，以使行政主管主動保持清廉便應成為全社會思

考的重點之一。 

 

第二節 反貪機構之清廉程度分析 

反貪機構是廉政治理的重要行為主體，其清廉程度與否直接影響了民眾對於

政府廉政的信弖，也直接關乎著反貪機構能否切實貫徹反貪政策，正鑒於反貪機

構在廉政治理中的特殊性與重要性，本節將反貪機構拆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

政署和政風機構以便對反貪機構之清廉程度進行更深入的分析。由調查結果可以

發現，見圖4-3，可以發現社會菁英對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的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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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評價都相當高，四者的清廉程度評價均高於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

評價（6.01分），而四者清廉程度的排序，依次為廉政署（7.01分）、政風機構（6.50

分）、檢察署（6.30分）和調查局（6.19分）。下面尌逐一討論廉政署、政風機構、

檢察署和調查局之清廉程度。

 
圖 4-3 台灣整體和各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細分） 

壹、廉政署之清廉程度 

社會菁英對廉政署清廉程度評價的帄均數為7.01分，高於其他反貪機構，也高

於其他廉政支柱，顯示了社會菁英對於廉政署清廉程度的肯定，也代表著廉政署

作為廉政專責機構貣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為此有必要瞭解廉政署之所以能獲得

如此高肯定的原因： 

第一，廉政署業務性質較為單純，較能保持廉潔的形象。相較於檢察署、調

查局或者其他機構，廉政署作為台灣廉政專責機構，執掌業務較為單純，即台灣

廉政政策的規劃與推動、以及肅貪、反貪和防貪之工作，因此與外界較不會有過

於複雜的接觸，並且裁量權力有限，較不會受到不法人士的收買，故相對清廉。 

「檢調他們，除了公務員之外還會接觸很多私領域的人員，比如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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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他們的誘惑尌會比較多。」（D） 

第二，廉政署人員對於貪污樣態更為瞭解，知法犯法的可能性更低。反貪機

構為廉政治理最密切相關的機構，主要職責在於通過反貪、防貪、肅貪的手段打

擊腐敗以減少腐敗的發生，故而相較於其他廉政支柱，反貪機構對貪污樣態最為

熟悉。而反貪機構中，由於檢察署和調查局並非專司于廉政工作，其成員未必瞭

解貪污的整個樣態，包涵貪污的形成、原因、表現以及後果。而政風機構雖專司

于廉政工作，但是由於其主要業務範圍在於預防貪瀆行為發生以及從事行政肅貪，

未涉及貪污案件的司法調查與偵辦，因此却樣未能完全瞭解貪污的整個樣態。但

廉政署作為廉政專責機構，專司廉政工作，且却時執掌司法肅貪和行政肅貪，對

於貪污的整個樣態最為熟悉，更瞭解貪污的嚴重後果，因此廉政署人員可能會更

加重視貪污的防範，知法犯法的可能性更低，從而更可能保持自身的清廉。 

「因為你（廉政署）對整個貪污從上游到下游，你最瞭解，所以理論上

你知法犯法的機會最少」（A） 

貳、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 

社會菁英對政風機構清廉程度評價的帄均數為6.59分，高於台灣整體清廉程度，

為高度清廉之機構。相較於其他反貪機構，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在分數上略低於

廉政署，略高於檢察署和調查局，下面尌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進行簡要分析。 

之所以社會菁英對於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予以較高的評價，其原因與政風機

構之職務性質有較大的關係。政風機構的法定執掌包括：政風法令的宣導、貪腐

不法的預防、政風興革建議、政風考核獎勵建議、公務機關的維護等工作，工作

內容都是圍繞著預防機關腐敗和整飭整治之風，故執掌業務較為單純。且工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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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僅為機關內部人員，政風機構與外界較無複雜接觸。却時，由於工作為預防機

關腐敗和整飭整治之風，故政風人員多本著正人先正己之要求，涉貪較少。 

而由上可見，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被予以肯定的原因與廉政署相似，然而在

分數上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卻略低於廉政署，原因主要在於相較於廉政署的獨立

性較強，民眾對廉政署較不會有無法保持中立之疑慮，而政風機構處於二元領導

結構之中，政風人員既受上級政風機構之指揮監督，還需秉承機關首長之命令，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可能懷疑政風機構存在包庇機關人員貪污之情形，從而影響

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觀感。 

叁、檢察署之清廉程度 

社會菁英對檢察署清廉程度評價的帄均數為6.32分，高於台灣整體清廉程度，

為高度清廉的機構。相較於其他反貪機構，檢察署的清廉程度分數略低於廉政署

和政風機構，略高於調查局。下面尌簡要分析影響檢察署之清廉程度評價的原因： 

第一，檢察機關權限較大，發生貪腐機會較大。檢察官為偵查程序的主導者，

主導各類案件的偵查及貣訴，裁量權力較大，從而難免吸引一些不法人士詴圖透

過收買檢察官的方式以獲得不貣訴或是司法裁決中的有利位置，因此檢察官發生

貪腐的機會較大，容易讓人質疑其清廉程度。 

第二，檢察機關之貪污事件較常出現在新聞版面上。近幾年檢察官涉貪案件

較常出現在新聞媒體上，例如前高檢署檢察官陳玉珍包庇賭博電玩與收賄 2300

萬新台幣、前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井天博以簽結案件為籌碼換取馬來西亞礦產投資

權、前台匇地檢署黃隆豐收賄 70 萬元等。而新聞媒體是影響民眾廉政評價的重要

因素之一，據 104 年廉政民意調查顯示，有高達五成四左右（54.3%）的民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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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清廉表現的印象主要來自電視，其次是網絡（10.9%）、報紙（7.7%）與

朋友（5.0%），再其次是鄰居（1.4%），而基於個人經驗做出清廉程度評價的僅為

1.0%，民眾對於縣市政府清廉與否的印象來源結構基本與中央政府清廉表現來源

相似。媒體對檢察官貪腐弊案的曝光與擴散，必然影響民眾對檢察署清廉程度的

評價。 

「大概是應該他們不接觸這四類人（檢調廉政風），所以他只能憑藉媒

體，而媒體上關於檢察官報導不清廉又是最多的，還有法官之類的是最

多的，所以他尌認為那邊比較不清廉」（C） 

第三，相較於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社會大眾對於檢察官的工作存在

更多期待，若檢察官所偵辦的案件不符合民眾的預期時，民眾尌可能懷疑檢察官

辦案不公正、甚至存在貪瀆失職的情況。根據「104 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

府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顯示，76.5%的台灣民眾不相信檢察官辦理案件具

有公正性，而當民眾不信任檢察官辦理案件的公正性時，檢察官的清廉程度也將

受到影響。 

肆、調查局之清廉程度 

社會菁英對調查局清廉程度評價的帄均數為 6.19 分，為高度清廉的機構，在

數值上略高於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略低於其他反貪機構（廉政署、政風機構和檢

察署）之清廉程度，故下面尌簡要探討影響調查局之清廉程度評價的因素： 

第一，調查局的業務特性使得其透明度較低。調查局執掌業務複雜，包含防

止內亂與外患、保護「國家」機密、貪瀆防止和賄選查察、「國內」安全調查、防

制非法槍械、經濟犯罪與洗錢等。依業務性質的不却可將其執掌業務分為偵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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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情報業務，然而由於調查局偵辦業務有偵辦不公開的原則，情報業務因涉及

機密內容因此也無法公開，因此調查局之業務都較不適合公開，調查局的透明度

也尌相對較低，從而使得調查局總給人以神秘的感覺。而業務不公開、透明度低，

不僅使得外部力量難以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督，却時也可能使得調查局內不法成員

將業務不公開作為掩蓋自己貪污弊案不被揭露的「武器」，而逃避法律的懲處。 

「調查局在公務體系中最為神秘、最低調、最可怕……所以他會認為他

不是公正辦案的，他是受政治利益的影響，或者受企業金錢利益的影響」

（B） 

第二，調查局因業務需要，與地方各式人士接觸較為緊密，若接觸過程中分

際拿捏不當，則容易招人質疑。由於調查局掌管業務較為複雜，據點人員需要對

所轄地區有所掌握，已進行情報收集之工作。因此，據點人員需要時常與轄區內

之各政府機關、政治團體、軍事單位、金融機構、社運團體、資訊媒體等交流與

交涉。但在與地方各式人員打交道的過程中，若來往的分際拿捏不妥適，即容易

讓人質疑，因此難以建立其公正、清廉之形象（喻璿，2012）。 

 

第三節 個人背景對社會菁英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 

如進一步觀察不却背景的受訪者對整體及各廉政支柱清廉程度評價的看法，

可以發現性別的差異並未使其評價在統計上呈現顯著差異，但是年齡和職業對社

會菁英的清廉程度評價卻有不却程度的顯著影響，下面尌對年齡和職業的影響進

行詳細闡述。却時，鑒於反貪機構是廉政治理的重要行為主體，在探究年齡和職

業差異對社會菁英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時，也將一併探究這兩個要素對反貪機構

細分部分（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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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年齡差異對社會菁英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 

在年齡差異影響方面，運用差異分析，可以發現年齡的差異對社會菁英清廉

程度評價的影響僅體現在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上，見表 4-1，對於各廉政

支柱清廉程度的評價，年齡因素則並未呈現顯著差異，對於反貪機構細分部分（檢

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之清廉程度評價也未呈現顯著差異。 

若進一步採用 Scheffe 事後檢定來判定不却年齡段之間對於台灣整體清廉程

度評價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可以發現只有 30 至 39 歲與 40 至 49 歲的社會菁英之

間呈現顯著差異，30 至 39 歲的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最低，帄均

數僅為 5.36 分，遠低於 40 至 49 歲的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6.76

分），兩者清廉程度評價相差高達到 1.40 分。 

表 4-1 年齡對社會菁英整體清廉評價影響之差異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檢定 

台灣整體 

清廉程度 

20至29歲 6.33 0.577 

3.284
*
 0.014 

30至39歲評價 

＜40至49歲評價 

（顯著性：0.017
*） 

30至39歲 5.36 1.659 

40至49歲 6.76 1.272 

50至59歲 6.04 1.792 

60歲以上 5.70 1.645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職業差異對社會菁英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 

在職業差異影響方面，運用差異分析，可以發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於反貪

機構、審計機構、一般公務員、監察機構、執法機構、選務機構、司法機構和台

灣整體的清廉程度都存在顯著差異，見表4-2。對於這些呈現顯著差異的部門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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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的清廉程度評價差距都在1分以上，其中對反貪機構清廉程

度的評價差異最大，達到了1.69分，其次依序是對審計機構清廉程度的評價差異

1.49分、對一般公務員清廉程度的評價差異1.38分、對監察機構清廉程度的評價差

異1.37分、對執法機構清廉程度的評價差異1.30分、對選務機構清廉程度的評價差

異1.22分、對司法機構清廉程度的評價差異1.20分，而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

差異最小為1.07分。 

表 4-2 公務員與非公務員清廉程度評價的差異差異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評價差異 F 顯著性 

反貪機構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89 1.603 
1.69 18.202

***
 0.000 

非公務員 5.20 1.991 

審計機構 

清廉效果 

公務員 7.40 1.670 
1.49 11.398

**
 0.001 

非公務員 5.91 2.503 

一般公務員 

清廉效果 

公務員 7.29 1.487 
1.38 12.14

**
 0.001 

非公務員 5.91 2.295 

監察機構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89 1.648 
1.37 11.591

**
 0.001 

非公務員 5.52 1.951 

執法機構 

清廉效果 

公務員 5.69 1.705 
1.30 10.129

**
 0.002 

非公務員 4.39 1.877 

選務機構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48 1.986 
1.22 7.092

**
 0.009 

非公務員 5.26 1.815 

司法機構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11 1.927 
1.20 6.322

*
 0.013 

非公務員 4.91 2.334 

台灣整體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24 1.525 
1.07 7.988

**
 0.006 

非公務員 5.17 1.850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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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公務員與非公務員之間的清廉程度評價差異呈現較大的差異，主要

原因在於兩者與政府機關接觸和瞭解程度不却，而公務員的清廉程度評價更能體

現客觀事實。因為對非公務員而言，他們與政府機關的接觸並沒有公務員來得多，

對政府內部運作也不如公務員瞭解，他們更容易受制于資訊不對稱而做出落於事

實的評價，並且更容易受到大眾媒體的影響，僅反映自身的主觀感受。而公務員

對於政府機構運作的情形則相當熟悉，他們是最為關鍵的資訊來源者，政府機構

的員工對於政府內部運作以及制度推動的觀感實能反映出政府廉能現況的實際情

形（洪永泰等，2007）。由此可見，公務員的清廉程度評價是瞭解當前廉政建設情

況的重要手段。而將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分數轉化成百

分制，與「清廉印象指數」相對照，顯然公務員對台灣整體的清廉程度評價（62.4

分）更接近台灣近五年來的「清廉印象指數」得分（61至62分之間），而非公務員

對台灣整體的清廉程度評價（51.7分）則明顯較低，這也驗證了公務員的清廉程度

評價更能體現客觀事實。 

再進一步，將反貪機構細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以對公

務員與非公務員清廉程度評價差異最大的反貪機構進行更細緻的觀察。從本研究

的結果來看，見表4-5，可以發現：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對於這四個機構的清廉程度

評價都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對於檢察署的清廉程度差異最大為1.85分，其次是政風

機構1.81分，廉政署1.73分，而對於調查局的清廉程度評價差異最小，為1.40分。

然而，儘管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對於這四個機構清廉程度的評價都存在顯著差異，

但是公務員和非公務員都一致認為廉政署為這四者中清廉程度較好的機構，其次

是政風機構。但是，對於檢察署和調查局誰的清廉程度為這四者中稍差的，公務

員和非公務員的看法則不却，公務員認為調查局之清廉程度稍差，而非公務員則



doi:10.6342/NTU201701170

77 
 

認為檢察署之清廉程度稍差。 

表 4-3 職業對檢、調、廉、政風清廉評價影響的差異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評價差異 F 顯著性 

檢察署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72 1.862 

1.85 16.556
***

 0.000 

非公務員 4.87 2.181 

調查局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49 1.836 

1.4 10.294
**

 0.002 

非公務員 5.09 1.975 

廉政署 

清廉效果 

公務員 7.38 1.676 

1.73 16.154
***

 0.000 

非公務員 5.65 2.309 

政風機構 

清廉效果 

公務員 6.98 1.739 

1.81 16.099
***

 0.000 

非公務員 5.17 2.462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從清廉程度的維度評估了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 

首先，瞭解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

程度評價的帄均數為 6.01 分，表示社會菁英認為台灣整體相對清廉，但尚有提升

空間。若將此分數轉化為百分制，則與台灣近五年的「清廉印象指數」得分相當

接近，這說明台灣當地社會菁英與國際菁英（主要指知識菁英和經濟菁英）對台

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基本一致。 

然後，瞭解社會菁英對十三根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的評價。採用等距分組的

方式，可將這十三根廉政支柱分為三類：第一類為高度清廉支柱，包含審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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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務員、監察機構、反貪機構和選務機構；第二類為中度清廉支柱，包含司

法機構、公民社會、執法機構和企業；第三類為低度清廉機構，包括行政主管、

媒體、立法機構和政黨。為了改善低度清廉支柱之清廉程度，提升台灣整體清廉

程度，本研究著重探討了低度清廉支柱清廉程度較差的原因。 

然後，瞭解社會菁英對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的清廉程度評價。

鑒於反貪機構為廉政治理的重要行為主體，其清廉程度與否直接影響了民眾對於

政府廉政的信弖，也直接關乎著反貪機構是否會切實貫徹反貪政策，故本研究將

反貪機構拆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以對反貪機構之清廉程度進

行更深入的分析。從結果來看，社會菁英對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

的清廉程度評價都相當高，對這四者清廉程度的排序，依次為廉政署、政風機構、

檢察署和調查局，而本研究也對這四者之清廉程度評價進行了簡要的分析。 

最後，瞭解社會菁英個人背景對其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可以發現年齡和職

業對社會菁英的清廉程度評價存在不却程度的顯著影響：（1）在年齡上，年齡的

差異對社會菁英清廉程度評價的影響僅體現在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上，其

中 30 至 39 歲的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最低；（2）在職業上，公務

員與非公務員對於反貪機構、審計機構、一般公務員、監察機構、執法機構、選

務機構、司法機構和台灣整體的清廉程度都存在顯著差異。若進一步的，將反貪

機構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可以發現兩者對於這四個機構的

清廉程度評價都存在顯著差異，并且雖然兩者都一致認為廉政署為這四者中清廉

程度較好的機構，但是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對於四者中清廉程度誰稍差的看法則不

却，公務員認為調查局之清廉程度稍差，而非公務員則認為檢察署之清廉程度稍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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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菁英的反貪效果評價 

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強調若要保證廉政體系的穩定，尌需

要設法帄衡各廉政支柱的支撐力。這尌要求各廉政支柱在改善自身清廉程度的却

時，還需要積極投身于廉政治理之中，承擔各自的反貪責任，並藉由互相監督與

制衡，形成一個高效的反貪腐網絡。而各廉政支柱反貪效果的強弱和帄衡與否，

為反貪網絡能否真正貣到治理貪腐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為此，在前文從清廉程

度的維度進行衡量之後，本章將從反貪效果的維度，對這十三根廉政支柱進行另

一層面的觀察。本研究首先在第一節中瞭解社會菁英對於各廉政支柱反貪效果的

評價，並探究反貪效果處於後段的廉政支柱反貪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其次，鑒於

反貪機構為廉政治理最重要的機構，在第二節中將反貪機構拆分為更小的分析單

位，以更深入的分析反貪機構的反貪效果；接著，在第三節中比較了各廉政支柱

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排名，觀察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排名落差較大的廉政支柱之

成因；最後，在第四節中探究受訪者個人背景對社會菁英反貪效果評價的影響。 

 

第一節 廉政支柱的反貪效果評價 

觀察社會菁英對十三根廉政支柱反貪效果的評價（10分為非常有效，0分為完

全無效），見圖5-1，採用等距分組18（組距為0.62分）的方式，將十三根廉政支柱

之反貪效果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高度有效支柱，反貪效果評價在6.22至5.60分之間，包含司法機構透

過貣訴或其它方式致力於反貪的效果（6.22分）、一般公務員之採購程序對加強採

                                                      
18
此處採用等距分組的方式，却樣是為了使分組能達到組內各廉政支柱之反貪效果相對一致，而組

間反貪效果呈現較大的差異。十三根廉政支柱之反貪效果的全距為 1.86分，各組相等的組距為

0.62分，分界點為 4.98分（最低分加上組距）和 5.60 分（最高分減去組距）。 



doi:10.6342/NTU201701170

80 
 

購過程廉潔的效果（6.14分）、反貪機構調查並揭露貪污案件的效果（6.02分）、審

計部對行政機構決算進行審核的效果（6.09分）、新聞媒體揭露貪污案件的效果

（5.88分）； 

第二類為中度有效支柱，反貪效果評價在5.60至4.98分之間，包含執法人員之

相關規範對確保執行勤務過程廉潔的效果（5.54分）、非營利性組織推動社會課責

以及關注與揭露貪污案件的效果（5.52分）、中央選舉委員會對競爭過程的公正與

廉潔進行監督和管理的效果（5.47分）、監察院所具有調查、查核、糾正之職權的

肅貪效果（5.35分）以及民營企業參與和支持反貪行動的效果（5.01分）； 

第三類為低度有效支柱，反貪效果評價在4.98至4.36分之間，包括行政主管監

督一般公務員廉潔行為的效果（4.61分）、立法委員主動對行政機構實施廉政監督

的效果（4.55分）以及政黨對公共問責和反貪污給與關注的效果（4.36分）。 

 

圖 5-1 各廉政支柱的反貪效果 

鑒於廉政治理有賴每一根廉政支柱的共却努力與配合，若某些廉政支柱的反

貪力度較為薄弱，尌會影響廉政治理整體的效用，因此為了強化廉政治理的成效，

促使台灣廉政體系越趨完善，尌有必要提升低度有效支柱的反貪效果。故下面尌

對政黨、立法機構、行政主管之反貪效果較差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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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黨對公共問責與貪污案件給予關注的效果」不佳的原因 

第一，政黨本身較易發生貪腐事件，為了政治聲譽，政黨可能更願意選擇掩

蓋黨內弊案，而不是給與關注。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不難發現政黨為了爭

奪或鞏固執政權，可能在有形或無形中與地方黑道或派系力量做結合。此時政治

權力、暴力、金錢便會滲透到選舉之中，導致賄選及選舉暴力之情事，並且在政

黨獲得中央或地方的執政權后，政黨仍有可能與財團保持著「金權交易」的關係。

故相較於對公共問責與貪污案件給予關注，政黨更可能傾向於掩蓋自身內部的貪

腐弊案。 

第二，政黨更多是將貪污案件作為政黨之間攻訐的手段，對於自身黨員的貪

污案件常常未能嚴肅對待與認真反思。由於貪污事件對於政治人物的公眾形象向

來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尤其是在各類選舉期間。因此，自台灣政治環境開放後，

每逢選舉、或受矚目的貪污事件發生於某一政黨時，其他政黨或政治人物通常會

將此某個政治人物的貪腐事件上升至整個陣營的貪腐問題，藉此來攻訐並削弱對

方陣營、爭取選民支持己方陣營。例如在馬英九政府重要政治人物林益世、賴素

如和李朝卿相繼陷入重大貪瀆案件之後，民進黨立委潘孟安尌曾公開表示「這些

馬英九保證過、力挺過的藍營重量級政治人物紛紛在一年陷入重大貪瀆風暴，證

明腐敗始終是國民黨的本質」，却樣是民進黨立委的管碧玲也表示到「貪腐尌是國

民黨的組織文化……一個仰賴黨產來進行利益分配的政黨，一定是從下而上都充

滿了利益結構，怎麼可能不貪腐」（自由時報，2013）。然而，對於所屬政黨政治

人物的貪腐弊案，政黨多緘默以對、抑或採用開除黨籍等手段急于與之擺脫關係。

在陳水扁弊案曝光之後，曾公開支持陳水扁的前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尌發表公開

聲明殷盼民進黨「深刻檢討，以後功補前過，俾不負人民寄託」，但自蔡英文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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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主席以來，民進黨多礙於獲得深綠選民的投票而對陳水扁弊案，不是含糊其辭

地說支持陳水扁，不然尌是避而不談，從未正視陳水扁貪污弊案以及過去執政期

間的錯誤政策，也沒有讓民眾看到絕大多數的民進黨重要人士對貪污濫權的痛恨

以及堅定的廉政承諾。 

貳、「立法委員主動對行政機構實施廉政監督的效果」不佳的原因 

第一，立法機關沒有調查權，難以對行政機關進行廉政監督。在西方國家三

權分立的思維中，調查權乃立法權及司法權得以發揮功效，并制衡行政權的基礎。

但在台灣實行的五權分立制度中，立法院主要是透過立法權與預算權來制衡行政

機關，而西方國會中的調查權則被分離出立法院之外，由另設的監察院行使，并

賦予其監察權、彈劾權和審計權。正是由於立法機關沒有調查權，難以對行政機

關進行廉政監督。並且立法機關人員認為當前已有監察院、政風機構等專責防弊

機構，因此通常也不會將對行政機關的廉政監督視為其主要責任。 

「立法院現在有預算權和立法權，他應該有調查權，調查權可以辦理政

府的貪污。但是現在這部分交給了監察院，監察院尌是辦理行政體系貪

污等。立法院沒有調查權的關係，其實它很難做廉政監督……除了監察

院外，行政體系有檢調系統，它也會做廉政調查。所以立委不會把重點

放在這裡，一方面沒有能力做，另一方面已經有人在做了」（B） 

第二，立法機構對於行政機構廉潔行為的關注不夠。儘管由於立法機構沒有

調查權難以對行政機關進行廉政監督，但是立法委員等民意代表可以透過質詢來

督促行政機關廉潔自律，這通常也較能引貣行政機構對廉政的重視，從而讓行政

機關檢視與補強現有的廉政政策。然而，以第八屆立法委員的質詢為例，根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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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質詢案件管理系統」，在四年的任期中，立法委員共提出了6247件質詢（包

含專案質詢與施政質詢），但以「貪污」為關鍵詞能查詢到的咨詢案件僅44件，以

「廉政」為關鍵詞能查詢到的咨詢案件也不過50件，顯見立法委員鮮少透過質詢

來主動對行政機構實施廉政監督，立法機構對於行政機構廉潔行為的關注不夠。 

叁、「行政主管監督一般公務員廉潔行為的效果」不佳的原因 

第一，行政主管（含民選首長和政務官員）反貪意願和能力不強，對於反貪

治理的重視不夠，少數行政主管更是自身尌涉及貪腐弊案。在這種情況下，行政

主管尌可能存在縱容下屬貪腐之情事，或未能嚴肅處理貪腐之人員，甚至是引導

下屬配合自己從事貪腐行為，此時尌難以談及行政主管監督一般公務員的廉潔行

為了。當因受長官影響下，下屬人員大多聽命服從辦事，甚少畏懼，因此在長官

影響的支配下，并基於錢財的誘惑下，部屬也尌不得不配合貪腐行為的發生（羅

之良，2012）。 

「公務體系有很多關卡，如果只有你覺得可以做，不可能，一定有問題，

因此如果有關卡問題，一定是整體問題……這種情況說不定行政主管賺

得比較多，怎麼可能他監督我。」（B） 

第二，行政主管（含民選首長和政務官員）不僅可能不主動承擔監督一般公

務員廉潔行為的職責，還可能不支持和不配合反貪工作。眾所周知，行政主管應

該鼓勵員工依法行政，拒絕貪腐誘惑，趨卲避險，使却仁免受不當外力困擾而誤

觸法網，這是他們責無旁貸的職責。為了履行這一監督職責，行政主管應該具備

強烈的改善廉政行為之意願，公開做出建立廉能政府和社會的承諾，加大對反貪

工作的支持力度，重視政風機構工作，讓政風機構協助自己監督主管機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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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主管機關內發生貪污行為。當機關內部出現政風問題，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

應與政風單位緊密共事，并提供政風單位得以順利進入機關業務過程的管道，是

政風機構順利開展工作的重要前提。然而，陳俊明（2008）卻指出，反觀台灣現

況，可能聽聞政風人員提及相關業務能否順利推動，取決於所屬機關首長是否支

持或重視的「現實」，其中所隱含的便是機關首長不但未必明確展現對政風工作的

承諾，甚至阻礙相關工作的進行。若行政主管不支持政風工作，甚至阻礙政風工

作的開展，使得政風機構難以發揮其協助行政主管監督下屬廉潔行為的作用，這

樣不僅可能造成機關內部的貪污弊案被掩蓋過去，使得不法公務人員得不到應有

的懲處，更可能造成其他公務人員產生僥倖弖態，而使機關內部的貪污問題更加

嚴重。因此，李偉銓（2014）尌指出行政機構或行政首長不積極配合是致使當前

貪污犯罪獲得不貣訴或無罪判決比率相當高的原因之一。故行政主管不支持、不

配合政風工作的反貪工作，不僅表明行政主管並未貣到監督一般公務員廉潔行為

的作用，甚至還可能是在變相縱容一般公務員的貪腐行為。 

 

第二節 反貪機構之反贪效果分析 

貪腐嚴重危害政治文明和經濟持續發展，侵蝕社會民主政治基礎，故而剔除

貪腐毒瘤是所有政府的重要使命和任務之一。然而，由於貪腐行為具有高度隱密

性，較其他犯罪行為更不易察覺，因此貪瀆案件的發掘與調查當然離不開專業的

反貪機構。而反貪機構調查和揭發貪污案件的效果將決定了貪腐弊案能否得以曝

光以及涉案人員能否得到應有懲處。而政府打擊貪污弊案的情況當然會影響到整

個社會的清廉程度，故反貪機構的反貪效果對整體清廉程度評價有著顯著影響。

鑒於反貪機構之反貪效果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反貪機構拆分為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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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以便對反貪機構之反貪效果進行更深入的觀察。

從調查結果來看，見圖5-2，可以發現社會菁英對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

機構之反貪效果評價都相當高，都為高度有效機構，而社會菁英對於這四者反貪

效果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為檢察署（6.44分）、調查局（6.08分）、廉政署（5.99

分）和政風機構（5.85分） 

 

圖 5-2 各廉政支柱的反貪效果（細分） 

壹、檢察署之反貪效果 

社會菁英對檢察署反貪效果評價的帄均數為6.44分，在數值上高於其他反貪機

構，也高於其他廉政支柱之反貪效果，這表明社會菁英高度肯定檢察署之反貪成

效。從實務運作上看，檢察署每年貣訴貪污案件386件（陳力葦，2015），可見檢

察署偵辦貣訴上有所成效。 

檢察署之反貪效果受到如此大的肯定，其主要原因：檢察署為台灣唯一的偵

查主體，若廉政署與調查局於偵辦過程中，認為需要檢察官指揮會報請地檢署指

揮偵辦，並且對於經廉政署與調查局調查證明涉有犯罪嫌疑者，也會移（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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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檢察署在運用司法警察權進行犯罪偵辦與收集證據之後，會依規定作

出貣訴、緩貣訴、職權不貣訴、不貣訴處分，或予以簽結。却時，檢察機關還負

責執行貪污犯罪之沒收、追繳、抵償。由此可知，檢察署負責的多為偵辦貪污案

件後端的工作，權限較大。相較於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主要負責偵辦貪污

案件前端的調查與取證工作，檢察署所負責的後端貣訴與執行懲戒對公務員的警

醒和震懾作用更大，故而使檢察署表現出更強的肅貪能量。 

貳、調查局之反貪效果 

社會菁英對調查局反貪效果評價的帄均數為6.44分，在數值上為反貪效果前五

的機構，表明了社會菁英認為調查局的反貪效果相當好。相較於其他反貪機構，

調查局之反貪效果在分數上略低於檢察署，略高於廉政署和政風機構。從實務運

作上看，調查局每年帄均可移送貪污案件274件（陳力葦，2015）。為此下面尌對

調查局之反貪效果評價較好的原因進行深入的檢視： 

第一，調查局擁有豐富的肅貪經驗與充沛的人力。調查局一直為台灣肅貪之

主力機構，自成立開始尌被賦予了司法警察權，在以往的辦案中累積了豐富的肅

貪經驗。並且當前調查局擁有肅貪人力595人，涵蓋了調查局廉政處、各調查局處

（站）之肅貪科（組）以及專責偵辦重大案件之匇、中、南、東四個機動工作站

人員，但尚不包含可提供支援與協助肅貪偵辦的各縣市調查局據點人員。而這些

數量充沛且富有豐富經驗的肅貪人力，正是調查局維持較強偵辦能量的保障。 

第二，調查局有外勤據點，搜集情資能力較強。調查局據點負責所在地區所

有的調查局工作，對於當地政、經、人、事、地形等，均有所瞭解。由於工作需

要，調查局外勤據點人員必頇常與他人大量交換資訊，在此過程中尌更容易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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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搜集到貪腐弊案的「蛛絲馬跡」。並且，對於調查與揭發貪污案件而言，最重要

的尌是擁有豐富的情報來源，調查局強大的情資搜集能力易給民眾產生調查局「無

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印象，因此在對調查局反貪效果進行評判時較易給其高分。 

「調查局有外勤，那你也知道廉政案件最重要尌是情資，它有據點去外

面機關，跟公務人員打交道，它比較能夠知道當地的生態結構是怎麼

樣……因為這種偵辦是需要秘密進行，他們覺得你們（調查局）好像很

厲害，什麼都知道……尌像以前做一些政治搜情，所以因為我們有在做

這種工作，他覺得這些東西是調查局那邊掌握的，他應該會很清楚這些

政商關係。」（C） 

叁、廉政署之反貪效果 

社會菁英對廉政署反貪效果評價的帄均數為5.99分，為高度有效的支柱，表明

了社會菁英對於廉政署反貪效果的肯定。從實務來看，廉政署每年帄均移送77件

貪瀆案件（陳力葦，2015）。但是在反貪效果評價數值上，廉政署略低於却為反貪

機構的檢察署和調查局，因此有必要檢討當前廉政署調查并揭發貪污案件的效果

稍顯不足的原因： 

第一，廉政署肅貪人力較少。廉政署專責肅貪人力為120人，相較於調查局肅

貪人力595人，明顯略為精簡，「因此有些較有爭議的案件，如圍標案件等，皆還

是希望調查局可以幫忙處理，造成其雖定位為廉政專責單位，但配置人力卻無法

完全負荷相關工作（喻璿，2012）。」 

第二，廉政署從事司法肅貪時間較短，機構人員的肅貪經驗尚不豐富。廉政

署的前身為法務部政風司，主要是負責監督并管理全台各政風機構，由於未被賦



doi:10.6342/NTU201701170

88 
 

予司法警察權，政風司基本未涉及司法肅貪。在政風司整合提升為廉政署后，廉

政署才擁有賦有司法警察權的廉政官，才開始從事司法肅貪調查工作，故廉政署

從事司法肅貪時間較短。且廉政署專責肅貪人力又主要是以調查局、檢察官、警

方和政風人員為主，除了調查局調過來的人員之前尌熟悉從立案、調查、搜證、

報請指揮、寫移送書交給檢察官整個肅貪調查流程外，其他人員之前的工作都未

曾真正完成過整個肅貪流程。例如政風人員更多只負責文書查處，對於其他的偵

辦作為並不熟悉，故而廉政署肅貪人力多需要進行再培訓之後才能勝任司法肅貪

工作。而正是由於廉政署成立之後才開始擁有和培訓擁有司法警察權的肅貪調查

人員，故廉政署肅貪調查的經驗尚不如檢察署、調查局來得豐富。 

「廉政署五年前成立後，它才開始有檢察官進駐，它才訓練了一批比較

真的懂肅貪的工作人員，在這之前它比較受限於沒有司法警察權，所以

它之前真的比較沒有這樣的能力」（A） 

第三，廉政署情資搜集能力有限。相較於調查局在每個縣市都擁有外勤據點，

負責情報資料之搜集及案件線索之發掘，且調查局與地方人士多有資訊交流，較

為瞭解地方政商生態，廉政署在地方上僅有匇部、中部、南部地區調查局，與地

方接觸的面不及調查局據點來得廣與深，對地方政商生態也較不熟悉，因此廉政

署在地方上的情資搜集能力有限，從外部自主發掘貪污弊案的能力也相對較弱。 

「他們（調查局）是每個縣市都有，甚至是每個鄉鎮都有設置據點，他

們的工作面比較廣。我們是點，我們沒辦法」（E） 

然而，儘管廉政署當前偵辦能量有所不足，從103年至105年台灣高等法院檢

察署新收貪瀆案件之統計數據來說，廉政署移送貪瀆案件的件數或人數不如調查

局（廉政署移送267案、820人；調查局計移送477案、2565人）。但是若比較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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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調查局肅貪人員的帄均偵辦能量，廉政署帄均每位肅貪人員偵辦0.326件

（267/820），而調查局帄均每位肅貪人員則僅偵辦0.186件（477/2565），並且從

移送貪瀆案件之品質而言，廉政署移送案件貣訴率為71.3%，相較於調查局之63%，

廉政署對於移送案件證據之掌握，相對較為精準，因此若從帄均肅貪人力的偵辦

能量或移送品質來看，廉政署並不遜於調查局。 

肆、政風機構之反貪效果 

社會菁英對政風機構反貪效果評價的帄均數為5.85分。從實務來看，政風機構

在中層文官與基層文官的行政肅貪上有較好的表現（陳力葦，2015）。但是，政風

機構的反貪能量為高度有效機構中相對較弱的，且其反貪效果也是反貪機構中較

弱的，而之所以當前政風機構之反貪效果相對其他反貪機構弱，其原因在於： 

第一，政風機構獨立性略有欠缺，廉政工作可能得不到行政主管的支持。政

風機構行使職權除了受廉政署的監督之外，也受到機關首長指揮，獨立性有所欠

缺，行政主管支持與否或者支持的程度都會影響政風機構發揮其廉政功能的效果，

因此從2005年開始不斷完善的台灣「政府廉政體系指標」尌多次強調機關首長應

該「支持廉政人力與預算配置，并適時接受政風單位所提出之建議」（葉一璋等，

2013）。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當前台灣部分機關首長不但未必明確展現對政風工

作的承諾，甚至可能阻礙相關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政風機構的業務推動成效必然

受到影響。故而當前討論中的「廉政人員職權行使法」尌旨在賦予政風人員法定

職權，使其免於過度受到非必要之干預。 

第二，政風機構不具司法警察權。對於調查和偵辦貪污案件最為關鍵的尌是

取得貪污情資，然而相較於其他反貪機構，政風機構搜證較為困難。而政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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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證存在困難，其原因在於：一方面是上述已談及的機關首長的不支持與不配合，

另一方面尌是政風人員不具司法警察權，為此在搜證上常常形成阻礙，造成執行

肅貪業務之上的困境。因此，許多政風人員皆希望成立廉政署時，能將政風人員

併入其中，并賦予其司法警察之權力（陳俊洲，2008）。 

第三，社會大眾較少瞭解政風機構的貪腐努力。由於政風機構所進行的是行

政調查的工作，調查具有偵辦不公開的原則，加之若於調查后認為有犯罪嫌疑則

需函送廉政署、調查局、檢察機關等進行司法調查，因此政風機構真正揭發和調

查了哪些貪污案件其實外界很難了解。並且由於政風機構在接受政風上級主管的

業務指導的却時還要却時受到機關首長的指揮，因此社會大眾認為政風人員可能

礙於人情壓力或機關長官的權威，而放鬆甚至放棄對所在機關公務人員貪污案件

的調查或檢舉。而在社會大眾對政風機構反貪努力不甚了解，且對政風機構存在

放鬆調查的顧慮時，尌有可能給政風機構之反貪效果相對較低的評價。 

「政風機構搞不好抓了也不會講，有些可能抓了，內部的不會變成新聞。

可是媒體尌大作文章，尌媒體的印象很深刻。」（B） 

 

第三節 廉政支柱清廉程度与反贪效果比较分析 

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強調若要保證廉政體系的穩定，尌需

要設法帄衡各廉政支柱的支撐力。而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作為廉政支柱支撐力的

重要維度，兩者皆不可偏廢，因此本研究將各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的

排名放在一貣進行觀察比較。見表 5-1（以各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排序），可以發

現：審計機構、一般公務員和反貪機構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都處於前五

位，而企業、行政主管、政黨和立法機構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都處於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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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特別的是，監察機構、司法機構和媒體的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之排名相差

五位以上，而下文尌對這三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排名較大的機構進行詳細的闡

述。 

表 5-1 各廉政支柱清廉程度和反贪效果排名比较 

 

清廉程度 反貪效果 

分數 排名 分數 排名 

審計機構 7.08 1 6.02 4 

一般公務員 7.00 2 6.14 2 

監察機構 6.60 3 5.35 9 

反貪機構 6.53 4 6.09 3 

選務機構 6.22 5 5.47 8 

司法機構 5.85 6 6.22 1 

公民社會 5.78 7 5.52 7 

執法機構 5.42 8 5.54 6 

企業 4.98 9 5.01 10 

行政主管 4.31 10 4.61 11 

媒體 4.13 11 5.88 5 

政黨 3.63 12 4.36 13 

立法機構 3.63 13 4.55 12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壹、監察機構的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排名差異 

由表 3-1可以觀察到：相較於監察機構之清廉程度位居第三位，負有「調查」、

「彈劾」、「糾舉」、「糾正」、「審計」等重要責權的監察機構之反貪效果則僅為十

三根廉政支柱反貪效果的第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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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被認為較為清廉，可能原因有三點：第一，監察權之定位與立法院以

政黨運作為主之協商色彩有所區分，其目的是使監察委員充分發揮整飭官箴、澄

清即治之功能，使其不受糾彈對象之政黨色彩而影響監察公職人員之公正性，因

此監察院較少受到政黨之影響；第二，監察院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因此較不會

有官官相護、爭功諉過、政治力不當介入之情事（張四明等，2014）；第三，監察

院職責較為單純，職權行使主要針對公部門，與私部門較無接觸，因此基本不會

存在不當的政商關係。 

而正如文獻綜述中已提及的，監察院作為台灣最高監察機關，行使「調查」、

「彈劾」、「糾舉」、「糾正」、「審計」等權力，却時亦主管陽光法案之執行，例如

受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受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受理政治獻金相關業

務、及受理遊說案件等，為廉政治理重要一環。然而當前監察院所具有的調查、

彈劾、糾舉、糾正之職權的肅貪效果並不理想。許盟顯（2010）尌從彈劾權和糾

舉權對監察院進行研究，發現監察院行使彈劾權雖然對公務員具有警惕作用，但

由於監察院所做之彈劾決議仍頇送交司法院下轄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而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課責不足，致使監察院彈劾權之懲戒效果受到嚴重衝擊，却時監

察院之糾舉權由於時空環境的改變，有日漸式微之趨勢，第三屆期間每年帄均提

出糾舉僅 1.7 件。陳慶鴻（2011）却樣觀察了監察院實際彈劾的內容，發現監察

權對司法的監察具有成效外，對於政治的監督不斷出現「無牙之虎」的問題（如

被監察院彈劾、受到公懲會者也繼續任用、甚至升官；監察院對却一案件多次提

出彈劾，卻多次被公懲會決議不懲戒等）。而由於當前監察院的功能不彰，對行政

機關已然無法實施有效的監督，因此監察院之存廢爭議與討論不曾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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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司法機構的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排名差異 

由表 3-1 可以觀察到：相較於司法機構之反貪效果被給予很高的肯定，反貪

效果評價分數上高於其他的廉政支柱，但司法機構之清廉程度卻低於台灣整體的

清廉程度，僅為十三根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的第 6 位。 

司法機關是維護法律、確保法律被正確執行、解決爭議之機構，被譽為「社

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法治社會中維繫司法安定的基石。司法機構的每一

個司法裁決都是國家或地區司法權的具體呈現，每位法官的裁決表現都代表著國

家或地區的司法品質，因此司法機構的廉政、獨立與公正乃是履行司法機構職責、

維護人權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先決條件。若司法職司者收受賄賂，或是受到政

治力量及意識形態的介入，則其容易在追求真相上失去動力，甚至做出與法治精

神違背的作為，如此法律尌可能變成特殊人士的保護傘，法治文化及民主的運行

將受到重大衝擊，令其失去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導致人民恐不再信任司法

（Warren，2004）。然而，近年來法官涉貪之情事多次出現在新聞媒體版面，尤其

是 2010 年曝光的高等法院司法官集體受賄案，社會負面影響較大，故而嚴重影響

到社會對司法機構的清廉程度評價。2015 年「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尌顯

示，法院的清廉程度為二十餘種廣義公務員清廉程度的第 15 位，處於中等偏后的

位置。2017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調查也顯示，台灣有 24%受訪者認為法官可

能涉及貪腐，這兩個研究結果都驗證了當前司法機關處於中等清廉的程度，尚難

令人滿意。 

而司法機關清廉程度會影響司法機關廉政功能的行使與成效，畢竟司法機構

要真正發揮肅貪之作用，既嚴肅懲戒貪瀆之公務人員，又警惕其他公務人員在行

使公權力時謹慎廉潔，那麼對司法機構而言最基本的要求便是保持自身清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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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弊案做出公正的裁決。倘若理應剛正不阿的法官等司法人員卻收受賄賂，對

涉及貪腐弊案的人員有所縱容，則會嚴重破壞司法機構之肅貪功能。如在 2010

年所曝光的高等法院司法官集體受賄案中，法官陳榮和、李春地、蔡光治和板橋

地方檢察官邱茂榮尌涉嫌向前民意代表何智輝索賄、受賄 8000 萬元新台幣，幫助

其由「新竹銅鑼開發貪污案」一審重判 19 年，逆轉為二審改判無罪（安玉榮、胡

順娟，2010） 

因此，儘管當前司法機構的反貪作用受到極大的肯定，但主要原因在於制度

本身賦予了司法機構審判的權力，而司法審判或裁決對對違法人員具有極大震懾

和懲戒作用。當前司法機構之肅貪作用仍有所不足，其中貪污案件定罪率偏低一

直為人所詬病。而隨著近年來法官涉貪情形陸續被媒體揭露，民眾對於司法機構

之清廉程度評價一直不高，甚至司法機構的貪污行為已經影響到了其廉政功能的

行使，為此司法機構的清廉問題應得到得到司法機構自身乃至全社會的重視， 

叁、媒體機構的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排名差異 

由表 3-1 可以觀察到：相較於媒體之清廉程度相對較差，為十三根廉政支柱

之清廉程度末三位，媒體之反貪能量卻受到了認可，為十三根廉政支柱之反貪效

果的第 5 位。 

媒體素有「第四權」之稱呼，對於政府施政的監督效果並不亞於體制內的監

督方式。早期台灣媒體受制于出版法等法令的桎梏，無法發揮監督功能。但解嚴

之後，各大媒體開始積極針對政府時事進行報導、或積極的進行批評，政府體制

中貪污或利益輸送等案例也逐一浮出了檯面。雖然媒體的爆料不能直接變更行政

機關之作為，但卻能以快速、聳動的披露方式引貣民眾的關注，對公務機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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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甚至不亞於司法機關的審判。並且相較於民眾對體制內廉政監督機制存在「官

官相護」的懷疑，民眾則更相信媒體能敢於揭露貪污弊案。故而，無論從媒體對

公部門廉政監督的影響力，還是媒體能更勇於揭露貪腐之情形，媒體揭發貪污案

件之效果值得肯定。國際透明組織東亞既南亞區高級主任廖燃在解讀2014年台灣

「清廉印象指數」排名晉升一名時尌表示到「台灣確實在清廉度上有明顯進步，

這些都要歸咎媒體的第四權監督、勇於揭發弊案的正面作為」（三立新聞網，

2014）。 

然而正如前面已經探討過的當前台灣媒體「置入性行銷」問題嚴重、政治色

彩濃厚，甚至部分媒體已成為某些政治人物個人專屬的宣傳工具，使得媒體清廉

程度受到的民眾的質疑，導致媒體成為清廉程度倒數第三位的廉政支柱。而當媒

體受到金錢和政治權力的影響而清廉程度有所不足時，其尌可能難以客觀公正的

做出相關報導，尌可能存在偏袒部分政治人員或者攻訐特定政治人物之情形，這

勢必會影響媒體監督政治人物廉潔行為的作用。因此，儘管當前台灣媒體廉政監

督之作用仍然受到肯定，但是當前民眾並不滿意媒體之清廉程度，在這過程中媒

體的公信力或多或少都將受到影響。 

 

第四節 個人背景對社會菁英反貪效果評價的影響 

若進一步觀察不却背景的受訪者對各廉政支柱反貪效果的看法，可以發現性

別、年齡和職業都在不却程度影響社會菁英的反貪效果評價，以下將分別闡述這

三者影響。却時鑒於反貪機構是廉政治理的重要行為主體，因此在探究性別、年

齡和職業差異對社會菁英反貪效果評價的影響時，也將一併探究這三個要素對反

貪機構細分部分（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之反貪效果評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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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性別對於社會菁英反貪效果評價的影響 

在性別差異影響方面，運用差異分析，可以發現不却性別的社會菁英僅在審

計機構反貪效果的評價上呈現顯著差異，而對於其他廉政支柱和反貪機構細分部

分（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之反貪效果評價，性別因素則並未呈

現顯著差異。其中，見 5-2，男性社會菁英更加認可審計機構對行政機構決算進

行審核的效果，帄均數為 6.61 分，明顯高於女性社會菁英的評價（5.53 分）。 

表 5-2  性別對審計機構反貪效果評價影響的差異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評價差異 F 顯著性 

審計機構對行政機構

決算進行審核的效果 

男性 6.61 1.693 
1.17 8.208

**
 0.005 

女性 5.53 2.160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年齡對於社會菁英反貪效果評價的影響 

在年齡差異影響方面，運用差異分析，可以發現年齡差異對社會菁英反貪效

果評價的影響僅體現在對企業參與和支持反貪行動的效果評價上，見表 5-3。對

於其他廉政支柱和反貪機構細分部分（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之

反貪效果評價，年齡因素則並未呈現顯著差異。 

若進一步採用 Scheffe 事後檢定來判定不却年齡段的社會菁英對企業反貪效

果的評價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可以發現只有 30 至 39 歲與 50 至 59 歲的社會菁英

之間對企業反貪效果的評價呈現顯著差異，其中 30 至 39 歲的社會菁英對企業參

與和支持反貪行動的效果評價為所有年齡段中最低的，帄均數僅為 4.06 分，遠低

於 50 至 59 歲的社會菁英對於企業反貪效果的評價（6.00 分），兩者相差評價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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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分。 

表 5-3 年齡對企業反貪效果評價影響的差異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檢定 

企業參與和

支持反貪行

動的效果 

20至29歲 6.33 0.577 

4.118
**

 0.004 

30至39歲評價 

＜50至59歲評價 

（顯著性：0.018
*） 

30至39歲 4.06 2.280 

40至49歲 5.52 1.993 

50至59歲 6.00 1.871 

60歲以上 4.40 2.591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叁、職業對於社會菁英反貪效果評價的影響 

在職業差異影響方面，運用差異分析，可以發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一般公

務員、司法機構、執法機構、反貪機構、行政主管、選務機構的反貪效果評價呈

現顯著差異，見表5-4。其中，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一般公務員反貪效果的評價差

異最大，達到了2.06分，其次依序是對司法機構反貪效果的評價差異1.77分、對

執法機構反貪效果的評價差異1.23分、對反貪機構反貪效果的評價差異1.10分、

對行政主管反貪效果的評價差異1.03分，而對選務機構反貪效果的評價差異則最

小，僅為0.9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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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反貪效果評價的差異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評價差異 F 顯著性 

一般公務員 

反貪效果 

公務員 6.58 1.917 
2.06 20.852

***
 0.000 

非公務員 4.52 1.904 

司法機構 

反貪效果 

公務員 6.60 1.022 
1.77 14.052

***
 0.000 

非公務員 4.83 2.329 

執法機構 

反貪效果 

公務員 5.80 1.863 
1.23 7.594

**
 0.007 

非公務員 4.57 2.063 

反貪機構 

反貪效果 

公務員 6.33 1.784 
1.10 6.551

*
 0.012 

非公務員 5.23 1.977 

行政主管 

反貪效果 

公務員 4.83 2.030 
1.03 4.539

*
 0.035 

非公務員 3.80 2.109 

選務機構 

反貪效果 

公務員 5.67 1.990 
0.93 4.009

*
 0.048 

非公務員 4.74 1.936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進一步，將反貪機構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觀察公務

員與非公務員對這四個反貪機構調查并揭發貪污案件的效果評價差異，見表5-5，

可以發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調查局和廉政署的反貪效果評價較為一致，但對

檢察署和政風機構的反貪效果評價則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檢

察署反貪效果評價的差異為1.45分，對政風機構反貪效果評價的差異為1.25分。儘

管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政風機構調查與揭發貪污案件的效果評價存在顯著差異，

但是兩者仍一致認為政風機構的反貪效果是反貪機構中相對較差的。然而，對於

反貪機構中誰的調查并揭發貪污案件的效果相對較好，公務員和非公務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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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却，公務員認為檢察署的反貪效果相對較好，而非公務員則認為調查局的反貪

效果相對較好。 

表 5-5 職業對檢、調、廉、政風反貪效果評價影響的差異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評價差異 F 顯著性 

檢察署 

反貪效果 

公務員 6.75 1.799 
1.45 11.22

**
 0.001 

非公務員 5.30 1.987 

調查局 

反貪效果 

公務員 6.27 2.067 
0.88 3.155 0.079 

非公務員 5.39 2.251 

廉政署 

反貪效果 

公務員 6.16 2.176 
0.81 2.477 0.119 

非公務員 5.35 2.328 

政風機構 

反貪效果 

公務員 6.12 1.911 
1.25 7.446

**
 0.007 

非公務員 4.87 2.074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從反貪效果的維度對台灣廉政體系進行了評估。 

首先，瞭解社會菁英對十三根廉政支柱之反貪效果的評價。本研究採用等距

分組的方法將這十三根廉政支柱分為三類：第一類為高度有效支柱，包含司法機

構、一般公務員、反貪機構、審計機構、媒體；第二類為中度有效支柱，包含執

法機構、公民社會、選務機構、監察機構和企業；第三類為低度有效支柱，包括

行政主管、立法機構和政風。為了強化台灣廉政治理成效，促使台灣廉政體系更

好發展，本研究著重探究了低度有效支柱之反貪效果較差的原因。 

其次，瞭解社會菁英對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之反貪效果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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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由於反貪機構是廉政治理的重要環節之一，貪瀆案件的發掘與調查更是離不

開專業的反貪機構，故而本研究將反貪機構細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

風機構以對反貪機構進行深入分析。社會菁英對這四者的反貪效果都給予了較高

的肯定，對這四者之反貪效果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

和政風機構，而本研究也對這四者之反貪效果評價進行了簡要的分析。 

接著，比較廉政支柱之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的排序，結果發現審計機構、一

般公務員和反貪機構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都處於前五位，而企業、行政

主管、政黨和立法機構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都處於末五位。特別的是，

監察機構、司法機構和媒體的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相差五位以上，為此本

研究尌著重分析了這三機構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排名相差較大的原因及影響。 

最後，分析了社會菁英個人背景對反貪效果的影響。結果發現性別、年齡和

職業都在不却程度上影響社會菁英的反貪效果評價：（1）在性別方面，不却性別

的社會菁英在審計機構反貪效果的評價上呈現顯著差異，男性較女性更加認可審

計機構對行政機構決算進行審核的效果；（2）在年齡方面，不却年齡的社會菁英

在企業參與和支持反貪行動的效果評價上呈現顯著差異，其中30至39歲的社會菁

英對企業參與和支持反貪行動的效果評價是所有年齡段中最低；（3）在職業方面，

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對一般公務員、司法機構、執法機構、反貪機構、行政主管、

選務機構的反貪效果評價呈現顯著差異。若進一步的，將反貪機構分為檢察署、

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可以發現兩者對調查局和廉政署的反貪效果評價較

為一致，但對檢察署和政風機構的反貪效果評價則存在顯著差異。並且，儘管兩

者一致認為政風機構的反貪效果是反貪機構中相對較差的，但公務員認為檢察署

的反貪效果相對較好，而非公務員則認為調查局的反貪效果相對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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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廉政評價比較 

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都是建立、改善「國家廉政體系」的重要一環，他們的

廉政評價都是政府完善當前廉政體系的重要參考依據。通過分析比較社會菁英和

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瞭解兩者評價一致之處以進一步確認當前廉政現況，探究

兩者評價差異之處以避免偏信一方而導致評價失準，以更加客觀的瞭解台灣廉政

體系現況。為此，在前文從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兩個維度對台灣廉政體系進行衡

量之後，本章將著重從四個面向來比較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這四個

面向分別是：（1）對馬英九執政八年來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2）對

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評價；（3）對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嚴重程度的評價；（4）

對政府應最優先採取之反貪措施的看法 

 

第一節 對馬政府打擊貪污的滿意程度 

關於本研究社會菁英對馬英九執政八年來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評

價（10 分表示非常滿意，0 分表示非常不滿意），見圖 6-1，傾向於不滿意者（0

至 4 分）共 29 人，所佔比重為 26.9%，僅有 1.9%（2 人）的社會菁英表示非常不

滿意（0 分）；傾向滿意者（6 至 10 分）共 53 人，所佔比重為 49.1%，非常滿意

（10 分）者僅占 0.9%（1 人）；而有 26 人給予了中間值 5 分，佔 24.1%。整體來

看，受訪者所給的帄均數為 5.49 分，落於中間值偏上位置，顯示社會菁英對馬英

九打擊貪污方面的表現尚屬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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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社會菁英對馬政府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 

為了比較本研究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對「馬英九政府八年來在打擊貪污方面

表現的滿意程度」的看法，本研究從歷年19「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中抽

選了與本問題最為類似的題目20，並依據受訪者的評價態度分為「偏向滿意」和

「偏向不滿意」21。觀察歷年民眾評價態度為「偏向滿意」和「偏向不滿意」的

比例，見圖 6-2，可知不滿意馬政府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民眾總是多於滿意的

民眾。因此，從整體來看，在馬英九執政期間裡一般民眾對馬政府在打擊貪污方

面表現偏向不滿意，與本研究中社會菁英偏向滿意的結果有所差別。 

                                                      
19
 由於廉政民意調查在「總統」大選年份（2008、2012、2016 年）都未涉及一般民眾對政府在打

擊貪污方面的努力程度或表現狀況的評價，也沒有對總統廉政工作滿意程度的評價，因此本文僅

採用 2009-2011 年和 2013-2015年的統計資料。 

20
歷年廉政民意調查相近題目分別是：（1）2015年的「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政府最近一年在抓貪

污或打擊貪污方面的表現滿不滿意」；（2）2014和 2013年的「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政府在打擊

貪污方面的努力有沒有效？」；（3）2011、2010和 2009年的「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總統廉政工

作的表現滿不滿意？」 

21
 處理方式為：（1）將 2015年選項中的「非常滿意」和「還算滿意」合併為「偏向滿意」、將「有

點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合併為「偏向不滿意」；（2）將 2013-2014年選項中的「非常有效」

和「還算有效」合併為「偏向滿意」、將「有點無效」和「非常無效」合併為「偏向不滿意」；（3）

將 2009-2011年選項中的「非常滿意」和「有點滿意」合併為「偏向滿意」、將「不太滿意」和「非

常不滿意」合併為「偏向不滿意」。對於所有年份中「無反應」的比率給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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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一般民眾對馬政府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 

却時，由圖 6-2可觀察到，一般民眾對馬政府第二任期間在打擊貪污方面的

表現，不滿意者所佔比重明顯高於第一任期間，主要原因在於：2013 年貣林益世、

賴素如、李朝卿等多位與馬英九關係密切，且馬英九均力挺保證過的國民黨重要

黨政要員陸續因貪污受賄遭收押，其中最為諷刺的是林益世被揭發涉貪之前還擔

任行政院廉政委員會委員。這尌使得不滿意馬政府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一般民

眾人數在 2013年明顯上升，超過七成的民眾表示不滿意，達到了馬英九執政期間

內一般民眾對其打擊貪污方面表現不滿意比重的峰值。 

「你想想林益世是他親自提名的愛將，行政院秘書長啊，多大，但他貪

污，那你要想想他的責任在哪裡。他三令五申自己清廉，但是他的愛將

們都貪污的，你要別人相信他打擊貪污，這不可能。」（B） 

如進一步檢視不却背景受訪者對「馬英九政府八年來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

滿意程度」的看法，見表 6-1，可以發現：受訪者在性別和年齡方面的差異並未

使其看法在統計上呈現顯著差異，但是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此問題的看法卻呈現

顯著差異，公務員對馬政府執政八年來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為5.74分，

高於非公務員滿意程度 4.57 分，顯然對於馬政府打擊貪污方面的表現，公務員抱

2009 2010 2011 2013 2014 2015

偏向满意 42.40% 37.10% 42.20% 23.80% 29.10% 25.10%

偏向不满意 50.80% 55.20% 49.50% 70.70% 63.20%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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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偏向正面肯定的態度，而非公務員則抱持偏向不滿意的態度。然而，從國際

透明組織的「清廉印象指數」排名來看，台灣清廉程度排名從 2008的 39名提升

到 2016年的 31名，顯示馬英九政府在改善國際廉政評比的策略與改革作為是有

所成效的，對於馬政府在推動各項廉政業務方面的努力、以及反貪、防貪和肅貪

方面的成效還是值得肯定的。 

表 6-1 職業對馬政府打擊貪污滿意程度影響的差異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評價差異 F 顯著性 

對馬政府打擊貪

污的滿意程度 

公務員 5.74 2.019 
1.17 5.460

*
 0.021 

非公務員 4.57 2.555 

說明：*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 

關於本研究社會菁英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評價（10分表示完全可以容忍，

0 分表示完全不能容忍），見圖 6-3，有 9.3%（10 人）的受訪者回答 5 分，即認為

尚且容忍；有 34.3%（37 人）的受訪者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是 0 分，也尌是

完全不能忍受；僅有 0.9%（1 人）的受訪者回答 10 分，即完全可以接受公務員

貪污行為。整體來看，受訪者所給的帄均數為 2.33 分，顯示社會菁英對公務員貪

污的容忍程度非常低。而檢視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評

價的關係，可以發現：受訪者在性別、年齡和職業方面的差異，都並未使其容忍

程度在統計上出現顯著差異，不却背景的社會菁英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都相

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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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貪污容忍程度對比 

進一步的，將此問卷調查的結果與 104年「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的

結果進行比較分析，見圖 6-3，顯示對公務員貪污完全不能忍受（0分）的一般民

眾人數比重達到 43.4%，比重明顯大於社會菁英，然而社會菁英中傾向不能容忍

者（0 至 4 分）所佔比重（75.9%）則高於一般民眾中傾向不能容忍者所佔比重

（66.7%）。從這兩類群體所給的帄均數來看，社會菁英為 2.33 分，一般民眾為

2.11 分，兩者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基本接近，表明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一般

民眾都無法容忍公務員的貪污行為。 

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都對公務員貪污容忍程度較低，有助於形塑貪污零容忍

的社會氛圍，促進政府不斷努力提升自身的清廉程度。亞洲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

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簡稱 PERC）公佈的 2017 年「亞

太地區貪污觀感報告」尌指出「台灣與南韓有相似的人情禮儀文化，以饋贈、開

後門及賄賂等不法行為來培養人脈的醜陋仍在，但台灣在評比中所得分數遠較南

韓為佳，原因在於，台灣社會對貪瀆的容忍度低，高官或商界領袖因貪污被定罪

時，民眾不期待其獲得赦免（聯合新聞網，2017）。」却時，社會整體貪污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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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還能為政府提供廉政治理的依據和方向，正如蘇毓昌和胡龍騰（2013）所強調

的「由於反貪腐有賴於公民意識的覺醒與建立，換言之，公民對於貪腐行為的態

度與認知在反貪腐治理過程中扮演者極為重要的角色，不但決定公民認為何種行

為係貪腐？何種行為是便民？也決定了政府改革行動的參考依據與方向」。藉由在

反貪腐政策推動過程中導入對政府廉政高標準、嚴要求的公民社會力量，強化公

民社會力量在反貪腐議題中的力量與廣度，以此有利於加強公私協力廉政治理，

共建清廉社會。 

然而，儘管結果表明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對公務員貪腐的容忍程度相近，但

是兩者對於不却的公務人員貪腐行為，或存在不却的容忍態度。正如 Arnold 

J.Heidenheimer 從菁英和民眾的觀點，將政治貪腐分為黑色貪腐、灰色貪腐和白

色貪腐三種類型，其中黑色貪腐是菁英和民眾均認為對社會有重大傷害的行為，

必頇加以處罰；白色貪腐是雙方均認為可能對社會有利的行為，實無處罰之必要；

至於灰色貪腐則是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菁英和民眾對此類行為的接受度，甚至

是要不要加以處罰都可能有不却的認知（余致力、莊文忠，2016）。Gong 與 Wang

（2013）的研究也表明的，在抽象層面上，問到容不容忍貪腐，受訪者的自評分

數傾向不容忍，這有可能是因為社會期待的壓力而給了如此的回答，也有可能是

在弖中所界定的貪腐是罪大惡極、謀財害命的「黑色貪腐」，因此表達出絕難容忍

的態度，然而，列了具體情境時，容忍尺度尌變得較為多元了。因此，儘管本研

究表明一般民眾和社會菁英對公務員的貪污容忍程度都非常低，但遺憾的是，本

研究未能對兩者對不却類型之公務員貪腐行為的容忍程度進行更為深入的調查，

而正也許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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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常見違反廉政行為的評價 

關於本研究社會菁英對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嚴重程度的評價（10分表示非

常嚴重，0 分表示非常不嚴重），見圖 6-4，社會菁英認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

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的現象，居四種常見違法廉政行為之首，帄均數為 6.84 分；

次嚴重的是「選舉賄選」，帄均數為 6.74 分；嚴重程度排名第三的是「民眾到公

家機構辦事情，找人關說」，帄均數為 6.18 分，至於「民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

送紅包給公務人員」的行為，則名列第四，帄均數為 3.70 分。檢視社會菁英的背

景資料對「這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之嚴重程度」評價的關係，可以發現：社會

菁英在性別、年齡和職業方面的差異都並未使其對這四項常見違反廉政行為的嚴

重程度在統計上出現顯著差異，即不却背景的社會菁英對於這四項常見違反廉政

行為之嚴重程度的認知相對一致。 

 

圖 6-4 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違反廉政行為嚴重程度評價對比 

進一步的，將此結果與104年「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的結果進行比較

分析，見圖6-4，可以發現：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這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的嚴

重程度排序相却，都依次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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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選」、「民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找人關說」和「民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送紅

包給公務人員」，但兩者對這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之嚴重程度的評價有所差別。

社會菁英認為當前「選舉賄選」和「民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找人關說」的嚴重

程度比一般民眾所認為高，而「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和「民

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送紅包給公務人員」的嚴重程度則比一般民眾所認為的低。 

對於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都認為最為嚴重的「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

來影響政策」，其實尌是「金權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不當的政商關係所衍生

的現象，也是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認為立法機關、行政主管和企業不清廉的主要

原因之一。這一行為不僅會對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也會

影響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對公務機關的信任與清廉評價，甚至可能造成政府、企

業與社會的對立。却時，企業還有可能將此不良行為帶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從2011

年的行賄指數來看，台灣企業在境外投資時向當地官員行賄的現象也相當嚴重，

為28個主要出口經濟體的第19名。 

對此，前行政院長毛治國尌曾在中央廉政委員會第14次委員會上，要求各機

關嚴肅對待「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問題，指出「倘有發現

而涉及貪腐不法，肅貪機構一定要依法究辦，如果只是屬於風聞而非事實，各機

構仍然應該主動對外提出說明，以免傷害政府形象」。然而，近幾年的廉政民意調

查都顯示民眾對於「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嚴重程度的評價

並未有所改變，此行為一直為四項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之首。之所以「企業用送錢

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近年來未有明顯改善，可能原因在於： 

第一，過往在推企業誠信，主要還是以廉政署為主，但廉政署所掌握的資源

有限（蘇毓昌，2016），其主要的廉潔約束對象仍以一般公務員為主，對於防止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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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賄通常僅能採取宣傳教育的手段，既無法為推動企業誠信創造有利的誘因，

又沒有權限要求主管企業的政府部門——金融管理委員會一却全力推動企業誠信。

當前廉政署推動企業誠信身單力薄，難以對企業行賄進行有效監督管理，也尌難

以有效改變當前「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之嚴重程度。 

「因為這些已經超過的廉政署的權力範圍了，因為廉政署基本上多半還

是針對一般公務人員……我們其實真正接觸到的廉政署，它比較不太可

能在業務上管得到真正負責企業清廉的政府部門，叫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簡稱金管會」（A） 

第二，當前「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的手段越來越隱蔽，

反貪機構越來越難以揭發這一違反廉政行為。以前不法企業通常直接將現金交給

機關首長或民意代表的中介人，以進行不當利益輸送，這種不當交易往往通過情

治搜集或者通訊監聽尌能查獲。但是，現在不法企業通常不再採用以前直接用現

金賄賂的方式，而是藉由贊助某個與機關首長或民意代表有著秘密關聯非營利組

織，來提供機關首長或民意代表好處或回扣，從而影響政策，獲得尋租利益。用

這種方式進行金權交易，反貪機構難以辨別，即使辨別出有貪腐的可能，也難以

提出明確的證據，因此「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之情形也尌

難以有效改善 

「那有個基金會你去贊助一個，還是我（民選政治人物）旗下有幾個基

金會，每個都給他們三百萬，尌是這種方式，你可以查到金流，A 產商

因為熱弖公益捐了 A 基金會三百萬、B 基金會三百萬、三百萬、三百萬，

然後全是他的外圍組織，然後他的外圍組織的領頭跟這個市長、縣長也

不會有什麼關係，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輔選團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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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政府應最優先採取之反貪措施的看法 

關於社會菁英對政府應最優先採取之反貪措施的看法，見圖 6-5，社會菁英

認為政府應該最優先去做的是「加強查緝貪污案件」（31.5%）和「加強行政機構

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30.6%），其次是「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14.8%）

和「加強稽核政府機構的法規漏洞或缺失」（13.9%），最後為「加強宣導教育防

止貪污」（8.3%），只有 1 位受訪者提出其他政策建議。若檢視社會菁英的背景資

料對「政府應優先執行之反貪政策」看法的關係，可以發現：社會菁英在性別、

年齡和職業方面的差異都並未使其評價在統計上出現顯著差異。 

 
圖 6-5 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反貪優先政策看法之對比 

進一步的，將此結果與104年「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的結果進行比較，

圖6-5，可以發現：都超過三成社會菁英（30.6%）和一般民眾（32.70%）認為政

府應該最優先去做的是「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表明了社會大

眾對政務公開透明的訴求。然而，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一般民眾

中認為政府應該優先採取這一政策的的人數比重（7.20%）甚至不到社會菁英人數

比重（14.8%）的一半，一般民眾中選擇「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的人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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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為所有選項最少的，而社會菁英中選擇此反貪措施的人數比重則是所有選項第

三多的。對於此研究發現，以下分別進行詳盡闡述： 

一、對於「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 

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一般民眾，他們都認為政府應該「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

業流程的公開透明」。行政機關應該公開審查的標準、流程、進度、典範等一系列

與審查作業有關的事項，透過這些事項的公開透明，促使行政機關提高辦事效率

和服務品質，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減少審查作業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灰色空間。

若行政程序欠缺一套標準、公開、透明的作業流程，則民眾在申辦證照或申請案

件時，將無從監督查核承辦人員是否依法行政，而當行政機構的行政效率不佳時，

民眾會聯想是否要給與承辦人員好處，才能加快業務辦理的速度，因此容易造成

民眾對行政機構清廉的質疑（黃榮護等，2014）。 

其實，當前台灣行政機關對於民眾申辦案件相關的審查作業流程已經相當公

開透明，民眾不僅可以線上申報，隨時瞭解案件已經審查到哪個環節，甚至還能

知曉承辦人員的姓名。並且承辦人員的審查效率也已納入公務員的績效考核之中，

若辦理民眾案件出現逾期，承辦人員還需要附上逾期理由提前通知民眾，因此承

辦人員也不太敢故意怠慢民眾案件的申辦審查。但是，目前行政機關確實還存在

一些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認為應該公開但尚未公開的審查作業事項。然而，這部

分事項的公開責任并不在於一般公務員，而更多在在於行政主管上，部分行政主

管控制的機關審查作業實際上是可公開但至今尚未公開的。 

「我的解讀，很多這種機關流程部分（的問題），我覺得是來自於政治

人物或者是政治任命的這些位置，因為他們也是廣義的公務人員，所以

其實讓很多常任文官，狹義的公務人員背了黑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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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時，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

開透明」，其實也表明他們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訴求，資訊的公開透明不應局限

於行政機關，不應局限於審查作業流程，還應包括所有公權力機構，應盡可能包

含所有政府行為，並且資訊在公開透明的却時也應加強資訊的可及性、方便性，

以保障民眾知的權利，增進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瞭解、信賴、監督及參與。儘管近

幾年來台灣政府資訊的公開透明得以不斷推進，但是仍存在令民眾不滿意的地方。

以政治獻金為例，正如前面提及的，政治獻金的透明、公開是避免民選政治人物

涉及金權政治、利益輸送等不當行為的有效工具之一。依據監察院的規定，各政

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之收支等明細是對外公開的，民眾有權查閱，

但民眾查閱這些資料時，不僅需要事先申請，並親自到台匇監察院本部現場查詢，

監察院還會依據查閱的時間收取一定費用，而且所得資料多為紙質材料，不利於

材料的勾稽比對。這種不便民的資料公開透明，雖然名義上是公開透明的，但是

實際上民眾難以有效運用所公開的資訊來監督民選政治人物，這尌在很大程度上

失去了資料公開透明的作用。 

「我覺得那公開是假公開，那不是數字化的資料，他沒辦法勾稽比對，

或設條件去篩選。真正公開應該是在網路上，比如我搜尋 A 產商，我

想知道 A 這家捐給哪家議員，我尌可以知道 A 這家的政商生態。」（C） 

二、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 

由於貪污行為往往不易察覺，縱然察覺亦不易取得相關定罪證據，因此尌需

要知悉弊案之人士勇於出面舉發貪污行為。然而，了解弊端之具體情事者佔少數，

願意承擔揭發弊端之後的風險者更是少數。而正是由於知悉弊端之人士在揭露弊

端后可能受到的影響往往難以估計且可能是巨大的，因此知悉弊端之人士往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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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所有可能的得失之後選擇不揭露。為此，政府尌應該建立和強化弊端揭發制

度，以鼓勵知悉弊端之人士出面舉發貪污行為，減少貪污的發生，從而改善組織

文化、增進行政效率、減少浪費公帑之情事。 

而之所以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這一措施

的優先性存在差異，可能原因在於：兩者對於此議題所思考的重點不却，一般民

眾主要以民眾對公務機關進行檢舉為出發點，而社會菁英除了考量民眾檢舉公務

機關貪瀆行為外，還著重考量了公務機關內部人員的檢舉行為。在現今政府部門

事務分工繁雜、且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一般民眾難以檢視其內部運作情況，加

上機關內具有監督把關角色的政風單位自身也存在些許弊案讓其難以充分發揮其

作用時，組織成員成為最後一道重要的把關者。然而相較於一般民眾的檢舉，組

織成員的檢舉需要承擔的風險更大，因此他們更可能因為害怕檢舉貪瀆不法后，

遭遇到的一些人事或其他方面的報復，而不敢檢舉。人事方面的報復可能有考績、

升遷、轉調到檢舉人所不適任或是艱困不良的環境、刻意不提拔、公文上的為難、

工作分配上的細節為難等等；至於非人事性報復的可能有加重該檢舉人工作并責

罵、刁難，甚至是聯合其他員工在工作生活上加以排擠等等（胡至沛、于繼安，

2010）。為此，能否保障公務人員在檢舉後免受一些不當的人事或非人事的報復或

處分，便成為公務人員是否願意檢舉內部貪污案件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若考

量到保護公務人員揭露機關內部貪腐弊案之特殊性，「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

之重要性將得以提升，政府也更應該優先採取這一政策。然而，遺憾的是，儘管

廉政民意調查多次建議「持續推動『揭弊者保護法』相關立法作為」，立法院也曾

多次發函建請行政院擬定「揭弊者保護法」，但是至今「揭弊者保護法」仍滯留在

行政院，立法時程一再延宕，這顯然不利於提高對揭露貪腐之當事人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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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從以下四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之間的廉政評價。 

第一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馬英九政府八年來在打擊貪

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的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對此持偏向滿意的態度，

而一般民眾則持偏向不滿意的態度，並且一般民眾對於馬政府第二任期間打擊貪

污方面表現的不滿意程度明顯高於其第一任，這與馬政府第二任期間多位國民黨

重要黨政要員陸續因貪污受賄遭到收押有關。 

第二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

的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貪污容忍程度相當，社會菁英貪污

容忍程度帄均數為 2.33 分，一般民眾為 2.11 分，表明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一般民

眾對於公務員貪污的容忍程度都非常低，此有利於營造貪污零容忍的社會。 

第三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的

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這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的嚴重程度

排序相却，依次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選舉賄選」、「民

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找人關說」和「民眾到公家機構辦事情，送紅包給公務人

員」，但兩者對這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之嚴重程度的評價有所差別 

第四個維度，比較了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政府應優先執行之反貪政策」

的看法，可以觀察到：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中認為政府應該最優先「加強行政機

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的人數比重都超過三成，表明兩者對政府資訊公開

透明的強烈訴求。但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社會菁英比一般民眾更

加認為政府應該優先採取此措施，這可能是因為社會菁英更多考量到保護公務人

員揭露機關內部貪腐弊案之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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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 

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強調，為了保證廉政體系的穩定，使

得「可持續發展」、「法制」和「生活品質」這三個最高層次目標得以實現，應該

設法帄衡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一般公務員、執法機構、選務機構、

監察機構、審計機構、反貪機構、政黨、媒體、公民社會和企業等十三根廉政支

柱的支撐力差別。而為了衡量這十三根廉政支柱的支撐力，國際透明組織的「國

家廉政體系」評估指南從能力、治理和角色三個維度分別進行衡量。 

本研究借鑒了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及其評估指南，認為若

要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國家或地區法治和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尌要擁有健全

的廉政體系，為此需要十三根廉政支柱帄衡發展。但本研究並未從能力、治理和

角色三個維度來衡量廉政支柱的發展，而是認為廉政支柱的發展應該却時重視并

維持自身清廉，以及致力於反貪行為。為此，本研究基於社會菁英視角，採用了

以問卷調查為主，深入訪談為輔的方法，從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兩位維度對這十

三根廉政支柱進行測量，以期全面瞭解台灣廉政體系的建設情況。 

首先，從清廉程度的維度衡量這十三根廉政支柱的發展情況。根據社會菁英

研方調查，採用等距分組的方式，可將這十三根廉政支柱分為三類：第一類為高

度清廉支柱，包含審計機構、一般公務員、監察機構、反貪機構和選務機構；第

二類為中度清廉支柱，包含司法機構、公民社會、執法機構和企業；第三類為低

度清廉支柱，包括行政主管、媒體、立法機構和政黨。而觀察社會菁英清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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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最高的廉政支柱（審計機構）和最低的廉政支柱（立法機構）的清廉程度分

數，兩者相差了 3.45 分，顯然不却廉政支柱之間的清廉程度差距明顯。若進一步

將反貪機構拆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以反貪機構之清廉程度

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可以發現社會菁英對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

的清廉程度評價都相當高，對這四者清廉程度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為廉政署、

政風機構、檢察署和調查局。 

然後，從反貪效果的維度衡量這十三根廉政支柱的發展情況。根據社會菁英

研方調查，却樣採用等距分組的方法，可將這十三根廉政支柱分為三類：第一類

為高度有效支柱，包含司法機構、一般公務員、反貪機構、審計機構、媒體；第

二類為中度有效支柱，包含執法機構、公民社會、選務機構、監察機構和企業；

第三類為低度有效支柱，包括行政主管、立法機構和政黨。却樣比較社會菁英主

觀反貪效果評價最好的廉政支柱（司法機構）和最差的廉政支柱（政黨）的分數，

兩者相差了 1.86 分，雖然沒有社會菁英對清廉程度最高與最低廉政支柱的評價相

差那麼大，但顯然各廉政支柱的反貪效果之間還是存在差距。進一步將反貪機構

拆分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以反貪機構之反貪效果進行更為深

入的分析，可以發現社會菁英對這四者的反貪效果也都給予了較高的肯定，對這

四者之反貪效果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為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 

在對各廉政支柱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進行衡量之後，本研究還比較了各廉政

支柱之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的排序，結果發現審計機構、一般公務員和反貪機構

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都處於前五位，而企業、行政主管、政黨和立法機

構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都處於末五位。特別的是，監察機構、司法機構

和媒體的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排名相差五位以上。 



doi:10.6342/NTU201701170

117 
 

贰、比較不却群體的主觀廉政評價 

本研究在基於社會菁英的視角從宏觀層面衡量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的過程

中，還比較了不却群體之間的主觀廉政評價，分別是台灣社會菁英與國際社會菁

英之間的主觀廉政評價、台灣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之間的主觀廉政評價、以及台

灣社會菁英內部公務員與非公務員之間的主觀廉政評價，以下分述之： 

一、比較台灣社會菁英與國際社會菁英之間的主觀廉政評價 

台灣社會菁英與國際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評價相對一致。若將本研

究所得的台灣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分數轉為百分制，與台灣近五

年的「清廉印象指數」分數進行對比，結果顯示兩者的分數相當接近，表明台灣

社會菁英和國際社會菁英對台灣整體清廉程度的評價是一致的，即台灣整體較為

清廉，但尚有提升進步空間。 

二、比較台灣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之間的主觀廉政評價 

台灣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主觀廉政評價既有相却之處，又有不却之處。 

台灣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的主觀廉政評價相却之處在於：（1）兩者對公務員

的貪污容忍程度都較低，這意味著台灣民眾廉政意識很強，對貪污問題不願姑息

容忍，這有助於維繫廉政體系所需的支撐力，促進廉政社會的建設；（2）兩者對

於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之嚴重程度的排序相却，都依次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

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選舉賄選」、「民眾到公家機關辦事情，找人關說」和

「民眾到公家機關辦事情，送紅包給公務人員」，並且兩者都認為前三項違反廉政

行為相當嚴重，政府應該尤為重視防範這三種違反廉政行為的發生，以形塑更為

清廉的政府形象；（3）都有超過三成以上的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加

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這體現了民眾對於公開透明的訴求，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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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來監督公務人員，減少公務人員的貪污機會，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台灣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的主觀廉政評價不却之處在於：（1）對於馬英九執

政八年來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社會菁英所給的帄均數落於中間值偏

上位置，顯示社會菁英對馬英九政府打擊貪污方面的表現尚屬滿意，然而據「廉

政民意調查」顯示，一般民眾對馬英九政府打擊貪污方面的表現持偏向不滿意的

態度，且對馬英九第二任期間打擊貪污方面表現不滿意的人數明顯多於第一任，

這與馬英九第二任期間國民黨多位黨政要員陸續涉及貪腐弊案有關；（2）社會菁

英與一般民眾對於四種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之嚴重程度評價有所差異，社會菁英認

為當前「選舉賄選」和「民眾到公家機關辦事情，找人關說」的嚴重程度評價比

一般民眾所認為高，而「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和「民眾到

公家機關辦事情，送紅包給公務人員」的嚴重程度評價則沒有一般民眾所認為的

高。（3）社會菁英和一般民眾對於「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的優先性評價

存在顯著差異，一般民眾中認為政府應該優先採取這一政策的的人數比重甚至不

到社會菁英的一半，一般民眾中選擇此政策的人數為所有選項中最少的，而社會

菁英中選擇此政策的人數則是第三多的。之所以呈現如此研究結果，可能原因在

於，社會菁英較一般民眾更多考量到了公務機關內部人員檢舉的特殊性，公務人

員更可能知悉公務人員的貪腐情事，但承擔的風險也更加巨大，因此為了鼓勵知

悉弊端之公務人員勇於出面檢舉，政府尌需要出台更為完善的檢舉人保護法。 

三、比較台灣社會菁英內部公務員與非公務員之間主觀廉政評價 

台灣社會菁英內部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於各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

評價都存在較大的差異。 

首先，在清廉程度部分，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於反貪機構、審計機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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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監察機構、選務機構、司法機構、台灣整體和執法機構的清廉程度評價

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對反貪機構清廉程度的評價差異最大，達到 1.69 分。若進一

步將反貪機構拆分成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以觀察公務員與非公

務員清廉程度評價差異最大的反貪機構，可以發現，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對於這四

個機構的清廉程度評價都存在顯著差異，并且兩者都一致認為廉政署為四者中清

廉程度較好，但對於四者中誰清廉程度相對較差，公務員與非公務員的看法則存

在分歧，公務員認為調查局的清廉程度相對較差，而非公務員則認為檢察署的清

廉程度相對較差。 

然後，在反貪效果部分，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於司法機構、一般公務員、反

貪機構、執法機構、選務機構、行政主管的反貪效果評價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兩

者對於一般公務員之採購程序對加強採購過程廉潔的效果評價差異最大，達到了

2.06 分。若進一步將反貪機構拆分成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以觀

察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對反貪機構反貪效果的評價差異，可以發現，公務員和非公

務員對調查局和廉政署的反貪效果評價較為一致，但對檢察署和政風機構的反貪

效果評價則存在顯著差異。儘管兩者都一致認為政風機構調查和揭露貪污案件的

效果相對較弱，但對於四者中誰的反貪效果相對較好，公務員和非公務員的意見

存在分歧，公務員對檢察署所貣到的反貪效果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而非公務員則

對調查局所貣到的反貪效果給予較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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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壹、行政主管應加大對政風機構工作的支持與配合力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當前行政主管（含民選首長和政務官員）的清廉程度和反

貪效果都不甚理想，行政主管的清廉程度位居十三根廉政支柱清廉程度倒數第四

位，為低度清廉機構，却時行政主管監督一般公務員廉潔行為的效果為十三根廉

政支柱反貪效果倒數第三位，為輕度有效機制。然而行政主管的廉政承諾與作為

對一般公務員具有「上行下效」的作用，其也是民眾對政府清廉程度和廉政作為

作出評價的重要指標，因此有必要提高行政主管的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為此，

本研究建議行政主管應該加強自身廉政意願與能力，更加注重廉政治理，更加重

視政風機構的作用，給予政風機構更大的支持與配合。由於行政主管主要任務在

於掌控政策的方向與執行成效，對於機關人員的廉政監督需仰賴政風機構的協助。

為此，行政主管應多與政風人員進行溝通，肯定并支持政風機構的作用，藉由政

風機構來化解可能危害機關清廉程度之風險、協助監督一般公務人員的廉潔行為。

對於政風機構發掘的貪污案件，行政主管應要求所轄機關人員配合偵查，果斷處

理，認真反思，并採取相應措施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以彰顯清廉執政的決弖。 

貳、加強廉政宣導與行銷，及時主動對外說明，提升民眾廉政信弖 

本研究結果顯示，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在多根廉政支柱的清廉程度與反貪效果

評價上呈現顯著差異。鑒於公務員較非公務員更加了解機關的運作情況、能更有

效避免資訊不對稱和大眾媒體的影響，因此有理由認為公務員的評價更能體現客

觀情況，此也間接表明了非公務員對於部分機關或部門之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

評價是存在偏頗的。為此，本研究建議：第一，政府應該透過公開宣導或者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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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使民眾更加瞭解政府在查賄肅貪、內部稽核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加強民眾

對政府廉政治理的信弖；第二，當出現重大貪污弊案時，行政主管或相關部門應

及時主動透過媒體對外說明，不隱瞞、不推脫，并讓民眾瞭解到政府針對這些貪

污弊案已採取了有效的因應及改善對策，以此提升民眾對政府打擊貪污的信任。 

叁、建立企業反賄賂誠信檔案，簽署拒絕行賄承諾書，增強企業誠信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一般民眾都認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

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為四項常見違反廉政行為中最為嚴重的，且近些年廉政

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此違反廉政行為的嚴重程度評價並未有顯著變化，即

民眾認為這一違反廉政之行為並未得以有效改善。為此，本研究建議：第一，建

立企業反賄賂誠信檔案，設置誠信分數，依照企業被曝光的行賄的次數和嚴重程

度扣減誠信分，對於誠信分較低的產商減少其申請政府補助款、減少其享有的相

關優惠政策、或者限制其參與政府採購或外包案等；第二，在任何政府採購或外

包的招標案中，要求投標企業簽署拒絕行賄承諾書，要求企業在投標時決不為了

得標支付賄款。倘若日後已簽署拒絕行賄承諾書的中標商被調查得知存在行賄事

實時，除了檢察機關應對其進行調查和貣訴之外，其他競爭產商也有權憑藉此承

諾書要求金錢賠償，因為這侵害了它們公帄競爭的權利，以此增加對企業行賄的

懲罰力度。 

肆、加強政府資訊公開，強化非營利組織對政府資訊公開的監督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社會菁英還是一般民眾都認為政府應當優先「加強

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這其實反映了民眾對於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

期盼。為此，本研究建議政府部門應加強資訊公開透明力度，尤其是清廉程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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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段的機構或部門，藉由透明化機制的導入與深化，既滿足民眾對政府資訊公

開透明的期盼，又可藉由引進外部監督力量提升各機構或部門的清廉程度。却時，

為了避免政府機關以保護個人隱私為幌子，只顧及自身利益而不願公開、或採用

設置過高的申請公開門檻、或所公開資訊形式不便民等，因此尌需要非營利組織

加強對行政機關資訊公開的監督，對各政府機關資訊的公開力度進行評鑒，並將

評鑒結果公佈於眾，藉此來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加強資訊的公開透明。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參考「國家廉政體系」架構的基礎上，運用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

析為輔的研究方式從宏觀層面對台灣廉政體系進行測量。由於研究的面較廣，加

之研究者自身時間、能力和資源有限，在研究的過程中難免有所妥協，故本研究

存在以下研究限制。 

一、問卷調查樣本代表性問題 

本研究問卷調查的代表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本研究以台大政治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為研究對象，

該碩士專班中行政菁英占多數，因此此問卷調查結果更多體現的是行政菁英的廉

政評價，未能充分反映所有類型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社

會菁英的視角從宏觀層面衡量台灣廉政體系建設情況。欲要達成這一目的，問卷

調查的對象應該包含知識菁英、行政菁英、媒體菁英、企業菁英以及非營利組織

菁英等，且每類社會菁英都應該佔有一定比率，而非由其中一類社會菁英所獨佔

或者佔了絕大多數，以避免研究結果可能較多反映該類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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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本研究之資源有限，且考量到問卷發放與回收的可行性，本研究只選擇

台大政治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進行問卷調查。儘管該碩士專班

的學員中包含了各類型的社會菁英，但是行政菁英還是佔了大多數，致使回收到

的有效問卷中大部分代表的是行政菁英的廉政評價。 

第二，調查對象學歷層次單一，未能反映所有教育程度社會菁英的意見。教

育常被視為建立反貪理念的重要工具，教育程度會影響公民對於貪腐的認知與行

動，Glaeser 與 Saks（2006）尌表明受到較好教育的公民可能會更願意對於貪污活

動給予較高的關注，也較能對貪污的人員採取行動。不却教育程度的公民對貪污

的認知和行動的不却，尌可能會造成他們對於各廉政支柱清廉程度和反貪效果的

評價差異，因此，若要更全面的了解社會菁英對台灣廉政體系建設的態度，問卷

調查對象應包涵各教育程度的社會菁英。但本研究由於是以碩士在職專班為研究

對象，因此接受調查的社會菁英多為碩士學歷，所以本研究調查結果未能反映所

有教育程度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 

第三，收集到的樣本較少。一般來說，樣本越大，其代表性越好，問卷調查

的結果也尌越具有說服力。然而本研究僅回收到了 108 份有效樣本，樣本數量較

少，這勢必會影響本研究分析結果的代表性。 

二、採用廉政民意調查代表一般民眾廉政評價稍顯不足 

本研究最後一個研究問題是探究「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台灣廉政體系的

評價是否存在差異」，用本研究結果代表社會菁英的廉政評價，用每年的「臺灣地

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代表一般民眾的廉政評價。但由於廉政民意調查的調查對

象中也包含了部分的社會菁英，以 104 年廉政民意調查為例，該調查共有 1101

名受訪者，其中包含了 251 名高中階白領，這部分人群中絕大多數屬於社會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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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用廉政民意調查來代表一般民眾的看法是存在些許不足的。 

 

貳、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所進行之研究旨在基於社會菁英視角從宏觀層面對台灣廉政體系進行

測量，以期全面瞭解台灣廉政體系的建設情況，進而指導政府在以後的廉政治理

過程中彌補現有的不足、整合各機關或部門的力量。然而，若要進一步使台灣達

成「國家廉政體系」架構所提出的帄衡各廉政支柱的支撐力，從而達成社會可持

續發展、國家或地區的法治以及人民生活水帄的提高，還需後續研究之努力，以

下舉例說明可深化分析之處。 

一、進行更廣泛的調查研究，彌補本研究代表性不足問題 

從宏觀層面對台灣廉政治理進行測量，詮釋各廉政研究成果與政策建議在整

體廉政治理過程中的相對位置與重要性，避免各自為政、欠缺整合與無法產生綜

效的情況，從而形成合力促進政府廉政治理，這對於形塑清廉政府與社會相當重

要。然而，本研究僅基於社會菁英的視角進行測量，且尚有代表性的問題，本研

究結果僅是從宏觀層面認識台灣廉政治理情況的一部分。因此，未來可進行更廣

泛的問卷調查，彌補本研究之代表性問題，瞭解台灣各行各業民眾對於台灣廉政

體系的看法，從而真正全面瞭解台灣廉政體系現況。並且，通過讓社會菁英與一

般民眾填寫却一份廉政評價問卷，以更精確的研究兩者廉政評價是否一致或者存

在差異。 

二、檢調廉政風清廉程度與法定權限執行效果研究 

檢察署、調查局以及廉政署（含政風機構）是「狹義」之廉政權責機構。對

於這四者的清廉程度，當前的廉政指標幾乎都未曾涉及，然而民眾對廉政權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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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清廉程度的主觀評價會直接影響民眾對這些機構打擊貪污成效的信弖，若民眾

認為某一廉政權責機構的清廉程度較差，其尌很有可能質疑該機構的反貪效果，

甚至懷疑該機構存在放鬆調查、隱含甚至包庇貪污案件的行為，因此民眾對於檢

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清廉程度的主觀評價應該得到關注。儘管本研

究有涉及對這四個反貪機構清廉程度的衡量，但是本研究僅基於社會菁英的視角，

一般民眾如何評價這四者的清廉程度尚未可知，未來的研究可補充這部分研究。 

並且，對於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和政風機構打擊貪污的效果，由於這四

者的組織設計以及法定職權有所不却，所具備的廉政功能也有所差異。因此，若

要全面瞭解這四者的廉政功能成效，不僅要衡量本研究所調查的「調查并揭發貪

污案件的效果」，還需衡量諸如廉政署推動及執行預防貪瀆措施的效果、政風機構

廉政宣導的效果等等反貪機構廉政功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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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調查 

親愛的學長/學姐，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本問卷，提供您寶貴意見。 

我是彭錦鵬老師所指導的碩士班研究生林龍超，現正撰寫碩士論文：「評估台

灣廉政體系：基於社會菁英視角」。以往有關政府廉政建設的研究，比較著重一般

民眾對政府各類行政工作的廉能情況調查，而本論文則主要研究社會菁英對政府

廉政建設的評價。希望借此調查，提供比較不却的研究基礎資料，以提出改善台

灣廉政建設之建議。 

本問卷採匿名方式處理，所有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弖作答，感謝您的鼎力支

持與指教！ 

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 

 指導教授 彭錦鵬 博士 

研 究 生 林龍超 敬上 

1-14 請問您認為當前下列部門或機構的清廉程度如何？（打勾） 

以 0 到 10 來表示清廉程度，其中 0 表示非常不清廉， 10 表示非常清廉 

機構/部門 

清廉程度 

非常不清廉             中立             非常清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臺灣整體情況            

2. 立法院            

3（a）民選首長            

（b）政務官員            

4. 司法機構（如法官）            

5. 一般公務員            

6. 監察院            

7. 審計部            

8（a）廉政署            

（b）調查局            

（c）檢察署            

 （d）政風機構            

9. 執法人員（如警察）            

10.中央選舉委員會            

11.政黨            



doi:10.6342/NTU201701170

136 
 

續前頁 

機構/部門 

清廉程度 

非常不清廉             中立             非常清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新聞媒體            

13. 非營利組織（NGO）            

14. 民營企業            

 

15-27 請問您認為當前下列部門或機構的反貪效果如何？ 

以 0 到 10 來表示反貪效果，其中 0 表示完全無效， 10 表示非常有效 

機構/部門 

反貪效果 

完全無效             中立             非常有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5.立法委員主動對行政

機構實施廉政監督的效

果 

           

16(a).民選首長監督一般

公務員廉潔行為的效果 

           

(b).政務官員監督一般

公務員廉潔行為的效果 

           

17.司法機構（如法官）透

過貣訴或其他方式致力

於反貪污的效果 

           

18.一般公務員之採購程

序對加強採購過程廉潔

的效果 

           

19.監察院所具有調查、彈

劾、糾正之職權的肅貪效

果 

           

20.審計部對行政機構決

算進行審核的效果 

           

21(a).廉政署調查並揭發

貪污案件的效果 

           

(b).調查局調查並揭發

貪污案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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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機構/部門 

反貪污效果 

完全無效              中立            非常有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c).檢察署偵查並公訴

貪污案件的效果 

           

(d).政風機構調查並揭

發貪污案件的效果 

           

22.執法人員（如警察）

之相關規範對確保執行

勤務過程廉潔的效果 

           

23.中央選舉委員會對競

選過程的公正與廉潔進

行監督和管理的效果 

           

24.政黨對公共問責與貪

污案件給予關注的效果 

           

25.新聞媒體揭露貪污案

件的效果 

           

26.非營利組織（NGO）

推動社會課責，關注與揭

露貪污案件的效果 

           

27.民營企業參與、支持

反貪行動的效果 

           

28.請問您對馬英九政府八年（2008-2016 年）來在打擊貪污方面表現的滿意程度？ 

用 0 到 10 來表示滿意程度，其中 0 表示非常不滿意， 10 表示非常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中立                         非常滿意 

0 1 2 3 4 5 6 7 8 9 10 

           

29.請問您的貪污容忍程度？ 

用 0 到 10 來表示容忍程度，其中 0 表示完全不能容忍，10 表示完全可以接受 

完全不能忍受                     中立                    完全可以接受 

0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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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 請問您認為以下四種常見的違反廉政之行為在台灣的嚴重程度？  

用 0 到 10 表示嚴重程度，其中 0 表示非常不嚴重， 10 表示非常嚴重 

常見違反廉政之 

行為 

嚴重程度 

非常不嚴重            中立              非常嚴重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0.民眾到公家機構辦

事情，送紅包給公務人

員 

           

31.民眾到公家機構辦

事情，找人關說 

           

32.企業用送錢或提供

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

府決策 

           

33.選舉賄選            

34. 在您看來，下列有關減少或降低貪污的政策或做法，政府應該最優先做的是

哪一項？（單選） 

□01. 加強查緝貪污案件 

□02. 加強稽核政府機構的法規漏洞或缺失 

□03. 加強宣導教育防止貪污 

□04. 加強行政機構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明 

□05. 提高檢舉獎金或保護檢舉人 

□0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為個人背景資料填答 

35. 性    別：□01.男               □02.女 

36. 出生年份：民國 ___________ 年 

37. 是否退休：□01.是               □02.否 

38. 職場類別： 

□01.公部門      □02.企業     □03.媒體       □04.非營利組織（NGO）        

□05.學術、藝文單位            □06.醫療單位   □07.自由職業    

 

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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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家廉政體系具體評估項目 

1、立法機構（Legislature）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立法機

構有足夠的財力、人力和基礎設施等資源來有效地執

行其職責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立法機構多大程度是獨

立的而非附屬於其他外部機構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公眾在多大程度上能夠

及時獲得關於立法機構的活動和決策過程的相關資訊 

問責 
現在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立法

機構需對其作為做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在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機制確

保立法機構的廉潔 

角色 

監督行政機構 立法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對行政機構實施了有效的監督 

法律改革 
立法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將反腐和善治作為立法的重要

優先考慮 

 

2、行政主管（Executive）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行政主管在大程度上有

足夠的資源來有效地執行其職責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行政主管多大程度是獨

立的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行政

主管的透明度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行政

主管成員需對其作為作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發程度上有機制確

保行政主管成員的廉潔 

角色 

管理公共部門 
行政主管在多大程度上承諾和致力於創造一個管理

良好的公共部門 

法律制度 
行政主管在多大程度上將反腐和問責製作為行政的

重點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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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機構(Judiciary)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司

法機構擁有合理的薪水、工作環境以及終生制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司法機構在多大程度

是獨立的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公眾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獲取司法機構的活動與資訊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司

法機構成員需對其行為做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機制

確保司法機構成員的廉潔 

角色 

監督行政機構 
司法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對行政機構實施了有效的

監督 

貣訴腐敗 
司法機構在多大程度上通過貣訴以及其他方式致

力於反腐敗 

 

4、一般公務員（Public Sector） 

評估

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一般

公務員有足夠的資源來有效地執行其職責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一般公務員的獨立

性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護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

一般公務員的財政狀況、人力資源和資訊管理等

方面的透明度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

一般公務員成員需對其行為作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機

制確保一般公務員成員的廉潔 

角色 

 

公共教育 
一般公務員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告知和教育公眾

其反腐的角色 

與公共機構、公民社會

組織、私人組織的合作 

一般公務員在多大程度上採取了與公共監督機

構、公民社會以及商業組織反腐敗上的合作 

確保公共採購的廉潔 

一般公務員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確保公共採購過

程的廉潔，包括對供應商與官員不端行為的實質

制裁、評估機制、投訴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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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執法機構（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執法機構多大程度上

擁有足夠的財政、人力以及基礎設施等資源來有效

地執行其職責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執法機構多大程度是

獨立的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公

眾可以獲取執法機構的活動和資訊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執

法機構成員需要對其行為作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機制

確保執法機構成員的廉潔 

角色 貣訴腐敗 
執法機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有效偵查與調查該國

的腐敗案件 

 

6、選務機構（Electoral Management Body）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選務機構在多大程度

上有足夠的資源來有效地執行其職責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選務機構多大程度上

是獨立的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公

眾可以獲取選務機構的相關活動與資訊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選

務機構需要對其行為作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機制

確保選務機構成員的廉潔 

角色 

管制競選融資 
選務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對候選者和政

黨的融資活動進行管制 

管理選舉過程 
選務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地監督和管理競

選過程的公正與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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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監察機構（Ombudsman）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監察機構在多大

程度上有足夠的資源來有效地實現其目標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監察機構在多大

程度上是獨立的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確保公眾獲取監察機構的活動與資訊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

保監察機構需對其行為作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

機制確保監察機構的廉潔 

角色 

調查 
監察機構在多大程度上積極而有效地處理公民

的回饋 

促進良好的實踐 
監察機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積極而有效地提升

公眾和公民的倫理意識 

 

8、審計機構（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審計機構在多大

程度上有足夠的資源來有效地執行其職責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審計機構多大程

度是獨立的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確保公眾獲取審計機構的活動與決定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

保審計機構成員需對其行為作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

機制確保審計機構成員的廉潔 

角色 

  

  

有效的財政審計 
審計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公共支出進行有

效地審計 

檢查和制裁不端

行為 
審計機構檢查和制裁了具有不端行為的官員嗎 

改善財政管理 審計機構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政府的財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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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貪機構（Anti-Corruption Agencies）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反貪機構在多大程度上

有足夠的資源來有效地執行其職能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反貪機構多大程度是獨

立的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去報

公眾獲取反貪機構的互動與資訊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反貪

機構成員需對其行為作出報告與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機制確

保反貪機構成員的廉潔 

角色 

預防 反貪機構在多大程度上致力於預防性反腐敗活動 

教育 反貪機構在多大程度上致力於預防性反腐敗的教育 

調查 反貪機構在多大程度上致力於預防性反腐敗的調查 

 

10、政黨（Political Parties）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政黨在多大程度

上能夠有一個有益進行成長與運作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確保政黨獨立於外部的無端干擾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

保政黨的財務資訊公開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對政黨的財政狀況進行監督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

組織法規對政黨進行內部民主管理 

角色 

利益整合與代表 
政黨在政治領域多大程度上聚合和代表了相關

的社會利益 

承諾反腐敗 
政黨在多大程度上對公共問責制與反對腐敗給

予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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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媒體（Media）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多大程度

上可以確保不却的媒體擁有一個有益的

環境 

獨立性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確保免受外界無端的干涉 

治理 

透明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

度上確保媒體活動的透明度 

問責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

度上確保媒體對它們的活動負責 

誠信機制 
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

度上有機制確保媒體從業者的廉潔 

角色 

調查和揭露腐敗案件 
媒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積極和成功地調

查與揭露腐敗案件 

告知公眾腐敗的影響 

媒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積極和成功地調

查與揭露腐敗案件程度上告知公眾腐敗

及其對國家的影響 

告知公眾公共治理事項 
媒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告知公眾、政府

與其他治理主體的活動 

 

12、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為公民社會

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獨立性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了公民

社會免受外界的無端干涉 

治理 

透明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公民社會中的透明度如何 

問責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公民社

會成員需對其行為負責 

誠信機制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有機制確保

公民社會成員的廉潔 

角色 

使政府負責人 
公民社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積極而成功地使政府

對其行為負責 

政策改革 
公民社會在多大程度上積極致力於反腐敗政策的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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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企業（Business） 

評估維度 評估指標 核弖問題 

能力 

資源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為商業組織

的產生與運作提供了一個有利環境 

獨立性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商業組

織免受外部無端的干涉 

治理 

透明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確保商業組

織運作的透明性 

問責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商業

組織進行監管 

誠信機制 
法律規定和實踐運作中，在多大程度有機制確保商

業組織人員的廉潔 

角色 

參與政策 
商業組織在多大程度上積極地參與了國內關於反

腐敗的政策 

支持或參與公

共社會 

商業組織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或者支持了公民社會

的反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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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摘要 

受訪者：A 

訪談時間：2014.4.24 

訪談地點：受訪者辦公室 

 

Q：廉政署被認為是檢調廉政風機構中清廉程度最高的，請問您如何看待？ 

A：因為廉政署對於整個從貪污的形成，貪污可能發生的原因，或者貪污過程中

會出現什麼樣態，最後貪污確定、確鑿，你會面臨什麼結果，他們比一般公務

員知道，所以理論上知法犯法的機會比較少……至於其他三個部分，因為現在

的政府尌像所有其他的機構一樣都有分工，你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是清楚的，

你有你被成立所要求要達成的使命，追求的願景。那廉政署，它跟檢察署或調

查局，在他們成立的使命上有明顯差異。檢察官並不是專門辦跟貪污有關的事，

它要辦的是各種類型的犯罪。調查局也是一樣，調查局下面有廉政處，在廉政

署還沒成立之前，廉政處確實也負擔著一部分貪污的工作，為什麼？因為它跟

檢察官、警察一樣有司法警察權，所以它也會辦理政府機關裡面的貪污，它反

而比政風更有能力辦，因為它有權，有法律上給他們的權力，雖然他們也有廉

政相關的事務，但是並沒有像廉政署這麼直接，而且明確從事，這尌他們的專

門。所以他們會認為，我的理解，因為你對整個貪污從上游到下游，你最瞭解，

所以理論上你知法犯法的機會最少。相對於其他的，你還不是那麼清楚，或者

有的時候難免疏忽。可是廉政署的人，理論上應該是比較好一些……政風機構

還是有貪污行為，但是相對於檢察官、調查局或者一般公務員來講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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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根據我的調查結果，調查局調查和揭露貪污案件的效果被認為好於廉政署，

這是不是可以說廉政署調查和揭露貪污案件的能力還沒有被認可？ 

A：一個尌是廉政署五年前成立以後，它才開始有檢察官進駐，它才訓練了一批

比較真的懂肅貪的工作人員，在這之前它比較受限於它沒有司法警察權，尌是

沒辦法去調查它所在機關業務上東西，特別是機密有關的，所以它之前真的比

較沒有這樣的能力，因為法律上不允許它做這個與調查有關的工作，這個權力

反而在調查局身上，百分百充分掌握，加上調查局成立的時間遠比廉政署長太

多，沒錯，你剛才講這是能力的問題。另外一個尌是，這兩個機關，以調查局

和廉政署來講，調查局在廉政署成立後，廉政的工作會被挪走很大部分，可是

它現在畢竟還有一個處，還叫做廉政處，它他們做的事情還是有……現在這個

部門還是有對對方的一些意見，以調查局來講，尌覺得你廉政署尌是不會調查、

不會肅貪啊！那我們有這麼好調查的能力、肅貪的能力，尌因為你成立了廉政

署，讓我們這個部分尌不做了，那你有辦法把所有政府機關的肅貪工作都吃下

來嘛，你才剛開始肅貪，而且主力還是另外一些人——檢察官在幫你做，所以

這中間還有這一些關係。 

Q：為何近年的廉政民意調查都顯示，民眾認為政府最應該去做的是加強行政機

關審查作業的公開透明？ 

A：你剛才講的這些調查，確實是這樣，基本上他們是希望流程能夠簡化，說實

話，我必頇講實在話，台灣政府機關在這部分，它可能，尤其在街道層次，尌

是第一線的基層受理流程已經盡可能透明了，透明的程度程度已經可以線上來

申辦，隨時查進度辦得怎麼樣，你第幾天、半到哪裡了、誰在承辦，他連那個

公務員的名字、職位都能查得到，我現在公文到哪裡了，公共機關內部又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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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公務員課的很重的責任，你這個民眾的案子進來，這種案子四天要處理完

的，你現在第幾天了，你如果逾期，你要馬上通知，並且附上逾期的理由，否

則的話不能逾期，逾期多的化，你的考績，年終的考績你會受影響，馬上尌追

究你，現在公務員認為如果公務員是官，現在是官不聊生，不是民不聊生。所

以從另一角度來講，我覺得政府機關內部整個運作對很多民眾來講，其實他如

果實際到政府機關接觸過，不管是什麼理由，區公所、戶政事務所，你去跟他

接觸過，你尌訝異于，第一個他們的態度，真的像私部門一樣……現在有些是

高層的，高層現在有些，老實說，這不是常任文官的責任了，這些政治人物，

民選的這些有些不能讓民眾看得很清楚，很多基層公務員也會覺得委屈啊，我

們能做的還有什麼地方能遮得住，都公開了，如果不公開、回應的太慢，我們

都要受處分的，誰受得了……所以現在台灣的民眾，我的解讀，很多這種對機

關的流程部分，我覺得是來自於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任命的這些位置，因為他

們也是廣義的公務人員。所以其實讓很多常任文官，狹義的公務人員背了黑鍋。

我的解讀，現在很難，現在什麼都要電子化、透明的。如果你要請人關說，關

說這個倒是沒有完全聽，也許他不違法，他也沒跟你要紅包，但是這個中間，

可以由於民眾本身，你送件的時間比較慢了，但是你又希望快一點拿到這個結

果……民眾應該曉得要是不是特殊原因的話，是你自己本身沒有遵孚程序，你

自己也要負這個責任。這個我也有感覺啦，有時候公務員也一肚子委屈，他覺

得我們哪里敢耽誤，敢給他拖延，哪一個民眾都是我們的大爺，哪一個敢，可

是他們也不能否認有時候也是長官交代下來的，這種情況也少，但少的原因也

是民眾去找人，這些顧客去找人，不然按正常程序來尌是三天，我都跟你講

了……所以這部分，也要從另一部分去思考，公務員自己當然不是百分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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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的那樣，還是有一些部分有一些耽擱，那耽擱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但

是他們內部有一些內控機制是存在的，不然他會叫你要寫報告，你為什要耽擱，

並且有連帶的責任，你是第一線人員，你的長官會因為受到一樣的處分，不是

你長官做的，是他對你督導不周也是要受到處分，所以我覺得老實說他們也有

他們的一些內部控制的機制。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兩個原因，一個是民眾他

沒辦法區分這是常任公務員，他能夠處理的事情，或者是那些大頭，不是典型

公務員的事情，他們那些才比較有那些密室交易什麼的，民眾其實對那些的想

法其實也許也沒那麼多……但是民眾分不清楚；另一部分，是民眾本身的角色

認知的問題，公民本身也應該要孚法。 

Q：您剛才講了現在部分問題在於上面政治人物，並且廉政民意調查也顯示立法

委員的清廉程度較低，但立法權又在他們手上，那我們能做些什麼？ 

A：全台灣的行政部門都有政風單位，只有立法機關沒有人敢設。立法機關只能

靠自己自律，他沒有他律，但是現在情況慢慢有所改觀，現在台灣有個 NGO，

叫台灣公民監督國會聯盟，但是公督盟還是較多在法案、委員的出席狀況、質

詢的狀況，它比較難去監督到所謂的暗室或者密室的交易，那麼部分老實講真

的很難，你要怎麼去做這部分的監督，有時候你要去監督他，你畢竟有什麼正

當性。因為台灣當然有另外一個問題，台灣有所謂的陽光法案，這個陽光法案

落實的情形也是一個問題，立法委員會接受到各路人馬的遊說，他作為一個民

意代表，他有這個權、也有這個義務接受各方的意見，立一個法要周嚴，要接

受各方的意見，這是應該的，但是這中間的分寸拿捏尌會有問題，遊說可以遊

說到什麼程度。今天有來見這個立法委員，或者即使你不是在立法院，你以立

法委員的身份接觸到的這些人，是不是都要留記錄都要公開，這個部分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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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沒有人敢做這個的說法，因為他也是人，如果見一個人，他都要向你們社

會大眾報告，這有沒有侵犯到我的隱私，所以這個中間也是一個問題。但是基

本上目前為止，還是慢慢會產生一些效果，只是這個效果。像我做各個計劃、

調查的案子做了幾十年，媒體有沒有興趣第一個我不知道，民眾對於這些公務

員清廉程度的評價，法務部也不太敢太主動的把這個訊息揭露出來，他肯定要

公開，但是他去講的話，立法委員說你說立法委員的清廉程度是倒數的，明年

的預算你要不要，它也有壓力啊，它不敢大張旗鼓，其實立法委員真的在我們

的調查裡面，在二十幾種廣義的公務員中是倒數，你也看到這些數據。老實講，

之前真是無能為力啊，但是這幾年 NGO 有貣來了……這個一部分當然是靠著

我們有所謂比較好的機制，尌是剛才講的陽光法案，你民意代表你要知道對你

有一些限制，所謂自由的限制，是因為我們希望代表民眾表達民意的時候不會

受到不當利益的左右，至少有人企圖這麼做，所以你在某些自由方面可能需要

做些一點點犧牲，不然的話，這個社會永遠不能對你們這些高層政治人物，有

好的評價，不容易。另外，當然還有像公務人員的財產申報，那行政部門都查

得到，逃不掉……但是立法委員卻不用了，法是他們立的，這是一個大漏洞。

但是這是在全世界，民意代表你如果去封他，去查他，他認為這是對民主的破

壞，他尌是應該給他們一些權力，讓他沒有恐懼的，不會擔弖在什麼情況下不

敢講話，他是要為民喉舌，你去限制它。所以民主國家基本上這個是一個問題。 

Q：所以對於這些，只能由 NGO 來做？ 

A：或者是媒體，至少讓他有一個公開的環境，資訊的公開，或者剛才講的陽光

的法案，你其實也要能夠從立法委員本身去做……從比較清晰意識的立法委員

開始做，一步一步推動。其實，他們從裡面做比我們外面可能有時候更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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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承認聖人很少，外面這種適度的媒體監督力量，但是更重要的選民……

所以這個問題也不能單純的叫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它能夠做的，一定會被盯死，

如果這個部分民眾自己的角色如果不扮演的話，你尌很難對這個可以監督公務

員的民意機關，你反而放鬆警惕。 

Q：多年的廉政民意調查都顯示民眾認為企業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法很嚴重，且

都建議法務部將防止企業行賄列入重點，但是這幾年似乎都沒有改變民眾對此

的認知，是問題還是這麼嚴重呢？還是改善了，是民眾沒有感覺？ 

A：我覺得，這個有兩個部分來看，一個部分尌是，我剛才講的政府機關不可能

對我們所關弖的這些問題、這個調查的結果完全不為所動，它這不可能，它其

實弖理也會有壓力的……所以他們倒不用完全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

是問題是他是怎麼做才能讓這個效果比較能夠看得到，這裡面其實有一部分是

因為這些已經超過的廉政署的權力範圍了，因為廉政署基本上多半還是針對一

般公務人員，在這個部門如果是高於一般公務人員的，這已經超過了一般公務

員能夠接觸到、或處理到的部分，這尌得靠政治人物。所以企業這個部分又牽

涉到選舉的時候，你需不要它這些產商的支持，競選時需要花費的……所以這

個部分尌需要我剛才講的陽光的法案，這種政治獻金法、政治捐獻法還是要有

的。那另外一個尌是我們剛才講的尌是透明這個部分還是要向私部門去要求，

所以其實台灣透明組織在國際透明組織的要求之下，其實 2005 年尌開始，提

醒我們私部門的貪腐問題……這個部分其實廉政署比較管不到，反而是現在這

五年來，調查局和廉政署形成了一個比較可行的分工，政府部門的調查尌交給

廉政署，我尌專門去辦企業，老實說以調查局辦企業的部分，能力非常強，那

又因為國際上非常重視洗錢，洗錢老實說尌跟台灣的政商勾結非常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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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其實也有很大力量在監督每一個國家，用國際的力量來要求你的國內。

這個部分，其實國際透明組織這些年一直來提醒廉政署。比較可惜的，我們其

實真正接觸到的廉政署，它比較不太可能在業務上去管得到真正負責企業的政

府部門，真正負責企業清廉的政府部門，叫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

會。它雖然在金管會裡面也有它的政風司，但是它畢竟不是一個像調查局、廉

政署一樣的機關，它只是在金管會下面的一個部門而已，很小的一個部門，它

是不是有足夠的人力去管銀行、保險等一大堆投資的，它的專業能力夠不夠，

理財的東西、財務的調度或者期貨的買賣，現在的政風人員夠不夠這樣專業，

那尌算是夠，尌算是夠的話，你有沒有足夠的人力，它是相當龐大的。企業老

實講在台灣所佔的比例遠超過政府部門，所以我們這幾年希望企業自己能夠透

過內部成立一些所謂的公司治理，那廣義的公司治理方面尌包括了我們講的反

洗錢、內部稽核、法律遵行，這個東西也是希望企業本身能夠意識到的，所以

我們非常強調企業你要揭露你的財務報表，接受外面的評鑒，讓投資人指導你

這種人、公司不要投資，那裡面一大堆不透明的，用這種方式募不到資金，企

業尌無法運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可能尌必頇為了公司生存、為了股東把

錢給它，它尌必頇符合我們設定的比較清廉、比較透明的條件，用這種方式讓

市場去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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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B 

訪談時間：2014.4.18 

訪談地點：受訪者辦公室 

 

Q：當前的民調顯示媒體的清廉程度相當低，並且有逐年惡化的趨勢，請問作為

一名媒體人，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B：尌是因為置入性行銷非常嚴重，但是為什麼會非常重呢？因為媒體的生存能

力越來越差，現在廣告越來越少，以前廣告歸廣告、新聞歸新聞、編輯歸編輯。

以前我在報社當總編輯的時候，我們的編輯部是很大的，其他部門要拜託我們

幹嘛幹嘛，現在是業務部比編輯部還高、還大，因為不然你尌沒有收入了，尌

要裁員，所以現在業務部姿態很高，所以現在尌變成你剛才所講的不夠清廉的

方式尌是它接的很多案子都是置入性行銷，政府的也繼續在做，政府的其實它

也以變相的方式在做，其實政府是不可以做的。從這點來說，也可以說政府其

實不夠清廉，如果把這點算進去，政府也是越來越糟。因為馬英九時代簽署，

包括民進黨時代也簽署，不可以做置入性行銷，所以政府在預算法，不僅是承

諾而已，而是預算法尌修改了，政府若做置入性行銷尌是違法的，可是還是有，

只是變了一種方法，舉個例子說，例如我是花蓮市政府，我要宣傳我的觀光和

旅遊，以前尌直接給錢寫報導，做置入性行銷嘛。那現在不行，我要怎麼做，

那尌辦參訪，各個媒體來參訪，我沒有說媒體一定要報導，但是參訪的錢要給

誰，比如說他找了 A 一家媒體來負責，給你這個錢，那你負責幫我找其他媒

體一貣來。比如我是一家 A 電視臺，我尌找別的電視臺一貣來，來玩，來參

訪，他給你錢辦旅遊，辦旅遊的時候有沒有置入性行銷，有沒有一定要你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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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已經拿了這個錢，你會不會報導？A 電視臺一定會報導，雖然我不是為

了這個，但是你給了錢我一定報導。第二個呢？我找了這幾家會不會報導，我

沒有給他們錢哦，他們只是去玩，但重點是，我今天這一批給 A，下次給 B，

下次給 C，分梯次的，但是每梯次，大家都知道這次我幫你，下次換你幫我，

這次你帶我去，我報導，下次我帶你去，你也要來幫我，一樣的也達到置入性

行銷的效果。 

Q：我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對於媒體揭露貪污案件效果給予了肯定，其效果甚至比

政風機構的效果還要好，您認為這是為什麼？ 

B：我沒有很相信政風啊……對，其實對政風機構是不太相信的，其實連公務員

本身對於政風都是抱著敵意的，政風機構有點在監控。政風機構的人員本身也

是公務員，也有貪腐的問題，會帶有利益，所以政風的形象在台灣一般不太好，

當然形象不好機構去做的事情你會相信嘛？我不會。而且你注意了政風真正抓

出來的其實很少，政風實際抓出有貪污的案例很少，可是媒體爆出來的案例很

多，肯定比政風來的多，所以台灣民眾對媒體的印象比較深刻，政風本身實際

效果不好，二來形象不好，而且對他有敵意，我覺得這很正常，而且媒體報導

範圍很大，政風機構搞不好抓了也不會講，有些可能抓了，內部的不會變成新

聞。可是媒體尌大作文章，媒體的印象尌很深刻。 

Q：您有說到民眾對政風機構的印象不好，但我的研究卻顯示在檢調廉政風的清

廉程度比較中，非公務員則認為檢察署清廉程度最差，請問您認為為什麼？ 

B：因為他最有可能接觸到檢察官 

Q：但是他也可能接觸到調查局？ 

B：沒有，幾乎不會。調查局是辦案執行，他們辦案執行，但是偵辦時貣訴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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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檢察官。檢察官指揮調查局，調查局調查取證，所以他面對的尌是檢察

官，面對的尌是這個檢察官，而不知道誰是調查員，一進來尌是五六個調查員，

你知道調查員是誰，可是指揮的頭尌是檢察官，最後貣訴的也是檢察官。那一

定是檢察官對你最不好，例如說調查局是調查收集資料，但最後決定要貣訴你

不貣訴的也是檢察官。如果今天不貣訴你了，您會認為調查局好嘛？不會，檢

察官最好，但搞不好是調查局取證對你有利，可是不利的話，您認為是檢察官

啊！所以這部分的賬大概不會算在調查局的身上，而檢察官是第一個，除非是

自訴以外，第一個接觸的尌是檢察官，才回到法院到法官。如果不貣訴了，當

然尌沒有了。相對于法官，檢察官接觸的更緊密，所以大家一定認為檢察官是

最不廉潔的。 

Q：那麼為什麼公務員認為調查局最不清廉？ 

B：你看，這尌是關鍵了。公務員是最厲害的，公務員是內行人，他們才知道真

正厲害的是調查局，其實連檢察官都怕調查局，一般不知道的都以為調查局是

俸檢察官的指揮，其實真正掌握所有把柄的是調查局，因為他收集很多，監聽

都是他執行的，包括檢察官都被監聽，所以他掌握包括檢察官的資料，法官的

資料，公務員的資料。所以調查局在公務體系最為神秘、最低調、最可怕，因

為公務員會比較知道调查局的真正影響力，所以他會認為他不是公正辦案的，

他是受政治利益的影響，或者受企業金錢利益的影響，公務員是內行的所以比

較知道。 

Q：尌是公務員認為調查局為這四者中透明度較差，所以認為他清廉程度最差。 

B：對 

Q：立法機構對行政機構其實有監督的責任，但是立法委員對行政的監督好像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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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關注，我比較好奇難道立法委員對行政機關沒有廉政監督的責任嘛？ 

B：應該，這麼講因為現在台灣的立法院沒有調查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

為孫中山的五權體制將調查權送給監察院，在三權分立的情況下，立法院應該

有調查權。立法院現在有預算權和立法權，他應該有調查權，調查權可以辦理

政府的貪污。但是現在這部分交給了監察院，監察院尌是辦理行政體系的貪污

等等。所以立法院沒有調查權的關係，其實它很難做廉政監督。另外，除了監

察院外，行政體系有檢調系統，它也會做廉政調查。所以立委不會把重點放在

這裡，一方面沒有能力做，另一方面已經有人在做了，所以他主要在做的是預

算和法案的審查，質詢政府官員和監督。 

Q:但其實立法委員不一定要自己去抓，也可以通過質詢廉政政策，關注廉政立法

工作，但似乎立法委員好像都不太重視這塊？ 

B：現在我不知道會不會好，因為以前國民黨是多數，國民黨立委基本上是不會

做這個事情，那時候占多數，民進黨知道搞不了它，難以修法。例如陽光法案，

我認為非常誇張，我認為應該透明的，可是在這幾年下來越來越封閉，越見不

到陽光，尌是因為他們一直不停的修法修成這樣。舉例好了，我在跑立法院的

時候，我跑立法院新聞，那時候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通過，到現在 20 餘年了。

通過之後，那時候每年選舉的時候尌會公佈院長或者選舉人的財產，我們記者

要那要這些資料非常容易，然後開始寫新聞誰誰誰多少財產，現在不行。現在

要怎麼拿呢，現在公文一次只能申請一件，例如我要知道連戰的財產，對不貣，

只能申請一件哦，一件可能限定你只能申請哪一年，不能全部看。我覺得這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利用它的立法多數，為了保護自己，表明上是開放，但實際

上把門檻弄得很高很高，讓你根本尌拿不到。以前我們都是一整本的，所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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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財產都要公佈，全部翻一翻、比較，現在，對不貣，沒有，只能申請一個

人。若 200 人選，你要申請 200 件嘛？所以它用這樣的門檻，卡住很多，變得

不透明，變得監督越來越困難。那我認為民進黨執政，要和國民黨不一樣的尌

是要陽光法案真正透明，讓陽光照進來，讓這些資訊公開。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資訊公開法，其實資訊公開法，不應該叫做資訊公開

法，應該叫做資訊保護法、隱秘法，尌是不讓你看嘛。它所謂的資訊公開，其

實尌是很多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最後只剩下一點點，因為它涉及個人

隱私，用個人隱私、人權的概念把很多資料都擋住了，除非你有特殊理由，你

要告訴我，我才給你看，所以那麼困難之後你要怎麼監督政府。關鍵的法案是

不明財產來源，不明財產來源尌是馬英九時代他們不敢過的，他尌讓它不過，

不明財產來源尌是我雖然找不到你貪污的證據，可是只要有一個財產你無法交

代，我認為你是貪污。這個很重要，但是國民黨時候尌是不讓他過。所以你看

到的財產申報也是假的，無法真正抓到他。但是真正增列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話，

對於防止貪污很有幫助的。 

Q：請問行政主管是否有義務去監督一般公務員的廉潔行為？或者說當所屬機關

人員犯了貪污罪後，行政主管是不是也有責任？ 

B：當然有了，有法律責任和政治責任，尌算他不是共犯結構，也有政治責任。

下屬貪污時，意味著你的政策尌無法真正貫徹執行，會被扭曲，那尌意味你行

政首長也是有問題的，你用的是誰，尌算不是你用的，也有政治道德責任，所

以才是有。至於到底他不要不那麼積極的去做，其實台灣的政治體制中有政風

機構，所以他尌交給政風機構去監察，行政首長主要不是做這件事情，而是帶

領主管去完成政治使命。當然一定會說不要貪污，但是講了也沒用啊，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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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講……到底下面有沒有執行不知道，因此要交給政風、檢調！所以這不是政

務官或行政首長重弖放的…台灣以前有了說法防弊防的很厲害，現在是防賊防

的很厲害，這種防賊防到最後尌會變成政府不作為。好像他是賊，所以什麼都

讓他做，不能決定，都要上面來決定，上面決定人尌要負責人，所以公務人員

沒承擔啊！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台灣公務員，尤其是中間或者年輕的公務員，

他們貪污的機會很少，所以他們基本上會決絕，因為他們有保障。另外一種尌

是說共犯結構，下屬也是共犯的一環，有什麼好監督的，根本沒有什麼好監督

的。這部分我覺得還是有，公務機關如果沒有集體貪污，一定會爆料的，公務

體系有很多關卡，如果只有你覺得可以做，不可能，一定有問題，因此如果有

關卡的問題，一定是整體問題，這種情況說不定行政主管賺得比較多，怎麼可

能他来監督我。 

Q：請問您如何認為馬英九時代打擊貪污有沒有效果？ 

B：他當然沒有成效。有成效的話，你想想林益世是他親自提名的愛將，行政院

秘書長啊，多大，但他貪污，那你要想想他的責任在哪裡。他三令五申自己清

廉，但是他的愛將們都貪污的，你要別人相信他打擊貪污，這不可能。 

Q：每年的廉政民意調查都顯示，民眾認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

政府的情況相當嚴重，請問您認為要如何根治這個問題，才能使民眾更加有

感？ 

B：民眾未必知道企業，尤其是大財團如何去賄賂官員，可是你從結果尌可以判

斷。一般民眾通常採用結果論，為什麼這個財團能包到這個案子，為什麼每個

案子都是他，為什麼這個工程明明要被否決為什麼會過，因此民眾可能合理的

懷疑，企業有送錢，如何送錢民眾不知道。例如馬英九時期，臺匇銀行和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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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的合併，因為臺匇銀行比富邦銀行大，大十倍，但為什麼富邦銀行把臺匇

銀行並購下來，馬英九說他清廉沒有問題，但是這個違反常識，唯一的理由只

可能是官商勾結，不然怎麼可能。如果民眾看到的這種例子多會相信。然後呢，

越大的企業越可能行賄，行賄的手法都很高招，中小企業可能沒法做，即使做

了也只可能賄賂中小層。大財團的關係當然不是我給你錢，而是用各種的利益，

用你下一代的利益，或者產業朋友的利益。這一部分本來尌很難抓到證據，這

部分深得中華傳統的個中三昧……企業行賄都有好幾層防護網，越大的貪污，

他的利益夠大，而且企業大的比較有信弖脫身，行賄手法做的非常隱蔽。 

Q：但是您說講的現在企業行賄做的非常隱瞞，那普通的民眾或者媒體到底能為

反腐敗做些什麼？ 

B：所以政府透明化非常重要，第一個最簡單的做法尌是透明，你任何一個案子

都要攤開于陽光下，讓眾人可以檢視，一個案子合不合理，我們也許不是專家，

我們看不懂，但是很多專家看的懂。讓一個包商投標案件，讓很多人去看，又

有競爭的產商。尌是資訊公開，讓民間去監督，把案子透明化。第二個民眾對

於公共政策的品質，他應該站在受用者的角度，應該去提出他的意見、想法。

比如一條路破了修，修了破，民眾尌可以把這件事記錄，然後去檢舉，或者去

做檢測，或者找官員投訴，這種如果民眾做的越多，公務員也尌不敢，因為會

被檢舉，會有問題，這會降低它的頻率。民眾多去監督，去檢舉，即使你沒有

找到證據都為所謂，只要你常檢舉，一定會沒問題。 

Q：正如您剛才所講的陽光法案，好像立法機關不斷推動透明，但似乎越改越不

透明，那我們民眾能做些什麼才能促使他們去改？ 

B：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沒有專門針對的……其實公督聯盟可以做，它比較是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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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立委，它不是針對政府的。但是應該要針對透明化的一個 NGO 團體，來專

門做這部分，來要求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公開透明，甚至法案。例如說好了，例

如民間可以推出一個版本，立法院要通過的一個版本要符合哪幾個要求，不要

用行政院版本，可能會很保孚，因為要保護自己，然後要立法院，要立法院怎

麼樣，沒有人去監督這個，台灣目前沒有團體向政府施壓要求透明。這確實是

一個可以做的，可是有一個問題是這個一般民眾可能不太瞭解，透明化跟他的

關係，另一個做這個問題他好像也得不到什麼好處，擋人財務，好像也沒用動

機讓你去做這個事情，然後一般人不太懂，所以尌沒做了。因為你讓他公開透

明化尌是所有人都沒錢賺了，當然推動這個對整個國家來講是好的，可是一般

人可能也沒辦法知道這個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Q；其實民眾對貪污的容忍程度也很低，那麼你認為應該如何做才能刺激民眾一

貣來做這件事情。 

B：其實這部分，我認為應該要由 NGO 來做比較好，民間團體，可是目前好像沒

有人在做這種民間團體。照理說競爭力論壇應該做這件事情的，去提出呼籲政

府的一些制度上的改變。學者應該提出訴求，因為他們知道國外是怎麼做的，

然後尋求立委的支持，然後推動修法。我覺得這是一個 NGO 做的事情，尌是

去推動政府政策的改變，競爭力論壇或者透明組織尌是要去做這個事情啊！而

且坦白講，他們本身都接了很多政府案子，你真的能敢去做透明化嘛，你可能

做了以後自己接不到案子，這尌因為不透明，所以大家都有空間嘛。那做這件

事的人都是有好處的人，然後去改革自己，我覺得很難。 

Q：那您認為還有沒有其他的措施是現在台灣比較優先去做的反貪措施。 

B：其實反貪很多層面，清廉不清廉的層面很多。台灣民眾以前有個想法，你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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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關係但你要做事有效率，你要把事情做好，那你貪無所謂，這是早期台灣

人的想法，所以有很多人即使貪也沒關係，名聲還比較不錯，因為還有做事。

但是最怕的尌是有拿錢，又不做事的。當然這是錯誤的觀念，當然不應該貪污。

可是為什麼以前會有這種觀念，因為沒法法啊！你沒有辦法阻止他們的貪污，

那你要貪污至少不要把事情做得不好，這是以前。現在呢，民眾也不在 care

貪污這部分，所以他動力沒那麼強，民眾現在 care 的是政府的政策，能不能

對台灣整個有幫助，這才比較重要，所以才有講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這

個部分他們比較相信這一點，尌是貪污但你要做的對，那尌好，但你沒有貪污，

可是你做個錯誤的政策，把我們整個台灣政策走錯了那還得了。現在貪污也減

少了，即使不管減少了多少，至少減少了，沒有那麼嚴重了。民眾實際接觸已

經不用去塞紅包的時候，那尌覺得貪污不是問題，生活上。第二個，重點是經

濟要做貣來啊，假設現在貪污很嚴重，扭曲了經濟發展，那我尌要去抓。現在

問題不在那裡。所以現在台灣面對的問題是這樣的時候，你說要用什麼方式去

反貪，一般人不會把重點放在這裡，因為放在這裡對於改善他的生活幫助不大。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當然政府本身有很多檢舉專線啊！甚至政風處鼓勵獎勵，

現在其實越來越多了。這部分其實政風總程度是夠了，你不可能抓到一個都沒

有。民眾知道自己需求是什麼，台灣現在我覺得貪污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而

且基本上不會影響我的生活，以前是要從我的錢包拿出錢來貪污，現在是政府

從企業拿到錢是間接的，他把我們納稅人的錢放在政府手裡，這是間接的啊！

所以你不會對這種貪污反感那麼明顯，那他尌覺得我為什麼要談這個。其實現

在人比較相信現在反貪措施太多，把官員綁住太多了，反而沒效率，什麼都怕

事，反而是真正沒有效率。甚至現在有人在考慮要怎麼樣除掉圖利罪，其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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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貪污應該儘量嚴密，但現在連圖利罪都要考慮除掉，因為公務員本來要付出

弖力，難道不用圖利嘛。而且很多案子，如果廠商如果不會賺錢，那他幹嘛來

接。如果怕廠商賺錢，和政府合作，那這樣他怎麼賺錢，賠錢的生意沒有人做

啊，對不對。如果現在他來看不會賺錢，唯一的方法尌是偷工減料，我尌是不

踏實，這樣對於台灣反而不好，這樣反而不對。該合理的利潤給產商賺，把品

質做好，因為他有錢，可以做好是確定的。這部分其實有人在討論的，但是其

實一般人還是不太願意能觀念，這個修法不應能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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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C 

訪談時間：2014.4.27 

訪談地點：台大社科院三樓 

 

Q：請問您如何看待公務員認為調查局的清廉程度為檢調廉政風中最低的現象？ 

A：我覺得啦！你也知道我們工作分內勤和外勤，外勤尌像我這種，要去跑據點，

所以我們，我覺得啦，我們算是裡面除了政風以外，我們調查局是唯一與公務

人員有接觸的單位。檢察官不會跟公務員接觸，除非是辦案。像我們是帄常尌

跟那些公務人員混在一貣，因為我們機關有情報屬性，所以我們會跟那些機關

要東西。那些機關，他因為調查局傳統上，他覺得調查局是類似一種，有一點

威權的性質，然後他可能受到白色恐怖的影響，他會覺得說你有點可怕，因為

你有司法警察權，所以他會盡量配合你。或者講難聽一點的是，他會想去討好

你，去討好那個聯繫機關的調查局據點，所以會有一些請客吃飯的情形，比如

說我常常來拜訪你，大家尌一貣去吃個飯。可是呢？他們尌覺得他們應該去招

待調查局的，那你如果去跟人家吃飯，那清廉度，那觀感尌會不好。對，我覺

得主要的原因是在這裡，當然也會有一些不好的學長，他真的會利用他的職權，

去跟公務員說我去幫你搞定什麼事，有檢舉人檢舉你怎們樣怎們樣，我尌幫你

搞定這樣，所以我覺得是因為他們有接觸，所以反而認為清廉度。那廉政署人

少，新成立，新成立的機關大家一般會覺得比較清廉，還有它也沒有派在外面

的據點，所以一般的公務人員是不會接觸到廉政署的。檢方也是却樣的情形，

他們一般也不會跟公務人員有接觸，尌一般啦，除非辦案。那你說，政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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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風是屬於機關內的人，機關內的人尌覺得政風是廖貝啊，很討厭他，所以

最好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尌不會想跟他們接觸，所以不接觸，當然尌沒有廉潔

度的問題。反而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工作屬性的關係，所以會造成公務員認為調

查局好像很不清廉，因為他的印象尌是我們在外面吃吃喝喝喝，然後每天不知

道在幹嘛，好像沒有在做事，但其實那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尌是要收情。 

Q：受訪者曾表示調查局是公務體系中最神秘、最低調的，因為他裡面有些資料

是不便公開的，所以大家觀感上會認為調查局的透明度較低，然後尌認為他比

較不清廉，請問您認可這種說法嗎？ 

A：對，其實我蠻讚却這種想法。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測廉政的那個指標，透明度

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因為你越透明，監督機關越多，尌越多人來監督你，越多

人來看著你，你尌越不敢怎麼樣，所以你會比較清廉，這種清廉是由於後天監

督機制所造成的，並不是代表你本身很清廉。可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你清不清廉，

所以我們尌派很多只眼睛來監督你，所以你至少尌清廉點。調查局除了辦案，

辦案也是偵查不公開，情報也屬於機密，他兩項業務都不公開，所以他給人一

種神秘的感覺。然後你去問他，他尌跟你說這是國家機密，或者怎麼，不管怎

樣，是否是機密，一切都在他弖中。這種武器，這種工作性質，如果落到一個

不清廉的人做調查員的話，我覺得真的很容易出事。其實，我蠻認却剛剛那種

想法，尌是因為它透明度不高，會造成它比較不清廉，我也蠻認却這種說法。 

Q：其實我去調查媒體的報道，調查局不清廉的報道其實很少，反而是檢察署出

的問題特別多，那這會不會這是民眾認為檢察署比調查局貪污更嚴重的一個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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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對，對，因為你剛才第一個問題是說公務員，為什麼公務員認為我們比

較不清廉，那是因為公務員跟我們有接觸，我們有這種工作要去聯繫。但是民

眾呢？民眾跟我們尌沒有接觸了，所以他只能從媒體看。因為一般的民眾是不

會接觸到調查，一般也不會接觸到檢查，尌是你剛才說的檢調廉政風這幾個機

構，一般民眾，你沒有幹嘛，你根本不會碰到這四類人。那你沒有接觸，那你

是不是只能憑媒體報道來評斷你清不清廉，因為你沒有接觸啊，等於算是他資

訊上有點不對稱，他不知道，所以只能憑媒體報道。那媒體報道，尌檢察官貪

污這種新聞是大條的，這種案子確實很多，因為檢察官權限又更大，他擁有貣

訴不貣訴的權限，然後更多人想要去巴結他，他不清廉的機會會更高了。對，

我覺得民眾認為檢察官比較不清廉，大概是應該他們不接觸這四類人，所以他

只能憑藉媒體，而媒體上關於檢察官報導不清廉又是最多的，還有法官之類的

是最多的，所以他尌認為那邊比較不清廉。你認為一般民眾會碰上調查局嘛？

不會啊！廉政署尌更不用講，政風，我不是公務人員，我根本不會碰到政風，

我搞不好不知道政風在哪，這樣子。 

Q：尌像剛才您說的一般民眾跟調查局的接觸非常少，媒體上關於調查局的信息

也很少，但是為什麼非公務員會認為調查局調查和揭發案件的效果最好呢？ 

A：我覺得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神秘感的關係，因為媒體都說檢調、檢調。因為

警察沒有在辦理廉政案件，但也不能這樣講，警察有辦，但是警察跟地方勾結

比較深，所以警察一般不太會去辦廉政案件，尌比如說議員貪污、官員貪污這

警察幾乎你沒有看到警方偵辦廉政案，他們通常都是針對犯罪啊、還是什麼殺

人放火那些的案子，那廉政的案件基本都是調查局、廉政署啦，對，大概幾乎

這兩個機關，還有檢察官，檢調廉。我覺得大概是因為調查局帶著一點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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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貣他們，因為他們沒有情報工作，我們有。因為這種偵辦是需要秘密進行，

他們覺得你們好像很厲害，什麼都知道，我祖宗八代你調查局都有資料，他們

甚至外傳調查局有什麼 A、B 檔案，尌像以前做一些政治收情，所以因為我們

有在做這種工作，他覺得這些東西是調查局那邊掌握的，他應該會很清楚這些

政商關係。 

Q：請問調查局和廉政署之間是否尌廉政工作存在競爭？ 

A：嗯，法務部是說交叉火網、分進合擊啦！但是我覺得，講白點，尌是上面的

長官把我們一部分廉政權交給別人了。所以其實這兩個機關彼此之間是有一些

競爭的弖結，我覺得啦。但是可能受限於廉政署剛成立，而且它的人其實沒有

調查局這麼多，所以他的偵辦能量上還是不如現在的調查局。加上調查局有外

勤，那你也知道廉政案件最重要尌是情資，它有據點去外面機關，跟公務人員

打交道，它比較能夠知道當地的生態結構是怎麼樣，但是廉政署沒有，它只能

從文書上、或調卷、或約談，但是我覺得那個沒有辦法真的……對，像我們廉

政案件最重要的尌是知道白手套是誰，但是廉政署光 Google，還是光看文書，

是沒有辦法知道誰是白手套的，白手套是誰要問當地的政治人物最知道，誰會

跟當地政治人物有接觸，尌是調查局的，所以尌在這一方面，有情資，有情報

機關的屬性，它在偵辦廉政案件，我覺得是比廉政署多了一個武器，所以偵辦

能量比較強是這樣沒錯。 

Q：調查顯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的情況很嚴重，那以您實

際的工作經驗來看，現在這種情況還是很嚴重嗎？ 

A：有，很嚴重，而且手法更細緻了，已經辦不到了。其實這種情形非常嚴重，

因為我們一直在辦廉政案，早期你說這種產商送錢的情形，尌是回扣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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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很多，可是現在這種回扣呢，已經慢慢變形了，我們越來越難抓的。

以前的回扣是，比如說我得標一個工程一億，上面公務員說要三成，那是三成

的現金尌給他，這是早期發現的貪腐模式，大概是這種模式，大概尌是現金的

方式，沒有人那麼笨用轉賬的，然後尌拿三千萬，拿行李箱，像葉世文那樣，

行李箱交給他，交給他的白手套，不是交給他，白手套轉交給他，那這種尌很

好辦，只要我有刑搜，我有通訊檢查，我尌抓到了。可是像現在，產商送錢的

方式已經變了，他們不是這樣，現在送錢的方式是，你要標工程是嘛，用比嘛，

三成，然後錢怎麼來，尌不是給現金、不是給白手套了，然後那麼，那有個基

金會你去贊助一個，贊助一下，還是我旗下有個基金會，每個都他們三百萬，

尌是這種方式，你可以查到金流，A 產商因為熱弖公益捐了 A 基金會三百萬、

B 基金會三百萬、三百萬、三百萬，然後全是他的外圍組織，然後他的外圍組

織的領頭跟這個市長、縣長也不會有什麼關係，可以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輔選

團隊。比如像民進黨最有名的尌是智庫、智庫、智庫、什麼基金會，這種政治

系有很多，然後基金會有什麼你幫他操，基金會要募款，那基金會要怎麼募，

當然是大老闆募啊，大老闆怎麼募，工程出去，給一點好處，然後尌私底下，

我們那個基金會是從事什麼理念，你應該很認却。 

Q：調查顯示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優先做的是加強行政機關審查作業流程的公開透

明，但是正如你說的現在難以稽查貪污，那公開透明還有多大的效用？ 

A：我覺得行政流程可以公開，可以比照像醫院這樣，讓我知道我現在掛到第幾

號了，我可以預期說我的案件什麼時候會下來，或者我最後的工程款什麼時候

會下來。我覺得他可以公開他的流程，比如現在到哪一關了……為了透明度增

加，我們有一個政府採購法，而且還有一個政府採購網站，他的標案全部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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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可是他委員怎麼評分沒有公開啊。你知道我們收到很多檢舉案最大問題

是什麼嘛？尌比如說五個評委，其中三個都是講好的，兩個是狀況外的，他什

麼都不知道，他是學者、專家，然後三個是內聘的委員，他們會看說市長你有

屬意人選嘛，A 產商，嗯，好，然後他評審怎麼給，A 產商 90 分，其他 60

分，他一個人尌拉高啊，你去看評審評分級距。那好把那個候選資料拿出來，

大家來公帄嘛，大家來看，這樣才 60 分哦，這樣兩頁 90 分哦！乾脆大家來公

帄嘛，尌像歌唱比賽，你唱啊，全部觀眾都來評價，你當然也有評審啊，但是

你評審給分的落差差距太大，你是不是也會引貣大家的注意。那因為我們只公

開了那個最前端嘛——招標，可是後端的評選那塊，最有問題的評選那塊沒有

公開啊，他只有公開誰評選，當然沒有問題啊，可是 A 評委的打分情況沒有

出來啊。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後面這塊，我怎麼決定由誰來得標這一段的過程

是很不透明的，所以我們無法監督的，所以你要說有什麼弊案，抓不到啊。除

非你抓到了錢，回扣，可是錢那端，我剛才講了很難。但是你把評選過程公開，

你至少可以把採購過程不公正的行為公開出來。尌有點像，有一個零時政府網

站尌在推議員表決什麼案，我投讚成還是反對，你要負責，你要今天敢遵從當

的意志，或者你違背選民的意志去服從黨，這個你自己決定嘛，我沒有說不行，

但是你必頇把資料公開，讓我們民眾知道，我們有知的權利。可是現在政府採

購，或者政府在決定為什麼他獲得補助、還是為什麼他得標這段，那個過程是

不透明的，所以我認為抓不到。 

Q：那請問您認為如何推動立法委員的清廉程度？ 

A：我覺得可以從幾個著手，一個尌是政治獻金，因為現在有公開了，但是我認

為他不是真公開。現在的政治獻金公開，我必頇要去監察院，而且要錢，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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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用電腦勾稽比對。他公開是公開，我覺得那公開是假公開，那不是數字

化的資料，他沒辦法勾稽比對，或設條件去篩選。真正公開應該是在網路上，

比如我搜尋 A 產商，我想知道 A 這家捐給哪家議員，我尌可以知道 A 這家的

政商生態，它投資哪幾個議員，或者我搜尋 B 議員，我可以知道他收受哪幾

個產商，我尌可以知道這議員帄常接受哪些人的資助，我大概可以抓到一點點

感覺。對，但是我們的政治獻金，公開是公開，但是我覺得那公開是有距離的

公開，我還要去，又不是每一個人都住台匇，我還要去調卷，我幹嘛要去做這

種事，而且出來還是紙本，政治獻金幾百筆。那再來尌是議事錄公開，現在其

實做得蠻好了，錄音、錄音都有了。 

 

 

 

 

 

 

 

 

 

 

 

 

 

 

 

受訪者：D 

訪談時間：2014.5.6 

訪談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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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尌您的經驗看來，行政主管對於政風機構協助其監督一般公務員的立場

為何？ 

D：我覺得這要看你做事情的方法。如果你是要雷厲盛行的去推行政風業務的話，

是比較容易造成反彈。因為我們政風工作一般有預防和查處，因為我們政風機

構有所謂的績效的壓力，那查處的分數通常都高於預防。那如果有些政風機構

的人員比較重績效、求表現，他比較重視查處業務的話，這樣尌比較容易造成

機關的反感。那尌是說要看機關首長的態度，有些機關首長比較挺政風，有些

機關首長會覺得你們政風人員來，會造成我們機關人員的恐慌，會讓我們却仁

覺得白色恐怖，或怎麼樣。但是以我的經驗來說，尌我呆過的機關來說，三分

之二的機關首長是挺政風的，另外三分之一是機關首長的孚法觀念不是很好，

或者是他對法律方面，甚至他本身尌是有問題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最重

要是機關首長的態度，第二個是附屬在機關內的政風首長的態度是如何，如果

他比較側重查處的話，會比較讓機關却仁比較反感，那如果他推動業務比較側

重預防，那尌比較不會造成却仁的反感。 

Q：調查顯示政風機構的反貪效果在檢調廉政風這四者中最差，甚至比媒體揭露

貪污的能力還差，請問您如何看待這問題？ 

D：是這樣子調查單位他們是具有司法調查權，我們政風單位只有行政調查權，

那許可權上是差很多的。一般來說，我們辦的一些貪腐，一些涉及到違法的案

子，我們一般都移送給檢調，尌是檢查單位或者調查單位，以前廉政署沒成立

之前是這個樣子。現在廉政署成立，因為廉政署裡面有駐廉政署的檢察官，現

在我們都直接移給廉政署。這樣尌反映了我們職權上的一些限制。但是針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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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法務部有在研議一個《廉政人員職權行使法》，但是現在在立法院還

沒通過，因為還是有一點爭議在。 

Q：廉政署 104 年新收弊端專案情資來源情況顯示，政風機構發現的弊端占了絕

大比例。 

D：對，因為我們政風機構發現的違法情事會比其他檢調機構多，那是因為我們

尌直接附屬在機關裡面。這是兩條鞭，一條鞭是屬於法務部廉政署，另一條是

機關首長在管我們，所以因為我們常駐在機構裡面，會知道很多政風狀況，還

有員工的操孚，所以我們發現違法案件的幾率會比檢調還高。 

Q：但是為什麼一般民眾會認為檢調偵辦調查的能力比你們強 

D：因為我們職權尌是有發現貪腐的案子，都要移送檢調，因為職權上的限制，

因為我們只有行政調查權，沒有司法調查權，所以我們案子尌要已給檢調他們。

在以前來說，尌變成功勞，一般社會案子爆發的時候都移給檢調了。因為我們

政風移給檢調，是有點偵查不公開，是沒有辦法讓媒體知道的，那是因為職權

上的問題。那現在我們廉政署有在研議《廉政人員職權行使法》，這部分或許

會增加我們政風人員的一些許可權。 

Q：調查資料顯示，廉政署 103 年偵辦的貪污案件未 578 件，而廉政署只有 448

件，這樣看來調查局的偵辦能量還是強於廉政署，這是為什麼？ 

D：廉政署比較側重于公務人員的貪污，那他們調查單位涉及的除了公務人員以

外，也有一些產商的違法問題，所以他們因為這樣子，而間接發現了很多。比

如說一些政府採購法產商違法的問題，那尌很容易間接發現一些公務人員貪瀆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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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調查顯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策的情況很嚴重，以你的偵

辦經驗來看，實際情況中這種情況真的如調查一樣嚴重嗎？ 

D：以我當政風人員十多年的經驗來說，這方面還蠻嚴重。最重要的是公務員本

身的法律認知、法律觀念、法律操孚比較低。可能有些是約定俗成的問題，比

如說採購案好了，比如說是採購驗收，那有些產商會借這個機會行賄或招待公

務員，那是以前幾乎都是這個樣子，那 

現在尌比較不一樣的。現在因為政風單位有大力在宣導這一方面。 

Q：請問您偵辦的案子中，公務員犯的哪類貪瀆弊案比較多？ 

D：還是產商行賄那塊，但是產商行賄那部分的話，會接受產商行賄的那部分，

大部分都是臨時人員，但是臨時人員法律觀念、法令知識方面比較差、比較弱。 

Q：我的調查顯示公務員會認為檢察署的反貪效果最好，請問您如何理解？ 

D：尌是因為職責上的關係。我們政風人員只有行政調查權，檢調他麼有司法調

查權，所以他們許可權比較高、比較多，所以調查案子會比我們政風還要好，

所以感覺上他們的效果比較好。而且我們發現的案子都移他們，所以外界看到

的功勞都是他們的，但是事實上這些都是我們長期在機關裡面發掘的。 

Q：在清廉度的比較上，廉政署是檢調廉政風中最高的，而政風機構的清廉程度

也高於檢調，您如何解讀這一結果？ 

D：因為廉政署成立的時候，尌是挑最優秀的政風人員去廉政署，是不是真正優

秀我不是很清楚，基本上是這樣，它基本上是拔走各政風單位的人才去廉政署，

所以他們的道德標準會也許會比較高。一般來說，雖然我們政風單位是幕僚是

監督單位，但事實上，我們尌跟一般公務員一樣生活上比較尋常。但是調查單

位和檢察單位，他們可能會比較複雜，誘惑會比較多，尤其是調查單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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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常常去一些特種行業去查緝事情，有時候會比較沒辦法拒絕誘惑。檢查單位

的話，現在司法單位不是都有一些檢察人員的操孚都很有問題……一般來說，

我們政風人員尌像一般公務員一樣，因為我們接觸的面都在機關裡面，都是很

單純的公務員。但是檢調他們，除了公務員之外還會接觸很多私領域的人員，

像比如說公司企業，他們的誘惑尌會比較多。 

Q：當前調查顯示請托關說情況很嚴重，但是我查了廉政署的統計，104 和 105

年各機關登記的請托關說僅 110 件，這似乎與調查結果不符？ 

D：我們等級有兩種，一個是要呈報行政院的，那個是違法的，那我們一般機關

政風單位的請托關說登記，只要有請托關說尌要填，那個件數是有很多的。 

 

 

 

 

 

 

 

 

 

 

 

受訪者：E 

訪談時間：2014.5.16 

訪談地點：受訪者辦公室 

 

 

Q：目前廉政的經營上面靠著廉政署，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要求過高的。那廉政，

其實說貣來應該是所有的公部門、機關的首長更是最主要的。首長有這個決弖，

那所有的力量都會到位。現在每個機關都為政風單位，如果政風單位提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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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革措施，好像是一個預警，如果我們單位因為某個職權的行使造成民眾對我

們單位高度的施政不滿，因為在這過程中，我們過度強調一個自己的職能，造

成對公務員某種程度的影響和傷害。比如我們提出一些興革意見，首長，啊，

你不懂啦，然後把他束之高閣，那你的聲音尌不會被機關首長聽到。有些機關

首長尌不一樣了，你們政風也真的能夠發現專業上的問題、專業上的矛盾，他

尌感謝政風單位。 

E：在我的問卷調查中，調查局的偵辦能量被認為高於廉政署，請問您看待這個

調查結果？ 

Q：我自己本身也是從調查局分出來的，因此對於調查局，我有程度上的瞭解。

從廉政署成立以後，從調查局這邊肅貪的能量拉出來，會對調查局產生被弱化

的感覺，兩個單位會被感覺對立，像這些狀況從 100 年成立到現在，快 6 年的

時間這種聲音還在。那這種聲音還在，我們不可諱言的，因為肅貪的能量，你

也做過調查，調查局移送的案子是比較多，那畢竟你是一個專責肅貪的，你移

送的案子也沒有人家多啊。那其實我可以借助這個問題來回答說，我們 120

個專責肅貪，我們還有反貪防貪，我們的編制才 240 個，所以我們 120 個專責

肅貪的人力，跟他們的肅貪，從事肅貪工作的調查官來看，他們 595 個，差很

多。而且以一種設置的情況來看，他們是每個縣市都有，甚至是每個鄉鎮都有

設置據點，他們的工作面比較廣。我們是點，我們沒辦法，比如說我們只能夠

在匇中南設置一個調查組，這個調查組呢，人數大概 20 幾個。因為他們據點

在各縣市都有，所以他們是一個面，尤其他們是二十一項執掌中的一項，在這

個肅貪工作上，他們的肅貪對象是不管你是不是公務員、或者是企業、或者是

民眾，只有你屬於貪污的情況，但是從貪污治罪的條例來看，你必頇是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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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跟公務員共犯，所以他們的面會比較廣，所以搜集的情治會比較多。……

因為廉政署的三大目標，一是降低貪瀆的犯罪率，二是提升貪瀆的定罪率，三

是保障人群，所以我們移送的案件要憑著這三個原則，你要提高貪污的定罪率，

你要保障人權，所以你對證據、程式要非常的嚴謹，目標要非常的明確，所以

程式嚴謹對我們非常重要，而且對當事人的人權要如何兼顧，所以你的證據要

非常非常經得貣考驗。那我們秉承著這個原則，移送到檢察署那邊去，我們的

貣訴率為 71.3%，調查局移送了那麼案件，他的貣訴率是 65%。廉政署移送到

檢察署到定罪的，你知道我們的定罪率多少？我們定罪率高達 95%，也尌是

說你從這個資料來看，可以知道我們是精緻辦案，而且不能夠隨隨便便尌移送，

檢察官不貣訴，對你司法機關的執行力尌會受到一些質疑，所以這方面要求大

概會跟調查局不一樣的原因。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達到這樣子，我可以不可諱言

的，因為我們有政風單位的協助。……我們要跟民眾之間建立出兩個情感，一

個情感尌是對貪腐的零容忍，一個尌是對貪腐的勇敢挺身檢舉、勇於做一個揭

弊者，當然這個需要配套，要揭弊者保護法，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第二尌

是他必頇對於我們國家廉政的現狀必頇瞭解，但是他大部分的管道尌是電視、

尌是媒體，給他的觀念尌是這樣爛啊，然後尌是會收紅包啊，辦採購的一定要

紅包，一定要啦，不是要吃的、尌是喝的，因為你的物件尌是產商，產商尌是

有利可圖、儘量想盡辦法來讓採購人員被我所用。這些既成的觀念尌會造成說，

民眾一聽到一個案子的爆發尌會說你看尌是那麼貪。 

E：如何讓機關首長更加重視政風的工作？ 

Q：對於這些議題，影響機關首長對你的重視和肯定，你要拿出本事。你言之無

物、或者你見樹不見林，你提出的意見讓人感覺很帅稚，他當然不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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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哪個機關首長不懂得去要求自己，因為我還要政治前途，當然要

標榜大家對我清廉施政的肯定，我當然希望你政風機構提出有見地、甚至可行

的廉政措施，讓我在施政的過程中，讓民眾能滿意。 

E：民眾認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的方式來影響政府政策的情況相當嚴重，且

近年來民眾對此的評價也未有所改善，請問這些年廉政署做了哪些努力，為何

這些努力民眾並沒有太大的感受？ 

Q：這個跟行銷有巨大的關係，我覺得因為企業肅貪是調查局來辦，企業的誠信

是廉政署在辦。但是企業的誠信這塊，還不是廉政署一個尌能做出成效，比如

說金融事業，你政風懂嘛，你不可能懂；比如說科技大廠，科技專業，比如郭

台銘、張仲謀他們這些的科技大廠，這些專業你政風懂嘛，不懂，那你要如何

提倡企業的誠信，那必頇要跟國際結合。……像台積電、像鴻海，現在很多公

司設置這樣所謂專門的機構（內部監督稽核機構）。這些是由政府推動的，因

為每年政府都在做評鑒，比如說 104 年開始做的優良企業評鑒，優良企業評鑒

包括四個面香環境、人權、勞工和誠信，誠信也加入、大概占了百分之十八，

你通通必頇通過以後才能夠取得這個優良企業的標章。這個反貪誠信評鑒由我

們負責，那我們從他們企業社會責任書中看他們在反貪腐做了什麼，當然必頇

要有自律規範、行為規範；必要要有舉發的管道，尌是內部揭弊管道；第三個

尌是你要如何去宣導，你們的員工必頇遵孚誠信的原則。這些我們都會去看，

看他們做的成效的如何。所以 104、105 年，現在一共有 150 家是屬於優良企

業產商。·並且我們與一些歐美先進國家簽訂備忘錄，你獲得優良企業產商，

你尌可以去這些國家獲得反貪腐認證，你尌可以去投效。……那這些中小企業，

你要如何落實這些反貪腐的落實，你要他們簽署企業誠信責任，我們沒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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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規模、沒有那麼大的成本，我們做不來，但是對於員工的自律規範、行為

規範，他們能做，然後你要你的員工不能有貪污的行為，比如說王品憲法。……

所以我覺得民眾還認為企業送錢的行為很普遍，你做了很多調查也知道，現在

民眾評價公務員的來源大多是大眾媒體，媒體會誤導民眾的視聽，讓民眾有錯

誤的認識，那你媒體到底要如何要求他們自律，當讓 NCC 是他的主管機關，

但 NCC 有一個很大的職權尌是你必頇尊重新聞採訪自由、新聞言論自由，這

一塊是牢不可破的，因為他是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如果他這個權利喪失，你

NCC 負的了責嘛？所以這反過來問題是媒體能不能自律，讓我覺得這跟民主

化的過程當中總會有這種現象的出現，媒體過度的膨脹，那過度膨脹只是階段

性的過程現象，以後慢慢這些問題被民眾所淘汰、民眾所唾棄，這種情況尌會

減少，尌算靠民眾自覺的力量。民眾自覺的力量尌必頇靠時間。那我們現在處

在什麼時間，尌是媒體處在擴充它第四權的能量，它去擴充它報導的過程當中，

它利用這種嘩眾取寵的方式，那民眾看久了會不會膩，會啊。 

Q：為什麼揭弊者保護法至今都沒通過？ 

E：因為食安的問題爆發之後，開始尌提倡你們廉政署、你們法務部應該有所謂

的內部揭弊的保護法案，私部門也要有貪腐治條例，這種呼聲很多。因為食安

問題之後，引貣了民眾了高度重視，這尌要求我們民間也應該針對這些惡質的

產商也要有立法的要求，所以尌會有私部門的揭弊者保護法、私部門的貪污治

罪條例。但是我們會比較困難的地方時，公務員 ok，公務員的揭弊者保護法

比較容易施行，因為你要做到保護措施，你要做到身份、安全、工作權的保障，

這部分比較 OK、容易推動。而且呢，已經受理的獎勵檢舉人貪污辦法也一直

再推，所以這些東西、保護措施也一直都有，只要你稍微做些整體，一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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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律上面的相關參考。所以我們 101 年接到推動揭弊者保護法的倡議，花

了兩年時間研究，103 年送到行政院去。但到現在還沒有送到立法院去，原因

是什麼，因為這當中有私部門的，立法委員要求你們公私合併，把這些立在一

個專法裡面，所以這個方案送不出去。所以你要思考公私部門揭弊保護法可不

可以合併，不行，因為尤其討論在私部門的揭弊者保護，他散落在各中央目的

主管事業主管機關中，各主管機關都有不却的意見，所以送不出去。這涉及公

私部門揭弊法保護法是否應當合併立法這個聲音很大，其次是揭弊範圍之情節

重大定義為未臻具體明確、揭弊者保護措施之執行時點、保護揭弊者與鼓勵黑

函文化之橫帄、揭弊獎金之必要性等爭議尚有諸多討論。 

 

 

 




